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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6 November 1997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J.P. 
 
王紹爾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U-YEE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J.P. 
 
何承天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J.P. 
 
何鍾泰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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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啟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李鵬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LLEN LEE, J.P. 
 
杜葉錫恩議員，G.B.M. 
THE HONOURABLE MRS ELSIE TU, G.B.M.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J.P. 
 
林貝聿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PEGGY LAM, J.P. 
 
胡經昌議員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倪少傑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AI SHIU-KIT, J.P. 
 
唐英年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J.P. 
 
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3 

袁武議員  

THE HONOURABLE YUEN MO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張漢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N-CHUNG 
 
曹王敏賢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MRS TSO WONG MAN-YIN 
 
梁振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CHUN-YING, J.P. 
 
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莫應帆議員  

THE HONOURABLE MOK YING-FAN 
 
許賢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YIN-FAT, J.P. 
 
陳財喜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CHOI-HI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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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  

THE HONOURABLE TSANG YOK-SING 
 
程介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KAI-NAM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英豪議員  

THE HONOURABLE KENNEDY WONG YING-HO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釗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CHARLES YEUNG CHUN-KA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葉國謙議員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廖成利議員  

THE HONOURABLE BRUCE LIU SING-LEE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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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蔡根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KAN-PUI, J.P. 
 
鄭明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PAUL CHENG MING-FUN, J.P. 
 
鄭耀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NG YIU-TONG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霍震霆議員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簡福飴議員  

THE HONOURABLE KAN FOOK-YEE 
 
顏錦全議員  

THE HONOURABLE NGAN KAM-CHUEN 
 
羅叔清議員  

THE HONOURABLE LO SUK-CHING 
 
羅祥國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AW CHEUNG-KWOK 
 
譚耀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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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SECRETARY FOR JUSTICE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先生， J.P. 
MR RAFAEL HUI SI-YAN,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保安局局長黎慶寧先生， J.P. 
MR PETER LAI HING-LING,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庫務局局長鄺其志先生， J.P. 
MR KWONG KI-CHI,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 J.P. 
MR LAM WOON-KWONG,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工商局局長譚榮邦先生， J.P. 
MR TAM WING-PONG,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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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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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項  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立法會（選民登記）（上訴）規例》 .............   541/97 

   

《人體器官移植規例》  ..........................   551/97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1997 年第 91 號） 1997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552/97 

   

《家庭崗位歧視（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的法律程序）  

 規例（ 1997 年第 497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53/97 

   

《 1997 年地方法院平等機會（修訂）規則  

 （ 1997 年第 464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54/97 

   

《 1997 年勞資審裁處（一般）（修訂）規則  

 （ 1997 年第 465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555/97 

 
 
PAPERS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Subjec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Legislative Council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        
           (Appeals) Regulation ................................................  5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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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an Organ Transplant Regulation...................................  551/97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91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552/97                 
 
 Family Status Discrimination (Proceedings by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Regulation (L.N. 497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553/97          
 
 District Court Equal Opportunities (Amendment)        
           Rules 1997 (L.N. 464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554/97                                      
 
 Labour Tribunal (General) (Amendment) Rules 1997      
           (L.N. 465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555/97    
 
 

提交文件  
 
 第 40 號  ─  香港工業公司  

     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年報  

 

 第 41 號  ─  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  

     年報 1996-97 

 
 
Sessional Papers  
 

No. 40  -  The Hong Kong Industrial Estates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1996-97                                              
 
No. 41  -  Hong Kong Industrial Technology Centre Corporation 
  Annual Report 19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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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質詢時限不超過 1小時 30分鐘。因此，每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

詢所佔時間平均約為 15 分鐘。希望各位議員合作，提出精簡的補充質詢，

避免非必要的引言，並每次只提出 1 項質詢。我會盡量控制時間，並會嚴格

執行有關的規定。第一項質詢，吳清輝議員。  

 
 
成立高層委員會以發展高科技工業  

Setting up of a High Level Committee to Develop High-Tech Industries 
 
1. 吳清輝議員：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指出，將成立一個成員包括學

者、工商界代表和政府官員的高層委員會，就將科技發展成果轉化成商品所

需的措施和架構安排，向其提出建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行政長官將於何時委出該委員會的成員；  

 

(b) 該委員會將於何時召開第一次會議，訂定未來的具體工作方

向；  

 

(c) 就該委員會的透明度及問責性，會有何安排；及  

 

(d) 當局會否鼓勵該委員會與本會轄下有關委員會溝通？  

 

 

主席：工商局局長。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會依次序逐一回答吳清輝議員的質詢。  

 

(a) 首先，關於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行政長官已邀請楊振寧博士出

任新成立的委員會的主席，而楊博士亦已接納邀請。我們現正

與楊博士討論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職權範圍和與委員會成立有

關的其他事項。我們希望可在短期內確定各項細節。  

  

(b) 第二，關於首次會議的質詢。我們確定了委員會的成員名單、

職權範圍和相關事項後，會盡快讓委員會開始運作。不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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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時還未有首次會議的確實日期。  

(c) 第三，關於透明度和問責性的質詢。委員會會向行政長官全面

負責，並會按照政府的一貫做法，以最公開和最具透明度的方

式運作。  

 
(d) 第四，關於與立法機關溝通的質詢。委員會成立之後，會決定

或鼓勵如何開展工作和履行任務。我深信，即使政府沒有給予

特別指示，委員會不僅會設法與臨時立法會或日後的立法會緊

密連繫，亦會與本港和海外的所有有關機構密切聯絡。至於如

何進行這項工作，則由委員會成立後自行決定。  

 

 

主席：吳清輝議員。  

 

 

吳清輝議員：主席，我想提出一項簡單的跟進，據我所知，楊博士將須接受

一項手術，不知會否影響有關的進度？  

 

 

主席：工商局局長。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們希望楊博士早日康復。（眾笑）  

 

 

主席：倪少傑議員。  

 

 

倪少傑議員：主席女士，工商界對這委員會的成立特別關注。請問工商局局

長，這委員會的成員比重是學術界佔多、工商界佔多，或是未有定論？  

 

 

主席：工商局局長。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要的回覆中已經提及我們仍在與楊振寧博士

商討有關的細節。如果各位議員有興趣知道詳情，待我們有結果後會盡快向

有關的委員會或小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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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項質詢，曹王敏賢議員。  

 

 

進口寶石的輻射含量  

Radiation Level of Imported Precious Stones 
 

2. 曹王敏賢議員：主席，據報章報道，泰國發現一些經核技術加工的貓眼

石，輻射含量超過美國安全標準約五十倍，及較本港的法定安全標準高出二

十五倍。本港是貓眼石入口地區，如果這些經過輻射加工的貓眼石流入本

地，將對市民的健康構成威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經核技術加工的

寶石或礦石在入口時，除須向海關申請輻射量外，有關當局還有甚麼措施，

防止超出輻射含量標準的半寶石或礦石流入本港？  

 

 

主席：工商局局長。  

 

 

工商局局長：主席，曹王敏賢議員關注到一些經核技術加工，輻射含量過

高，可能對人體有害的貓眼石可能流入香港的問題。在我的回答中，我會盡

量嘗試概述政府各有關部門如何處理一般放射性物品的進口，特別針對貓眼

石的問題作出回應。  

 

  在香港輸入含放射性物品，受到《進出口條例》下的《進口（輻射）（禁

止）規例》管制；而這類物質的製造、售賣、持有與使用，則受《輻射條例》

管制。  

 

  根據《輻射條例》的定義，任何物質，如其所含放射性，以每克物質計

算，超逾原放射性化學元素的 75 貝克勒爾的話，此物質便會被界定為放射

性物質，須受到《輻射條例》所管制，這是按照國際原子能機構所訂標準而

界定的，目的是管制放射性物質，以確保市民所接觸到的輻射量，保持在可

合理達到的最低水平。香港和美國對放射性物質所採納的定義相同。因此，

我們不能確定為何某些放射物品如報導道所述，是美國標準的五十倍，而可

能又是香港標準的二十五倍。這一點我們各有關部門正嘗試了解。  

 

  任何人如有意把放射性物質輸入香港，必須先取得輻射管理局發出的放

射性物質許可證。該局由生署署長擔任主席。許可證只會發給有合理用途

及符合特定安全標準的申請，而且會訂明持證人可輸入放射性物質的種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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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貿易署署長會根據這份放射性物質許可證，發出進口許可證，批准輸

入這些物質。香港海關會抽選部分進口許可證進行貨品視察，以確保符合發

證條例。如任何人未取得許可證而輸入放射性物質和違反發證條件，即屬違

法，一經定罪，可判處罰款港幣 1 萬元或監禁 1 年。  

 

  天然寶石，包括貓眼石（學名為金綠寶石）在內，一般不會含有放射性

物質；而一些按照正確工序製造的經核技術加工的寶石，通常可供安全使

用。我們從路透社的報道得悉，根據泰國一份化驗報告，有些經核技術加工

的貓眼石的放射性物質含量過高。我們未能取得有關的化驗報告，因此不可

就此確定問題的嚴重程度。我們亦沒有從其他有關國際機構接到類似的報

告。不過，由於市民對輸入經核技術加工有危險性的寶石表示關注，貿易署

會提醒有關的珠寶入口商會和製造商會，必須確保他們有意輸入的寶石的放

射性，以每克物質計算，不會超逾原放射性化學元素的 75 貝克勒爾，否則

便須申請進口許可證，但基於公眾健康的理由，輻射當局通常不會批出這種

許可證。香港海關會對這些寶石的輸入保持警覺，並會抽查個別進口寶石，

以防止有非法進口的情況。因此，普通消費者無須憂慮，但如有懷疑，他們

應諮詢寶石學專家的意見。  

 

 

主席：曹王敏賢議員。  

 

 

曹王敏賢議員：主席，寶石學家未必清楚放射性的危險度，請問當局有否向

業界發出指引，教導他們如何適當處理懷疑有問題的貨品？  

 

 

主席：工商局局長。  

 

 

工商局局長：主席，當局知道這報告後，已經警醒所有珠寶入口商，他們亦

樂意檢定自己的入口珠寶，希望不會在無意間輸入了一些超過准許程度的寶

石。另一方面，我們已請貿易署署長在他們的通告中，提醒所有珠寶入口商

盡量對這問題的重要性提高警覺，盡可能令他們所輸入的珠寶符合香港所有

有關條例。  

 

 

主席：楊孝華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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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政府在答覆末段提到會準備抽查個別進口寶石。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過去政府有否抽查這類寶石，以及有否超逾每克含 75 貝

克勒爾的紀錄？  

 

 

主席：工商局局長。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們一直也沒有接獲寶石會對人體健康有問題的報告，

所以過往我們沒有因這理由而抽查入口的寶石。  

 

 

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主要質詢提到幅射含量超過美國標準五十倍及本港

的標準二十五倍，這似乎從數字上顯示香港的標準低於美國的一倍。政府在

訂立這些標準時，是否認為現時的標準已為國際一般所接受，抑或須予檢

討？  

 

 

主席：楊孝華議員，工商局局長在他的答覆中已經說過香港所採取的標準與

美國所採取的標準是一樣的。他因此亦不能確定為何會有這種情形出現。不

過，工商局局長可能有所補充。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在答覆中經已說過，我們亦不明白為何我們與美國採

納的準則相同，但同一物品化驗出來會有不相同的結果。我已經就這點徵詢

過我們部門的專家的意見，他們希望繼續了解情況，看看究竟是報道上有錯

誤，還是文字上有誤解。  

 

 

主席：第三項質詢，鄭耀棠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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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聘用臨時及短期員工的問題  

Employment of Temporary and Short-Term Staff by the Government 
 

3. 鄭耀棠議員：就當局聘請的臨時員工及短期員工，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現時該兩類員工的數目分別為何；  

 

(b) 該等員工與政府發生僱傭糾紛時，可向哪個部門尋求協助；及  

 

(c) 現時根據甚麼原則決定將一個臨時編制職位或短期編制職位轉

為常額及可享退休金編制的職位？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a) 截至 1997 年 11 月 1 日為止，政府聘用的臨時員工約有 5 200 名，

短期員工其合約期不足 1 年的，則約有 100 人。  

 

(b) 臨時員工及短期員工的服務條款和條件，載於他們的聘書或合約
中。一旦發生僱傭糾紛，員工應先與部門主任秘書接觸。若事件未

能在部門內解決，員工可向公務員事務局尋求協助。  

 

(c) 聘用臨時員工或其他短期員工，通常是為了應付短期的人手需求。
如果長期需要人手執行全職職務，部門應開設常額編制職位。  

 

 

主席：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主席，政府在主要答覆 (b)段提及如果發生僱傭糾紛，員工可
以向公務員事務局尋求協助。不過，最近本人曾接觸到工聯會所處理的一宗

有關越南船民翻譯員的糾紛的個案。我們發現這些臨時員工不受現時的《僱

傭條例》所保障，也不受《銓條例》保障。我們曾接觸兩個部門，但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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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受理。在這情況下，請問政府，有何法例可保障這些員工的利益？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臨時員工的聘用條款內註明他們會受到《僱傭條

例》的保障，所以他們引起的一般糾紛都應循該法例的程序來進行調解及解

決。  

 

 

主席：李啟明議員。  

 

 

李啟明議員：主席，主要答覆 (a)段提到有 5 200 名臨時員工。請問這些短期

合約的臨時員工有多少人能獲連續續約；又續約的年期最長是多久？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這 5 200 名臨時員工並不存有續約的問題，因為

基本上他們是以臨時性質受聘。此外，我們有大約 100 名以短期合約方式僱

用的員工，他們大多受聘於警務處及香港電台。這些都是一些比較特殊的職

位，或專門負責一些特別的工作，例如向我們提供專業意見或安排節目等。

在香港電台方面，由於在電台運作的環境下，部分負責節目的員工會較長期

地以個別節目的合約方式受聘。  

 

 

主席：李啟明議員，你是否想提出跟進質詢？  

 

 

李啟明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的質詢是，這些以短期合

約聘用的員工可獲連續續約的年期最長是多少？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17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必須澄清，這些臨時僱用的員工可能有需要較

長期受聘，但並不存在續約問題。換言之，他們是以臨時條款合約受聘一段

較長時間。我手邊沒有數字足以顯示臨時員工的最長受聘年期。不過，如果

李議員需要的話，我可以向他提供書面答覆。（附件 I）  

 

 

主席：鄭耀棠議員。  

 

 

鄭耀棠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在答覆我的質詢時，說臨時員工可以受《僱傭

條例》的保障，但事實上，當我們帶這批員工往勞工處求助時，勞工處說這

些是政府員工，所以不會受理。因此，局長的答覆與事實並不相符。請問究

竟是依循哪一法例？又哪一個部門會處理這些投訴呢？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很清晰地，根據他們合約的聘用條款，他們是受《僱傭

條例》的保障。如果鄭議員真的遇上這情況，我會與勞工處跟進這問題，看

看實際的情況如何。（附件 II）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主席，剛才鄭耀棠議員指出越南船民翻譯員向工聯會作出投

訴。他們一般任職已超過 10 年，但他們仍然是每天續約的。請問政府為何

會出現每天續約的情況呢？政府部門是否刻意以這方式來逃避支付長期服務

金？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越南船民翻譯員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職位。雖然我

們知道部分翻譯員是工作了一段較長的時間，但懲教署事實上頗難掌握究竟

他們需要這些翻譯員的服務會多久和需求如何，因此出現了比較特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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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就是部分翻譯員會以臨時僱用形式工作一段比較長時間。這在他們的受

聘條款中也寫得十分清楚的。  

 

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我也想追問剛才陳榮燦議員提出的質詢。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 (c)段答案指出，如果長期需要人手執行全職職務，部門是可以開設常
額編制職位的。剛才所說的越南船民翻譯員，他們在越南難民營中工作了十

多年，為何十多年都不是一個長期需要，而一直要聘用臨時員工或短期合約

員工來擔任這種工作呢？這是否與局長的答覆有相違背之處？請局長解釋。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剛才我也解釋，越南船民翻譯員是一個比較特殊

的情況，因為政府的一貫立場是希望盡快和盡早解決越南船民問題。此外，

還有一個考慮，就是他們是一批特殊的翻譯員，是有別於我們一般聘請的員

工。如果是一般員工，我們比較有信心在聘用他們一段時間，而他們的短期

工作完成後，我們可以將他們轉往其他工作崗位。如果以長俸形式聘用他們

是不成問題的話，我們可以這樣做，有時候我們也要求部門這樣來處理。不

過，我相信大家也了解，越南船民翻譯員所擔任的是特殊的工作，如果我們

解決了越南船民問題，或船民大幅減少時，我們便不需要這些翻譯員。如果

我們隨便以長俸合約形式聘用他們的話，我們最終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來

請他們離職。不論在政府的管理和財政使用安排上來說，大家也可能認為這

樣做是不合理的。  

 

 

主席：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請問這些臨時僱員或合約僱員是否受公務員的紀律或條例所約

束呢？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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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由於他們不是公務員，所以他們不會受《公務員

規例》管制，但是，我們在他們的聘用條款中，都會註明我們要求他們的行

為和紀律，必須符合我們要求一般公務員所遵守的紀律和行為準則。  

 

 

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請問局長，現在快將進行選登記，很多學生會上門工作。他

們是否也屬於臨時僱員呢？又他們是否受到有關條例的保障？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很抱歉，我今天未能回答這項質詢。我相信以何

種方法來聘請他們，應由民政事務局局長來決定，他會較為清楚。不過，我

願意與他接觸，然後回覆詹議員。（附件 III）  

 

 

主席：林貝聿嘉議員。  

 

 

林貝聿嘉議員：主席，請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對於這 5 200 名臨時員工，

我們每年的支出是多少？此外，他們的薪酬計算方法是以甚麼作為標準呢？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沒有一個中央統計，計算每年聘用臨時員工

方面的支出，因為我們全部授權部門首長來聘請這些臨時員工。他們自行決

定聘用這些員工，而且也是按照他們本身的資源來聘用，無須中央作出統

籌。同時，由於他們無須開設公務員職位，所以我們也沒有中央的職位統

計。他們每年聘用的時間差距也很大，有些可能是工作數星期，有些可能是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20 

工作 1 年，不過，他們的薪酬必須與同等或類似的公務員職系的入職點最低

一點一致。  

 

主席：楊孝華議員。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in his reply, the Government said 
that there were about 100 staff under contracts of less than one year and 5 200 
temporary staff.  Should that be taken to mean that the so-called temporary staff 
normally have a duration of employment in excess of one year?  Does the 
Government mark out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beyond which a temporarily 
employed staff should automatically be converted to a permanent post? 
 
 
PRESIDENT: Secretary for Civil Service.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也許我要回答得較清晰一些。如果是短期合約僱

用的員工，而合約期是超過 1 年的話，我們便會要求他們以普通的政府合約

方式來聘用，即一般會是兩年半至三年。如果是不足 1 年的合約，我們稱之

為短期僱用員工。如果是一般臨時僱用的員工，我們沒有特別規限他們一定

要工作多久，或最少要工作多久，這須視乎工作的性質而定。  

 

 

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剛才局長數次提及越南船民翻譯員是一個特殊的職位。

我很想局長能為我們提供更多資料，就是這類所謂特殊的職位，究竟現時在

政府部門中還有否繼續存在？如有的話，數目是多少？  

 

 

主席：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目前政府的工作，特別是數個部門的工作，須長

期聘用一些臨時員工，例如兩個市政總署便僱用了相當大數量的臨時員工，

因為這兩個部門的一些工作的性質，例如帶位員，通常只在晚上有表演時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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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又例如救生員，通常只是夏天泳灘和泳池開放時才有需要；又例如

一些圖書館或售票的助理等，這些都是兩個市政總署長期要做的工作，但無

須全年都聘請這麼多人，所以長期以來，他們都須僱用臨時員工。  

主席：第四項質詢，蔡根培議員。  

 

 

有關收數公司的投訴及罪行  

Complaints and Crimes Related to Debt Collecting Agencies 
 

4. 蔡根培議員：有關近年興的收數和追數公司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a) 在過去 3 年內，共有多少間以此作為其經營業務的公司在香港登

記或註冊；  

 

(b) 在過去 3 年內，當局一共接獲多少宗求助或投訴個案，是與公司

收數、追數有關的；所涉及內容為何；有多少宗是有進行起訴

和定罪；及  

 

(c) 當局會否考慮透過立法程序來對此等收數公司加以較嚴格的規

限或監管？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a) 政府未有就目前在香港經營追討欠款業務的公司作出統計。  

 

(b) 在 1994 年 11 月至 97 年 10 月這 3 年間，向警方報涉及收數公

司的個案一共有 1 860 宗，其中最多人報的 3 種追討欠款手

法，是（一）在欠債人住所入口或附近髹上或張貼索還欠款的字

句；（二）不斷致電欠債人住所或工作地點；及（三）毀壞欠債

人的處所。警方共檢控 438 名涉案人士，其中有 158 人被定罪。  

 

(c) 現行刑事法例的條文，已經足以應付收數公司採用的各種不法

手段。例來說，收數人如使用恐嚇手段，警方便可根據《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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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條例》(第 200 章 )或《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 )檢控

該收數人。  

 

 

 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自 1996 年 4 月以來，已採取下列措施，

處理《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 )下的認可機構所聘用的收數公司

以不法手段追討欠款的問題：  

 

(i) 在 1996 年 4 月設置投訴熱；  

 

(ii) 先後在 1996 年 4 月和 5 月，發信給兩個銀行業公會，強調

不應聘用以不當手段追討債項的收數公司；及  

 

(iii) 認可兩個銀行業公會在 1997 年 7 月公布一套銀行業守則，

內容包括要求認可機構設立有效程序，以監管其收數公司

的表現，並禁止認可機構把擔保人以外的第三者或推薦人

的資料，轉交收數公司。  

 

因此，我們認為無須立法規管收數公司追討欠款的手法。  

 

 

主席：蔡根培議員。  

 

 

蔡根培議員：主席，政府答覆的 (b)段指出，向警方報涉及收數公司的個
案共有 1 860 宗，警方共檢控 438 名涉案人士，其中有 158 人被定罪。每年

由此等公司所追討的債項所涉及的金錢共有多少；同時，當局有否檢討為何

此等追數公司的數目越來越多和越來越活躍？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並無就投訴收數公司的個案中所涉及的金錢數

目作出統計。我們目前無詳細資料顯示這些收數公司的活動是否越來越活

躍，但從數字上來說，這些收數公司所涉及的非法勾當行為，並無越來越惡

化的傾向。例來說，在 1994 年 11 月至 1997 年 10 月的 3 年內，即我在主

要答覆中所列的數字顯示，每一季度平均收到 155 宗這類投訴個案。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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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說，我們每一季度所收到的投訴數字似乎有下降趨勢，例如在第一季度

有 123宗，第二季度有 103宗，第三季度有 69宗。我列出這些數字並不是說

我們會忽視這個問題，而是從這些數字的趨勢來看，並沒有證據顯示這個情

況越來越差。  

主席：楊釗議員。  

 

 

楊釗議員：主席，政府有否通過適當的宣傳渠道，向市民宣傳那些追數行為

是屬違法的，以及公開警方成功檢控的例子，以加深市民對此類事件的認

識？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每位市民都知道，如果他們覺得生命、財產

和安全受到威脅，可以向警方報案。在過去多年來，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例

如簡化報案手續，以及在宣傳方面，呼籲市民報罪案，協助警方，攜手打

擊罪案。至於收數公司的行為中有那些是違法的，我們首先要從事實來看情

況怎樣、看看那些公司做了甚麼事情、採用了甚麼手法等，才可判斷他們是

否有罪。我們常見的非法行徑，主要是恐嚇、在非法的情況下使用電話滋擾

他人、勒索、非法禁固、襲擊、刑事毀壞、遊蕩，甚至在未經欠債人同意的

情況下向第三者披露個人資料等的違法行為。無論是收數公司、收數人或其

他人以任何理由進行這些違法行為，都會構成刑事罪行。  

 

 

主席：莫應帆議員。  

 

 

莫應帆議員：主席女士，我昨天接獲一宗市民的投訴，我可以向保安局局長

提供多一個收數的手法，那便是不再將恐嚇信寄給欠債人，而是寄給他的街

坊鄰里，我稍後會向保安局局長反映這個情況。第二，政府在答覆 (b)的數
字，遠遠不能反映出實際情況，因為很多只是收到恐嚇信的人，向警方報案

時是不獲受理。根據答覆 (a)段所說，政府目前並沒有就收數公司的數目作
出統計；政府會否因為這些公司的經營手法不正當，考慮訂出發牌制度，方

便政府管理，以免再出現如此低的檢控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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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很歡迎莫議員的朋友或向他投訴的市民把有關的

資料直接交由警方調查，我相信如果投訴屬實，警方是不會拒絕接受投訴

的。我在主要答覆內提到共有 1 860 宗投訴個案，但只檢控了 438 名涉案人

士，我相信我們不能夠據此作出定論，說這是一個屬於多或少的數目。當

然，我相信或許有些人會受到這些收數公司騷擾，但基於各種理由沒有報

案；無論是這種罪案、其他罪案或其他人做同等的罪案也好，我們均鼓勵市

民報案。至於會否發牌管制這些收數公司，我覺得在目前的情況下，就如我

剛才回答另一位議員的質詢時解釋一樣，我們並沒有看見情況有越來越差的

趨勢，雖然是有這個情況存在；第二，我亦解釋過，這些不正當的手段幾乎

絕大部分也會構成刑事罪行。既然已有法律管制這些不法手段，我不認為訂

出新的發牌制度會對這種罪行特別有阻嚇作用。如果我們把設立發牌制度的

資源用於加強執法行動方面，效果可能會更好。  

 

 

主席：廖成利議員。  

 

 

廖成利議員：主席，政府在主要答覆的最後一段提到金融管理局曾經發信給

各間銀行或認可機構，強調不要聘用這類採用不正當手段追債的收數公司。

請問金管局會否考慮採取類似消費者委員會公開點名的譴責方式，對採取不

法手段、屢次犯案的公司進行公開譴責？其實在 3 年間有 158 人被定罪，這

個數字已顯示出問題是很嚴重，公開譴責可以令那些重聲譽的銀行不會聘

用那些收數公司中的壞分子。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澄清一點，就是我在主要答覆中所提到的數

字，並非全部是有關銀行或認可機構的，以比率來計算，它們並非佔多數。

至於廖議員問及金管局如何處理接受投訴的認可機構的監管問題，主席，我

可否請財經事務局局長代為答覆這項質詢？  

 

 

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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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剛才保安局局長清楚指出，在他答覆內列的

數字中，並非每宗個案均與金融管理局的法律範圍所監管的機構（特別是銀

行）有關連的。金融管理局已經發出了一套銀行營業守則，清楚說明如果認

可機構發現他們所僱用的收數公司運用不法途徑追討欠款，便應該停止聘用

這些公司。如果日後再發現有某些收數公司繼續觸犯刑事罪行，但依然是經

常或重複地犯罪，而銀行方面並沒有採取解僱行動的話，根據現時的有關法

律，金融管理局會有一系列的懲罰措施，最高刑罰是判處停牌。當然，在該

等公司被判停牌之前，金管局已會對被監管的機構採取了適當的行動。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我想根據主要答覆的 (b)段提出兩項相連帶的質詢。第
一，保安局局長提到情況並無越來越壞的趨勢。請問被定罪的 158 人，在 3

年內的分布情況如何？被定罪的個案和人士是否顯示出情況並無越來越差的

趨勢？第二，在相關的 158 名被定罪人士內，有多少宗個案或人士是涉及暴

力傷人的案件？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警方並沒有詳細分析每宗個案的定罪時間。由投訴

至破案，每宗個案所經歷的過程，包括拘控犯罪者、審訊、定罪等，都需要

一段時間。總體而言，報案、破案以至定罪的趨勢均有所不同。至於被定罪

的人有否牽涉暴力，答案是有的，但並非佔很大的數目。根據資料數字，襲

擊欠債人的被告有 31 人，把欠債人禁錮在其處所內的有 27 人。雖然我們必

須關注這個數字，但並非全部或大部分是屬於這類暴力案件。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在追債過程中聘請追債公司是合法的，不過，追債公司

採用甚麼手段追債，則寫得很含糊，而政府剛才亦已答覆說不會發牌。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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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否發出指引，清楚說明政府能夠接受甚麼手段，以及不能夠接受甚麼

手段？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解釋過這些令人恐懼或厭惡的手段，全部均

是違反刑事法律的。換言之，最簡單的指引便是，任何人或公司，不論是追

數抑或進行其他正常的業務，均不能觸犯違反刑事法律的罪行，這已是最全

面的指引。至於所做的事情是否違法，則視乎是否搜集到足夠證據而定。各

位都知道，在進行審訊時也要視乎環境而定，因此很難清楚列出每個案個的

情況。那麼一般來說，有那些是屬於違法的情況呢？各位應參考《刑事罪行

條例》，例來說，香港法例第 200 章，關於刑事罪行的第 60 至 63 條，已

列明有關刑事毀壞的罪行，各位如有興趣，可以參考這項條例。  

 

 

主席：田北俊議員，你是否想提出跟進質詢？  

 

 

田北俊議員：可能我的質詢不清楚，我所說的並非是口頭上的指引，而是政

府會否印刷一些簡單的指引，讓市民更加容易明白。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再重複一次，任何個人或公司在日常的生活或業

務上，都不能觸犯香港的任何法律。追數公司的不法行為，例如恐嚇、使用

電話滋擾他人等，很多都已清楚列於《刑事罪行條例》、《簡易程序治罪條

例》、《侵害人身罪條例》等條例內。  

 

 

PRESIDENT: Mrs Elsie TU. 
 

 

MRS ELSIE TU: Madam President, woul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remi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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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that they are expected to take action on complaints, because when people 
come to me complaining of intimidation, they all say that the police will take no 
action unless someone is injured.  Of course, it may then be too late, the victim 
may be dead. 
 
SECRETARY FOR SECURITY: I am sure that the police would definitely 
take action upon receipt of any justifiable complaint.  If the Honourable Mrs 
Elsie TU has at hand any individual cases drawn to her attention where the police 
appeared not to have taken any follow-up action, I will be very happy to look at 
them. 
 
 
MRS ELSIE TU: Could I have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he please 
remind the police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I do not think the police 
need reminding that they should take action upon receipt of a justifiable 
complaint. 
 

 

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主席，保安局局長剛才並無清晰答覆田北俊議員的質詢。其實

政府能夠作出更清晰的指引，也就是說晚上 8 時至翌日上午 8 時的 12 小時

內，不准進行任何形式的收數活動。這種指引是否可行呢？美國已經有這種

指引，香港又能否接受呢？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暫時沒有打算採用這種規範，因為很多刑事罪

行均須視乎有關行為而定，我們並沒有限制在某個時間內一定不准打電話向

欠債人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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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五項質詢，陳財喜議員。  

 

 

 

 

政府部門計劃轉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  

Plans to Implement Trading Fund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5. 陳財喜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未來 3 年內會否有政府部門轉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若有，該等

部門為何；預期在何時開始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及  

 

(b) 當局基於甚麼準則決定將該等部門轉以營運基金方式運作？  

 

 

主席：庫務局局長。  

 

 

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對陳議員的提問，我答覆如下：  

 

(a) 我們現時並沒有計劃在未來 3 年內成立新營運基金。  

 

(b) 在考慮應否建議為某項政府服務設立營運基金時，我們根據《營
運基金條例》，須考慮該項服務的提供部門是否能夠：  

 

(i) 進行有效率及有效的運作，使有關服務符合適當水準；及  
 
(ii) 在合理時間內，有能力使擬設立的營運基金的收益，足以應

付因提供該項政府服務而招致的開支，及足以為應付有關決

議所指明的債務而提供資本。  
 

  一般而言，在選擇個別部門服務轉以營運基金運作時，我們只會考慮基

本上屬商業性質的服務。  

 

 

主席：陳財喜議員。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29 

 

陳財喜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庫務局局長，為何未來 3 年內也不會考慮成

立新的營運基金呢？這是否表示現時很多部門已是很有效率呢？  

 

 

主席：庫務局局長。  

 

 

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究竟一個部門是否有效率，並非我們用以衡量該部

門是否須設立營運基金的唯一準則。故此，我們現時並無計劃在未來 3 年內

成立新的營運基金，這與部門現時的效率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很高興聽到政府在未來 3 年內也不會成立營運基金。

政府成立營運基金的前提是：“收回成本”、“用者自付”及“有效率地運

作”，這對商界的影響是比較大。故此，我想問一問政府，如果 3 年後真的

要成立新的營運基金，會否有一個獨立委員會，監察這些所謂有效率的運作

及於合理時間內收回成本呢？  

 

 

主席：庫務局局長。  

 

 

庫務局局長：主席，我想大家可能是誤會了我在 (a)部分的答覆，我說我們
在現時並沒有計劃在 3 年內成立新營運基金，並非說我們 3 年內不會成立新

營運基金。至於回應田議員的第二項質詢，我們是沒有計劃在考慮成立營運

基金或在營運基金運作時成立獨立委員會進行監察。  

 

 

主席：最後一項要求口頭答覆的質詢。羅祥國議員。  

 

 

《證券（內幕交易）條例》的執行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urities (Insider Dealing)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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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羅祥國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本港《證券（內幕交易）條例》與美國和英國有關法例的主要分

別為何；  

 
(b) 自該條例在 1991 年生效以來，當局  

 
(i) 引用該條例成功檢控的個案數目為何；所涉及的罪行和刑

罰分別為何；  

 
(ii) 當局在引用條例提出檢控遇到的主要困難為何；及  

 
(iii) 如何評估該條例在管制上市公司進行“內幕交易”方面的

成效；及  

 
(c) 政府會否實踐承諾，在 1998 年檢討該條例？  

 

 

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a)  香港的《證券（內幕交易）條例》，與美國和英國的有關法

例的主要分別在於：在香港內幕交易不是刑事罪行，而在美

國及英國則屬刑事罪行。  

 

  自 1993 年起，美國司法部可根據刑事法檢控內幕交易人士，

而有關人士亦可能會被判處監禁及罰款。美國證券交易委員

會可以根據民事法，對內幕交易人士提出起訴；該委員會可

以要求法院對內幕交易人士施加相等於其所賺取的利潤或因

此而避免的損失的三倍的民事處分。  
 
  在英國，自 1985 年以來，內幕交易人士可能會因而被刑事檢

控。但英國的民事補救方法及處分，如禁制令、歸還令或賠

償令的發展，依然不及美國的來得全面。  
 
  根據本港的《證券（內幕交易）條例》，內幕交易審裁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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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任何人士曾進行內幕交易而應受到懲處，該人士可能會

被下令：  
 

1. 向政府支付一筆不超過其賺取的利潤或避免的損失的款

項；  

2. 支付不超過其賺取的利潤或避免的損失的三倍的罰款；

及  

 

3. 不得出任上市公司董事，為期可達 5 年。  

 

此外，我們也留意到，歐洲聯盟在 1989 年推出的內幕交易法

指引，雖然主要內容是依照英國的有關法例，但有關法例的

性質，並沒有硬性要求其他成員國效法英國，採用刑事途

徑，而是彈性地容許成員國因應國情，可以採用刑事、民事

或行政手段等不同途徑處理。  

 

在這裏值得指出的是，英國自有關法例刑事化以來，一直被

指成功檢控率偏低，據了解大約只有 50%，而要求檢討有關

法例成效的聲音亦一直不絕於耳。  

 

至於美國，內幕交易的成功檢控率則較英國為高，據我們所

知，當中主要原因是美國有關當局在運用刑事和民事檢控途

徑方面互相配合，而有效率的民事檢控亦往往令被檢控人士

和傳召的證人採取比較合作的態度。  

 

回顧本地的經驗，在審裁處有限個案中，到目前為止，成功

率達 80%，成效令人滿意。但由於個案有限，故在現階段總

結現有法例的成效仍然是言之過早。政府會繼續留意審裁處

的研訊工作和參考其他司法區的經驗，以不斷加強打擊“內

幕交易”活動的成效。  

 

(b)(i) 自從《證券（內幕交易）條例》在 1991 年 9 月 1 日生效以來，

內幕交易審裁處共處理 5 宗個案的研訊。其中有 4 宗個案，

被內幕交易審裁處裁定曾涉及內幕交易，涉及的刑罰包括撤

消被裁定曾進行內幕交易人士出任董事的資格由 6 個月至 4

年不等，以及退回利潤及避免損失以及繳付罰款總額分別達

到港幣三百五十多萬及二千一百多萬。至於另外一宗個案，

由於內幕交易審裁處裁定該公司主席並不是“為避免損失”

而利用有關的內幕消息以進行證券交易，故其交易不屬於內

幕交易。關於這 5 宗個案的裁決結果及刑罰詳情，已載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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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內。  

 

(b)(ii) 在對懷疑內幕交易提出檢控時，最大的困難在於證明內幕交

易的企圖和行為。其中牽涉掌握有關股價敏感消息的傳遞和

有關證券交易的詳情。由於通常有關的調查都在交易發生一

段時間後才展開，在搜集資料時是有一定的困難。加上香港

金融巿場日趨複雜，令有關的調查工作所需的時間亦有所增

加。而證人及被調查者是否合作，也會直接影響調查工作及

研訊過程。財經事務局與有關部門包括司法機關、律政司及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會經常檢討內幕交易審裁處及有

關的調查和檢控工作的資源，以保證《證券（內幕交易）條

例》可以有效地實施。例如我們最近成功向臨時立法會申請

在律政司開設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和兩個高級政府律師的臨

時職位，以應付日益繁重和複雜的檢控工作。  
 

(b)(iii) 在我答覆 (b)(i)部分，曾經指出，在《證券（內幕交易）條例》
下審結的 5 宗個案中，有 4 宗成功被裁定涉及內幕交易，成

功率達 80%，成效令人滿意。但正如我在上述答案內提出，由

於個案有限，在現階段總結現有法例的成效仍然是言之過

早。 

 

(c) 自法例實施以來，政府一直有檢討有關法例，以確保條例的

成效。我們正積極考慮建議把條例下對法官的定義，擴大至

署理原訴庭法官，以進一步確保有足夠合資格的法官去處理

審裁處日益繁重的工作，並將會開始草擬法例草案。  

 

 另一方面，由於前財經事務司曾經在 1995 年 3 月的一個前立

法局財務委員會會議上，承諾會在 3 年後檢討有關法例。所

以財經事務局將會在明年進行有關的檢討。謝謝主席。  

 

附件  

 

內幕交易審裁處完成的個案  

 

1. 廣聯企業有限公司  

─  裁定 2 人曾進行內幕交易  

─  撤銷 2 人出任董事的資格 2 年  

─  下令退回的利潤總額為 $236,967 元  

─  下令繳付罰款總額為 $473,934 元 (利潤的兩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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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幕交易人士被飭令支付的研訊開支總額為 $439,360 元  

 

2. 大眾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  裁定 3 人曾進行內幕交易  

─  撤銷 1 人出任董事的資格 3 年，其餘 2 人則被撤銷出任董事資格 4

年 

─  下令退回的利潤總額為 $776,890 元  

─  下令繳付罰款總額為 $1,810,296 元  

─  內幕交易人士被飭令支付的研訊開支總額為 $1,300,000 元  

 

3. 益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裁定 2 人曾進行內幕交易  

─  撤銷 2 人出任董事的資格 1 年  

─  避免的損失約為 $1,464,180 元，全數由被發現曾進行內幕交易而

受到懲處的公司主席支付  

─  該主席及另一名內幕交易人士合共被下令繳付罰款為 $2,000,000

元  

─  內幕交易人士須支付的研訊開支總額為 $3,500,000 元  

 

4. 僑福建設企業機構  

─  裁定 1 人曾進行內幕交易  

─  撤銷出任董事的資格 6 個月  

─  下令退回利潤 $1,065,550 元  

─  下令繳付罰款 $1,065,550 元  

─  內幕交易人士須支付 80%的研訊開支  

 

5. 其士 (商業系統 )國際有限公司  

─  1 名涉嫌內幕交易人士被裁定沒有從事內幕交易活動，毋須受到懲

處 

 

 

主席：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主席，根據政府的回覆，該條例自 1991 年生效以來，只有 5

宗個案的研訊，平均每年也沒有一宗。而最近政府由於在調查及檢控方面資

源不足，申請了 3 個隸屬律政司的高級律政司職位。請問政府是否承認該條

例運作至今，實在是形同虛設，並不能打擊證券業內的內幕交易活動呢？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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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主席。  

 

 

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絕對不承認《證券（內幕交易）條例》是無效的，

原因如下。第一，由於內幕交易活動的案情日趨複雜，因此須耗上特別長的

調查時間，但最重要的是雖然這條例早於 1991 年已經生效，但直至 1993 年

年底才有第一宗個案出現，而這條例在 1991 年、 1994 年及 1995 年也曾作出

修訂。由於審裁處的運作程序，及以使用這些方法來打擊內幕交易活動是過

往沒有的經驗，所以有關的工作人員及司法部人員在累積經驗後始發覺

1991 年所通過的法例有漏洞，因此便於 91、 94 及 95 年作出修訂。換句話

說，現時的個案數目由 1991年開始到現在共有 9宗，而其中 5宗已經完成。

大部分個案其實是由 1993年開始，即在過去 4年審裁處所處理的個案已比開

始時為多，我在答覆中承認個案數目有限，是有特別理由的，不能就此便作

出定論。不過我們看到該等個案的成功率很高，並且有關的民事罰則與其他

相類似的司法地區是差不多的，所以能具有阻嚇作用。基於上述理由，我不

同意《證券（內幕交易）條例》是沒有其應有效力的。謝謝。  

 

 

主席：黃宜弘議員。  

 

 

黃宜弘議員：主席，我想問局長如果一間公司的職員有理由預測到其同事或

其他公司的職員的言談，或將要採取的行動是會影響市道時，而他在未得悉

有關行動前，已進行了一些事情來配合那個人將來的一些行動，這是否觸犯

了內幕交易的規定呢？我所指的是最近一些外資經紀的言談的確令人懷疑。

在短短兩個月期間，他們一度指明恒生指數可能上升到 18 000點，轉眼未及

兩個月，卻又掉過來說一股香港股票也沒擁有。如果某人作出一些行動配合

這些消息，這是否觸犯了內幕交易呢？若否，原因何在？  

 

 

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當然我不可以財經事務局局長的身份在法律層面回

應剛才黃議員提出的例子。但根據我的理解，剛才黃議員所形容的事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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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證券（內幕交易）條例》範圍所管轄的；這類活動，根據《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 33 條，證監會是有權進行調查的，以及如果證明

存在所謂 “造巿 ”的行為，是會進行檢控的。  

 

 

主席：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主席，香港無論在法律及公司股東背景的情況也與英、美兩國

不同。我想問局長，如果我們只想為內幕交易立法，是否單單只更改證券交

易便達到目的？這其中是否會牽涉修改公司法例，不容許存在現在可以利用

一些信託公司作股東的法例，會否為了涉及少數上市公司的內幕條例，累及

許多非上市公司，使其正常運作也受影響？  

 

 

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不是太明瞭李家祥議員的質詢的中心。因為現時

我們處理有關內幕交易的問題，是以《證券（內幕交易）條例》作為一條獨

立條例來處理，而不是以其他證券條例來處理，也不是以公司法來處理。我

相信其中的分別和界定已相當清楚。謝謝。  

 

 

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在局長的答覆中，首先我要質詢檢控工作是由哪個部門

作決定？他們是否具備這種技術作評估？與此同時，主席，我希望提出兩項

質詢，因為還有很多時間。在局長的答覆中，其中的 4 宗個案可說獲得光榮

的勝利，涉及的只是 350 萬元，但卻耗費了二千多萬元來追討。我們了解，

要通過法律進行教育，最重要是使業界了解他們的職責。政府是否因為證監

會的權威而不理會實際環境如何，一定要有關公司勝訴，然後作出這個結

果？  

 

 

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希望你嘗試就兩項補充質詢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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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或許嘗試把這兩項質詢合併作一項質詢來作答。

有關檢控方面，讓我首先解釋調查內幕交易的情況。根據《證券（內幕交易）

條例》的規定，監察和調查活動當然是由證券監察事務委員會的專業人士負

責的。調查完畢後，如果認為具有足夠的證據，證券監察事務委員會本身是

無權作出檢控或決定是否成立內幕交易審裁處。根據法例的規定，這項決定

是由財政司司長決定，而他作出決定前，一定要詳細徵詢律政司司長或律政

署的意見。這些法律意見當然是由律政署的法律專業人士在評估證券監察事

務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後，才向財政司司長提出，然後由財政司司長作決定。

謝謝。  

主席：詹議員，是否跟進質詢？  

 

 

詹培忠議員：不是，局長剛才嘗試回答我的質詢，但他只是回答了第一部

分 ， 第 二部分他忘記了。請你向他提出 ......（主席：或者你說說是

哪 ......）我的質詢是花了二千多萬元去追回 350 萬元，會不會是一個不公

平和不合宜的做法？  

 

 

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現在給予議員的資料是已審結的個案的資料，

當然還有其他的個案。其中有些正在偵查、有些財政司還在等候律政司司長

的法律意見、有些已開始進行組成內幕交易審裁處的工作。換句話說，這是

一項延續性的工作。任何有適當阻嚇作用的法例一定會是這樣的，不可以用

經費，或純粹以金錢的角度來衡量。謝謝。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關於這些個案，其中第四宗個案的判決情況看來較為輕

微，只是判撤銷出任董事的資格 6 個月。我同時亦看到，這宗個案的內幕交

易人士只須支付八成的研訊開支，而其他個案則須支付研訊開支的總額。我

想質詢政府在這類審裁處的個案中，被判 “有罪 ”但又不用支付全部研訊開
支的例子，其準則是如何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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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內幕交易審裁處是由一個資深法官負責，並由兩位

非司法界但對這行業有深入認識的人士協助。有關的裁決是一項獨立的裁

決，亦要就每一宗個案的情況來作出適當的裁決。因此，政府沒有任何需要

加諸審裁處的準則，要求他們如何裁決。如果審裁的法官認為這是對某宗案

件的最適當裁決，我們當然會接納和認為沒有問題。謝謝。  

 

主席：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主席，剛才為了回應你要求我們言論精簡，所以我的質詢比較

濃縮。局長不明白，我也完全不覺得奇怪。我或許試用另外一個方式例，

希望局長會明白。例如現在香港很多公司可以信託人作為股東，這是為了方

便投資者，但在美國這是不容許的。如果大家都不知股東是甚麼人，那麼要

把內幕交易刑事化在檢方面會有一定的困難，因為你根本不清楚公司的股

東是甚麼人。如果要進行修改，牽涉面可能相當廣泛，我剛才想問局長，是

否了解到將內幕交易刑事化，不是單單修改一條條例這麼簡單，牽涉面可能

相當廣泛，整個營商環境可能也要更改。我想問局長這樣他是否明白一點

呢？  

 

 

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很感謝李家祥議員的提點。我相信這項質詢或許

可在明年財經事務局檢討這項法案時進行考慮。謝謝。  

 

 

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到局長解釋在內幕交易的檢控程序中，局長是

無須參與，而是根據證券條例，經財政司司長，然後諮詢律政司司長。請問

財經事務局局長在《證券條例》下，即在管制內幕交易方面擔當甚麼角色？

如果沒有，你如何有資格代表回答這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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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據我了解，在法例中是沒有財經事務局局長這個角

色的。單以今天來說，財政司司長正在外國公幹，所以他不可以親身回答你

這項質詢。因此，如果以今天來說，財經事務局局長代答是天經地義的事。

此外，有關整個證券市場的監管、運作、發展，一般來說，在政策層面方

面，是由財經事務局負責，所以由財經事務局局長作答，無論是今天，或下

星期，又或是再下一個星期，都同樣適當。謝謝主席。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安置受何文田及山谷道重建計劃影響而須搬遷的居民  

Rehousing Residents Displaced by Redevelopment of Homantin and Valley 
Road Estates 
 

7. 王紹爾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計劃何時完成興建座落於何文田南部的屋及何文田整

體重建計劃第一期；及  

 
(b) 該兩項工程在完成後能否提供足夠出租單位，供受何文田及

山谷道重建計劃影響而須搬遷的居民入住？  

 
 

房屋局局長：主席，何文田南的兩期公共房屋發展計劃，會分別在 1998

年和 2000 年完成。何文田整體重建的第一期發展計劃亦會在 2000 年完

成。  

 

 當這兩個公共房屋發展工程完成後，在區內便會有足夠的遷置資源以安

置何文田和山谷道因重建而受影響的居民。  

 

 

暫時終止徵收排污費  

Suspending the Levy of Sewage Charge 
 

8. 倪少傑議員：本港出口產品因東南亞國家貨幣大幅貶值而面對劇烈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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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就此，政府會否考慮暫時凍結向本港工業徵收排污費，協助其渡過困

境？  

 

 

工務局局長：主席，當局在前立法局的同意和支持下，推行排污收費計劃，

以落實“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政府認同污水處理服務是必要的公共服務，

所以決定無須收回資金成本或折舊額，而只打算收回收集和處理污水所需的

營運以及維修保養費用。  

 

 臨時立法會最近通過決議，同意在 1998年 3月 31日結束污水處理服務營

運基金。政府屆時須注銷一筆為數 2.31 億元的預計累積虧損額。政府提出上

述決議時，承諾會由 2000-01 年度起，承擔約一半的污水處理服務營運成

本。 

 當局所訂的排污費水平極低，污染者應該負擔得來。其實，自 1995 年 4

月實施有關計劃以來，當局都沒有調整過收費，收費額的實質價值因而一直

下降。由於排污費只佔經營成本很小部分，豁免這項收費不會為工商界帶來

很大益處，反而變相由政府資助那些造成污染的行業，這種做法顯然不恰

當。  

 

 “污染者自付”原則是行之有效的政策，目的是使污染者直接承擔清除

污染物或防止污染所需的費用。繳費的安排可鼓勵污染者減少污染，而這項

原則亦是政府環保政策的主旨，所以必須保留下來。  

 

 

增加入境事務處羅湖出入境管制站的人手  

Increasi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Manpower at Lo Wu Checkpoint 
 

9. 李啟明議員：據悉，近日經羅湖出入境管制站過境的人數增加近兩成，

過境人士須輪候頗長時間辦理出入境手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有否應變計劃，在短期內增加羅湖出入境管制站辦理出入

境手續的人手；若否，原因為何；及  

 

(b) 當局將採取甚麼長遠措施，解決該出入境管制站人手不足的問

題，以縮短過境人士輪候辦理出入境手續的時間？  

 

 

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本年首 10 個月羅湖管制站的旅客人數及出入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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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服務表現已列於附件。近期，特別是過去 3 個月，旅客流量顯著增加。儘

管如此，我們仍能履行在 30 分鐘內為 92%的旅客辦妥出入境手續的服務承

諾。  

 

 基於上述情況，我們對問題的兩部分的回覆如下：  

 

(a) 當局會繼續靈活調配人手，以應付繁忙時間（特別是周末）的工

作量。每逢聖誕節及農曆新年等節日，入境事務處均會調動轄

下其他科別（包括特遣隊）的職員到羅湖管制站增援。在即將來

臨的聖誕及新年期間，該處會調派 70 名人員到羅湖增援，以應

付預期的需求。此外，亦會調整職員休假時間表，以增加管制

站的人手支援。  

 

(b) 自 1995 年以來，羅湖管制站已開設 52 個額外職位。此外，在

1995年 9月實施的出入境管制自動化系統，亦改善了出入境手續

的效率。我們計劃在 1998 年就羅湖管制站進行顧問研究，以進

一步改善效率。我們並會繼續監察旅客流量和人手情況，以便

策劃及取得所需資源。  

 

附件  

 

 過去 10 個月羅湖管制站的旅客人數及服務表現如下：  

 

月份（ 1997 年）  旅客人數  30 分鐘內辦妥出入境  

手續的旅客比率  

   

1 月  4 247 190 96.4% 

2 月  3 956 622 96.3% 

3 月  4 603 935 96.3% 

4 月  4 573 774 96.2% 

5 月  4 423 255 96.4% 

6 月  4 370 502 96.4% 

7 月  4 744 607 96.2% 

8 月  5 169 889 94.8% 

9 月  4 713 535 95.5% 

10 月  5 080 405 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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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機場經營貨運的成本  

Cost of Cargo Operation at the New Airport 
 

10. MR HENRY TANG: It is learnt that shippers and freight forwarders are 
anxious to know the cost of cargo operations at the Chek Lap Kok airport which 
will open in April 1998.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will refer to the guideline issu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which is that the redevelopment value of the 
old airport should be applied to assi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one, and use the income arising from developing the original site of 
the Kai Tak Airport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airport; if so, 
what the plan is; if not, why not; 

 (b) it will ensure that the purpose-build air cargo terminal at Kai Tak 
(HACTL Terminal 2) will be tendered out for the purpose of a cargo 
distribution point; 

 
 (c) it knows the price cap per tonne of cargo to be charged by the air 

cargo terminals under the Scheme of Control in the first year of 
operation of the new airport; and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price 
cap; and 

 
 (d) the Airport Authority will explain such basis to shippers and freight 

forwarders; if so, when the explanation will be given; if not, why 
not?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Madam President, 
 
 (a) The Airport Economics Manual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refers to "income from the sale of airport 
land" as one of many domestic sources which may be used to 
fi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airport.  However, it is stated in 
the Manual that the "guidance is not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but is intended for use as appropriat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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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irport management in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 For the new 
airport at Chek Lap Kok, the income arising from Kai Tak 
redevelopment would not be used to finance its construction as 
Government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36.6 billion in equity to the 
Airport Author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airport.  
Moreover, hypothecation of revenue is prohibited under the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b) The Administration is considering the best tenancy arrangement for 

the HACTL Terminal 2 building at Kai Tak.  The current intention 
is to award the tenancy by open competitive tendering and possible 
use of the Terminal 2 building will include freight forwarding.  The 
plan is to complete the tendering exercise early so that the successful 
bidder can occupy the premises once Government is given 
possession of the premises. 

 
 (c) The price cap provided for in the respective franchise agreement is a 

commercial matter between the Airport Authority and its franchisees.  
The price cap applicable to each franchisee in the first year of 
operation of the new airport has yet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parties 
concer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e respective franchise 
agreement.  It will be determin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apital 
and recurrent costs of the air cargo facilities and the need to enable 
the franchisees to service their debt and to earn a reasonable return 
on their investment.  The price regulation mechanism establishes a 
target nominal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on equity of 17.5% on the 
shareholder's cashflow over the franchise period of 20 years within a 
band of plus or minus 1.75%.  However, it does not provide any 
guaranteed return as actual performance of the franchisees will be 
influenced by market force. 

 
 (d)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price cap is set out in (c) above.  The 

Airport Authority would be happy to discuss the matter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shippers and freight forwarders if they have any 
questions. 

 

 

香港房屋協會錯誤計算其樓宇實質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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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alculating Net Floor Area of Flats in Housing Estates of the Housing 
Society 
 

11. 陳榮燦議員：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出售的部分樓宇單位實質可用

面積與售樓說明書所列的實用面積不相符。就此，政府是否知悉：  

 

(a) 房協及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有否計劃覆檢其轄下即將出售

的樓宇單位的實質可用面積與售樓說明書所列的實用面積是否

相符；若有，具體計劃為何；  

 

(b) 房協及房委會計算樓宇單位的建築樓面面積與實用面積的準則

分別為何及有否考慮就兩者制訂一套標準計算方法；及  

 

(c) 房協及房委會有何措施確保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和房屋協會（“房協”）一

向要求他們的工程建築師，在樓宇單位出售前覆檢單位的面積。這項措施會

繼續執行。  

 

 建築樓面面積是根據《建築物（規劃）規例》第 23(3)條界定的。房委

會和房協均按照香港測量師學會和消費者委員會共同頒布的標準指引，量度

樓宇單位的實用面積。地產商亦廣泛採用這些指引。  

 

 至於房委會轄下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建築工程須按照標準設計進行，在

樓宇單位出售前，工程建築師會覆檢個別單位的面積。關於私人機構參建居

屋計劃的工程項目，在該計劃下的單位推出發售前，房屋署署長會委派一名

監察測量師，核對所有單位的實用面積。現時的措施足以避免出現錯誤計算

單位實用面積的情況。  

 

 最近房協出售的樓宇中，有部分單位的實用面積計算錯誤，是由於該工

程的特別設計結構牆所引致的個別事件。房協會檢討現行的機制，以確保日

後能準確計算樓宇單位的面積。  

 

 

檢討內地醫生在本港執業的政策  

Reviewing the Policy on the Practice of Mainland Doctor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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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葉國謙議員：香港回歸祖國後，內地獲專業資格的醫生及醫科畢業生仍

須通過執照試才可在本港執業，而本港醫科畢業生卻無須通過該試便可在本

港執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對內地醫生及醫科畢業生在香港執業的要求有別於本港醫

科畢業生，理據為何；及  

 

(b) 有否對內地醫生及醫科畢業生在本港執業的政策進行檢討；若

有，進展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  

 

(a) 現時西醫的註冊、執業標準、資歷評審和專業操守均按《醫生註

冊條例》（香港法例第 161 章）規管。而根據該條例而成立的香

港醫務委員會則執行對西醫的各項規管事宜。  

 醫務委員會設立的執業資格試，是要確保所有在本港執業的醫

生均達到一定的專業水平，有足夠的知識及醫術行醫。無論申

請註冊的人士是在內地或外國受訓，醫務委員會可以透過執業

資格試評核他們對本港常見疾病的認識，對本地人的生活習慣

及健康狀況的了解。考試後再實習，可讓申請註冊的人士熟習

香港的醫療體系及醫生病人間的溝通模式。  

 

(b) 我們對內地醫生及醫科畢業生在本港執業的政策，正如上文所

述，是要求他們通過執業資格試和實習才可註冊執業。這些措

施的目的是要確保他們有足夠的專業水準在港執業，藉以保障

公的健康。  

 

 

安老院保健員人手缺乏  

Shortage of Care Workers in Homes for the Elderly 
 

13. 劉江華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在 1996-97 年度，修畢由社會福利署辦的保健員訓練課程的人

數，以及有多少畢業生入職安老院為保健員；  

 

(b) 現時保健員每月平均薪酬（包括福利和津貼，如房屋津貼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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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及  

 

(c) 保健員的流失率為何；流失原因為何；當局有何措施吸引更多

人士加入保健員工作？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對以上問題的答覆如下：  

 

(a) 在 1996-97 年度，有 23 班學員修畢由社會福利署安排的保健員

訓練課程，畢業同學共 696 名。社會福利署在每屆課程結業半年

後調查該屆畢業學員的就業情況。已經完成調查 21 班。從 582

個回覆中， 292 位畢業學員報稱入職安老院為保健員。  

 

(b) 由於私營安老院乃商業經營的機構，政府並沒有對其員工薪酬

作出任何規定；因此，保健員的薪酬，是由個別安老院按照其

經營情況及該員工本身的條件，自行訂定。但根據部分私營安

老院經營者提供的資料，受聘於私院的保健員，每月薪金平均

為 8,000 元。此外，僱主或會提供膳食，但沒有房屋津貼。  

 

 政府資助安老院亦有聘請保健員，每月薪酬在 11,000 元以上，

員工享有公積金，惟沒有房屋津貼。  

 

(c) 社會福利署將會在本年 12月，即最後一期保健員訓練課程完成 6

個月後，全面調查畢業學員的就業情況。視乎調查結果而定，

社會福利署將會考慮是否須要制訂具體措施，以吸引更多人士

加入保健員工作。  

  

 

搬遷湖景晨輝學校  

Relocation of Wu King Morninghope School 
 

14. DR DAVID LI: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Wu King Morninghope School in 
Tuen Mun is placed next to a refuse collection room and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Wu King Estate, therefore is subject to unpleasant smell and falling objects 
from the flats abov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has any plan to relocate the school to a better and safer place, with 
standard fittings; if so, when the relocation will tak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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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has plans to reprovision the Tuen Mun Wu King 
Morninghope School.  The new school will be a standard special school. 
 
 A possible site has been identified at the junction of Tsing Lun Road and 
Tsun Wen Road in Area 3C, Tuen Mun.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 will soon be 
conducted.  The site will be available in early 2000 and work will then 
commence immediately.  Construction work for a school of this kind normally 
takes about 18 to 24 months.  Assuming smooth progress, the new school 
should be ready in the 2001-02 school year. 
 
 In parallel with a view to expediting the project,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is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provisioning the school to a more readily 
available site. 
 
 In the meantime,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school, parents and various departments concerned on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school premises and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pending relocation. 
 

 

預防在新發展區發生性侵犯個案的措施  

Measures to Prevent Sexual Assaults in New Development Districts 
 

15. 鄧兆棠議員：據報道，一些新發展區，例如屯門區，發生甚多兒童受性

侵犯的個案。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當局有否研究該類個案為何多在新發展區發生；  

 

(b) 現時有多少受資助機構在各新發展區跟進該類個案；及  

 

(c) 當局會否提供更多資源進行教育，以防止兒童受性侵犯？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 社會福利署（“社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的資料顯示，截至

1997 年 9 月底為止，在處理中的兒童受到性侵犯的個案有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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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其中約半數發生在屯門、荃灣及葵青、元朗、大埔及北

區，以及沙田。根據 1996 年中期人口統計，本港由初生至 17 歲

的兒童及少年人口（大約 69 萬人）有差不多一半居於上述 5 區。

鑑於居住在上述地區的兒童及少年人口比率，因此不能推斷這

類個案多在新發展區發生。  

 

(b) 對於虐待兒童個案，社署和非政府機構都會提供個案工作服

務。社會署可根據《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行使法定權力，處理

虐待兒童個案，包括兒童受到性侵犯個案。非政府機構會處理

一些雖不涉及法定責任，但需要專業服務的虐兒個案。經報

的虐兒個案中，大約九成由社署處理。現時有 3 家受資助非政府

機構對新發展區的虐兒個案提供個案工作服務。  

 

(c) 近年來，政府已推行一連串宣傳計劃，以提高公眾的關注。全

港和地區層面的公眾教育和宣傳工作，對預防虐待兒童都十分

重要。在 1996-97 年度展開的全港宣傳運動，重點是教導幼兒自

我保護，向父母和照顧兒童的人灌輸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的知

識，使他們留意兒童受到性侵犯的徵兆，以及建議在一旦出事

時如何應付。除了電視及電台廣播，當局也印製了一些特別設

計的單張，幼兒卡通小冊子和以父母或照顧兒童人士為對象的

小冊子，分發給各有關機構和一般市民。  
 
 社署已在全港各區成立關注虐兒問題地區委員會，並提供資助

給這些多專業委員會，以辦公眾教育活動和推行宣傳計劃。  
 
 過去 1 年，在屯門、荃灣及葵青、元朗、大埔及北區，以及沙田

的關注虐兒問題地區委員會已辦 14 項公眾教育活動和宣傳計

劃，包括座談會、展覽、講座、比賽和參觀活動，共吸引超過 4 

000 人參加。政府會視乎個別地區的需要，加強宣傳工作，並提

供額外資源給這些地區委員會，以辦有關教育活動。  

 

 

產後抑鬱症的輔導或治療服務  

Counselling or Treatment for Post-Natal Depression 
 

16. 許賢發議員：就近日一名懷疑患上產後抑鬱症的婦女在自殺不遂後涉嫌

把 4 個月大的女兒從高層樓宇擲下街道的個案，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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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名婦人在自殺不遂後被送往醫院急症室接受治療，當天當值

醫療人員基於甚麼原因或理據，決定該名婦人無須留院觀察；  

 

(b) 該名婦人在事發前曾否接受公營醫療機構提供的產後抑鬱症輔

導或治療服務；若否，原因為何；及  

 

(c) 當局會否設立機制，讓在非公營醫療機構分娩的婦女及其家

人，可無須經轉介即獲得公營醫療機構提供的產前及產後輔導

服務；若否，原因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a)及 (b) 病人是否需要入院，抑或應以其他方式治療，是一項臨床決
定，由主診醫生在診斷時根據病人情況而作出。這項決定受

多個因素影響，包括病人的病歷、病徵及其他象、病情，

以及病人是否願意入院等。由於到公營醫院和診所求診病人

的私隱是受到保護的，因此，未經有關病人同意，我們不宜

透露他們的個人臨床資料。  

 

(c) 本港所有婦女及其家人均可直接前往生署轄下的母嬰健康

院接受產前和產後服務，而無須通過任何轉介程序。婦女不

論在甚麼地方分娩，均可享用這些服務。此外，醫院管理局

設有多項專科醫療服務，其中為產前和產後婦女及其家人提

供的，包括產科和精神科專科服務。一般來說，接受這類專

科服務的病人，是經由公營或私營醫療機構的主診醫生轉介

的。  

 

 

醫院管理局轄下焚化爐所排出的廢氣  

Emission of Waste Gas from Incinerators of Public Hospitals 
 

17. 葉國謙議員：據報道，醫院管理局轄下的焚化爐在處理醫療廢物時，排

出的廢氣未能符合環境保護署的標準，特別是廢氣所含的重金屬及鹽酸量更

分別超出標準 3 700 倍及 100 倍的水平。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醫院管理局轄下各個醫療廢物焚化爐的分布情況；當局有否評

估該等焚化爐在運作時對環境產生的影響；若有，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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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否，原因為何；及  

 

(b) 當局在短期內會採取何種措施，減低該等焚化爐的廢氣的污染

程度？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全港各醫院現時共有 10 個病理廢

物焚化爐運作，這些焚化爐的分布詳情見附件。由於這些焚化爐

是在最新的國際廢氣管制標準和焚化爐設計標準制定前完成設計

的，因而在規格上未能符合現行的廢氣管制規定。  

 

(b) 病理廢物焚化爐是《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列載的指明工序，須受
政府發牌監管。不過，正如其他在有關發牌條文生效前已存在的

指明工序一樣，設於明愛醫院、瑪嘉烈醫院、屯門醫院和仁濟醫

院的病理廢物焚化爐，現時均免受該條文管制。 1993 年，政府修

訂《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以便逐步取消這項豁免。我們的目標，

是在可行情況下，盡早取消病理廢物焚化爐所享有的豁免。至於

其餘 6 個病理廢物焚化爐，由於運作規模細小，故不被視為指明

工序，政府會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的一般性執行條文，實

施類似的管制。因此，我們於 1995 年建議興建中央焚化設施，以

便一併處理醫療廢物。不過，由於當時的立法局和醫療界對該項

建議有意見，我們須把建議擱置，轉而考慮其他方法。其中一個

方法是改善青衣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設備，以便該中心可採用符

合環保的方法，處理醫療廢物。我們已進行過焚燒醫療廢物的試

驗，結果證實該方法是可行的。在這段過渡期間，環境保護署會

與醫管局合作，研究如何將在焚燒時會釋出有害氣體的醫療廢

物，避免用焚燒方法處理，從而盡量減少對附近環境的影響。  

 

 

附件  

醫管局轄下附設有病理廢物焚化爐的醫院一覽表  

 

1. 位於深水的明愛醫院  

 

2. 位於沙田的慈氏護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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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於元朗的博愛醫院  

 

4. 位於葵涌的瑪嘉烈醫院  

 

5. 位於沙田的沙田醫院  

 

6. 位於屯門的小覽醫院  

 

7. 位於柴灣的鄧肇堅醫院  

 

8. 位於西營盤的贊育醫院  

 

9. 位於屯門的屯門醫院  

 

10. 位於荃灣的仁濟醫院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  

Land Titles Bill 
 

18. MRS MIRIAM LAU: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Land Titles Bill into this Council; if not, whether it has 
any plan to set up a system of land titles registr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and 
the details and progress of such plan?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a Land Titles Bill to convert the present deeds registration system to a 
land title registration system was introduced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November 1994.  Although there was general support in principle for the land 
title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Bills Committee did not agree to certain provisions 
in the Bill.  These differences had not been resolved when that legislative 
session ended and examination of the Bill was curtailed in July 1995. 
 
 We have been consulting the Law Society on a revised draft of the Bill.  
We plan to bid for a slot to re-introduce the Bill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the 
1998-99 legislative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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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傳媒對香港的報道  

Overseas Media Coverage of Hong Kong 
 

19. 胡經昌議員：就海外傳媒對有關香港的報道，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過去 3 年，在設有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外地城巿中，傳媒對香

港共作出多少宗報道，其中有多少宗為負面或與事實不符的報

道；香港駐當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對該等報道曾發出多少次聲

明以澄清誤解或陳述事實；及  

 

(b) 曾否有當地傳媒拒絕刊登或報道由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發出的

聲明；若有，共有多少宗此類事件和涉及的城巿為何；拒絕的

原因為何？  

 

 

 

工商局局長：主席，由於資源所限，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並沒有備存

當地傳媒所有有關香港的報道總數的統計資料。  

 

 同樣，我們亦沒有海外傳媒對香港作出負面或與事實不符的報道的數

字。即使在同一則報道內，很多時候也會同時有符合事實或不符合事實的資

料，以及正面與負面的評論，因此，要區別一篇報道是否正面、負面或與事

實不符，實際上並不可行，亦沒有多大意義。  

 

 我們的政策是，如認為報道有失實或誤導偏頗的地方，便會作出回應。

這方面需要視乎事件的嚴重程度或重要性而作出判斷。  

 

 在過去 3 年，對於一些我們認為失實或有誤導成分的報道，我們作出了

65 次回應，包括發表聲明或發出信件，其中有 33 次獲得當地傳媒刊登。雖

然我們主動作出回應，但是我們無法確保它們一定獲得採納。我們同意在一

個新聞自由的社會，編輯完全有權對其刊登的稿件作出最後決定。  

 

 

香港電台的任務和職責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THK 
 

20. 王紹爾議員：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每年耗用公帑五億多元。文

康廣播局與香港電台簽訂的“架構協議”第 2.1 段訂明“香港電台的編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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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獨立，廣播處長作為總編輯，負責確保有一個編輯監控系統，保證提供公

正、平衡及客觀的新聞，公共事務及一般性節目以告知、教育及娛樂大

眾。”文康廣播局在一本小冊子中訂明在廣播事務中，該局的其中一項目的

是“使香港電台能繼續有效地擔當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提供商營廣播機構

一般不會製作的資訊、娛樂和教育節目。”而香港電台在服務承諾中承諾

“香港電台的首要目的，是提供有特色、高質素及一些商營廣播機構未能、

或也許不能製作的電台和電視節目。香港電台的編輯方針完全獨立。”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曾否研究香港電台製作的政治性節目，例如“九十年代”、

“頭條新聞”、“清談一點鐘”、“自由風，自由 Phone”等，
有否違反該等協議及承諾；若有，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

何；  

 
(b) 為何香港電台的服務承諾只提及其編輯獨立，而沒有提及廣播

處長作為總編輯須確保有一個編輯監控系統，保證提供公正、

公平及客觀的節目；  

(c)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當局有沒有重新作出全面檢討，以釐

定香港電台作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的任務和職責，使香港電台

的播放內容能符合特區的整體利益；及  

 
(d) 當局曾否授權或容許香港電台某些職員（包括合約職員）把其個

人政治立場透過公營電台加以推廣；若然，原因為何？  

 
 
文康廣播局局長：主席，  

 

(a) 質詢所提及的節目“九十年代”與“自由風，自由 Phone”，主

要是由聽眾打電話發表意見，反映港人對社會事物的觀點：

“頭條新聞”緊貼新聞，分析和討論社會最新發展，這些都是

時事節目，而“清談一點鐘”所訪問的嘉賓有來自政界、商界

及誤樂圈的，故內容不是單一政治性。  

 

 文康廣播局局長與香港電台（“港台”）簽訂的“架構協議”訂

明，港台享有編輯自主權，至於監管港台節目方面，則另有安

排。由於港台是一個政府部門，與商營廣播持牌機構不同，在

法律上是不受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所監管的。然而，

鑑於港台亦是一個廣播機構，其所制作的節目應受到監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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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在監管上產生兩套標準，文康廣播局局長（前文康廣播司）

於 1995 年決定，與廣管局及港台簽署備忘錄，將監管港台節目

內容交於廣管局，自那時起，港台便與其他商業廣播機構一

樣，接受廣管局的監管並受到廣管局所頒布的業務守則約束。

該業務守則規定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都須確保處理手法不偏

不倚，尤其於涉及富爭議性的題材時，廣播機構應給予適當機

會讓不同的意見獲得表達。自 95 年至今，港台的電台及電視節

目均未有違反廣管局所頒布守則。  

 

(b) 港台的日常運作，已充分體現了廣播處長執行總編輯職能。

“服務承諾”小冊子旨在說明港台提供的各種服務及服務標

準，其中亦清楚指出港台會按照廣管局所訂的節目標準及守則

運作，提供公正、公平及客觀節目的意義已包括在內。  

 

 

 

 

(c)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本港一向奉行的新聞及言論自由都

得以貫徹執行。港台作為一個擁有編輯自主的公營廣播機構的

運作模式，行之經年，亦為市民及社會接受，故政府在現階段

未有打算全面檢討港台的角色。  

 

(d) 基於言論自由的原則及職責上的需要，節目主持人是有權發表

其個人意見，但須遵守節目守則所定的標準，在節目中當論及

富爭論性的問題及公共政策時，便應力求公正，盡量廣攬不同

意見，以達持平之道。  

 

附件  

 

香港電台與文康廣播局  

所訂立的架構協議  

 

1. 範圍  

 

 1.1 本協議訂明廣播處長（處長）與文康廣播局局長（局長）之間的工

作關係及職責。  

 

 1.2 本協議中「計劃」一詞指總體工作計劃，於條款 3.1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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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協議條款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五日起生效。每隔兩年局長會與處長

磋商，檢討是項協議。  

 

2. 職能及責任  

 

 2.1 香港電台編輯獨立。處長為電台的總編輯，負責制定一套編輯管制

制度，以確保電台能公正、均衡及客觀地製作新聞、公共事務及一

般節目，俾能為市民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  

 

 2.2 局長與處長之間的工作關係於下列架構內訂明。  

 

 2.3 局長會為處長提供下列的政策指引及支援：  

 

(i) 確定總體計劃及同意進行有關工作；  

 

 

(ii) 檢討總體計劃的有關政策，包括政策目的、詳情、推行目

標、在未來十二個月內需要關注的事項、服務宗旨及財政預

算；  

 

(i i i) 為計劃提供資源；  

 

(iv) 就訂立服務宗旨與處長磋商，確保能有效地分配資源以進行各

項計劃，並評定這些資源是否運用恰當；  

 

(v) 與處長每季檢討能否達致所訂目標，並研究是否需要採取跟進

行動；  

 
(vi) 每年在特定時間檢討能否達致所訂目標，並按此制訂未來十二

個月的方針及目標；  

 
(vii)  每年就個別計劃範圍及上文第 (i i)點所列的事宜進行檢討時，確

定新增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及  

 

(vii i)  闡述政府所訂立有關香港電台的政策事宜。  

 

 2.4 處長須就下列事項向局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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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管理與每項計劃有關的日常工作；  

 

(ii) 制訂上文第 2.3(ii)段所列各項事宜；  

 

(iii) 協助局長檢討上文第 2.3(ii)段所列各項事宜，並於有需要時
重新釐訂；  

 

(iv) 確保在部門內委派適合的人員負責每項計劃，並在許可資

源內，作出適當的組織及人手編配；  

 

(v) 根據與局長所訂協議，在各項計劃及工作層面制訂服務目

標，並監察其成效；  
 
(vi) 與局長每季檢討達致目標的進度，以及是否需要採取跟進

行動；  
 
 
(vii) 每年在特定時間檢討能否達致所訂目標，並按此制訂未來

十二個月的方針與目標；及  
 
(viii) 闡述香港電台的運作及管理工作事宜。  

 

3. 工作計劃  

 

 3.1 香港電台負責的主要工作計劃為：  

 

  (i) 提供多頻道電台服務；及  

 

  (ii) 提供服務公眾的電視製作。  

 

4. 目標  

 

 4.1 香港電台整體工作目的為透過高質素的電台和電視服務，為香港市

民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香港電台會致力反映社會各階層的意

見。  

 

 4.2 在此前提下，每項計劃的目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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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電台服務方面  ─  

 

(a) 透過廣播頻道均衡地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  

 

(b) 制訂及實施一項能清楚界定各廣播頻道特色的策略，俾
能吸引社會不同階層人士；  

 

(c) 致力提供均衡、客觀的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  

 

(d) 為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及政府提供溝通的渠道，讓他們能
就公眾利益事宜發表意見；  

 

(e) 全日 24 小時提供中文及英文新聞報導；  

 

(f) 繼續製作及發展鼓勵聽眾及社區參與的節目；  

 

(g) 繼續製作及發展節目，培養社會人士對古典音樂、文化
及藝術的興趣；及  

(h) 提供適應小眾興趣的節目。  

 

  (ii) 電視服務方面  ─  

 

(a) 提供高質素的電視製作，主要為照顧商營電視台未能滿
足的市場需求；  

 

(b) 繼續在商營電視台的黃金時段內播放港台節目；  

 

(c) 致力提供均衡、客觀的公共事務節目；  

 

(d) 為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及政府提供溝通的渠道，讓他們能
就公眾利益事宜發表意見；  

 

(e) 以中文製作為重點；  

 

(f) 繼續製作及發展鼓勵觀眾及社區參與的節目；及  

 

(g) 提供節目以適應小眾需求，包括培養觀眾對文化、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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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藝術興趣的製作。  

 

  (iii) 改善內部制度及架構，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以取得最大的成
效。  

 

5. 財政計劃及管制  

 

 5.1 財政計劃及管制規定將由局長於每年進行資源分配工作及製備周年

預算時制訂。  

 

 5.2 在評估香港電台的服務表現時，會考慮到一些處長未可控制的因素

（如立法會或行政會議發出未能預見的指令），或會導致帳目與所

訂預算有出入。  

 

 5.3 香港電台於周年預算及資源分配工作中所擬備的帳目，須包括服務

表現與所訂財政及非財政目標作比較的資料。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1997 年海底隧道（海底隧道規例）（修訂）條例 1997 年（修訂）條例

草案》 

CROSS-HARBOUR TUNNEL (CROSS-HARBOUR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規例）（修訂）條例 1997 年（修訂）

條例草案》     

TATE'S CAIRN TUNNEL (TATE'S CAIRN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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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 BILL 1997           
 
《 1997 年公積金計劃立法（修訂）條例草案》  

PROVIDENT FUND SCHEMES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秘書：《 1997 年海底隧道（海底隧道規例）（修訂）條例 1997 年（修訂）

條例草案》  

 

 《 1997 年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規例）（修訂）條例 1997 年（修訂）

條例草案》  

 

 《 1997 年公積金計劃立法（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運輸局局長。  

 

 

《1997 年海底隧道（海底隧道規例）（修訂）條例 1997 年（修訂）條例草案》 

CROSS-HARBOUR TUNNEL (CROSS-HARBOUR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AMENDMENT) 
BILL 1997        
 

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7 年海底隧道（海底隧道規例）（修

訂）條例 1997 年（修訂）條例草案》。  

 

  這項修訂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把《 1997 年海底隧道（海底隧道規例）（修

訂）條例》的生效日期押後 14 個月，由 1998 年 1 月 1 日改為 1999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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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國謙議員在本年 4 月，向前立法局提出了 3 項議員條例草案，目的是

使《海底隧道規例》、《大老山隧道規例》和《東區海底隧道行車隧道規例》

中所載的空氣質素標準，達到環保署於 1993 年發出的《行車隧道空氣質素監

察守則》內所列的較高標準。上述議員條例草案已在本年 6 月 26 日獲得通

過，有關修訂條例將由 199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在辯論以上 3 項議員條例草案時，我們曾指出，有關隧道的通風系統是

在不同時期設計和建造的，而各條隧道所根據的空氣質素標準並不相同。隧

道營辦商可能需要較多時間進行研究，以確定隧道的通風系統能否達到新標

準。不能的話，則要研究如何進行必要的改善工程。我們已告知前立法局，

政府可能須要修訂該 3 項條例，把生效日期押後。  

 

  我們曾就改善工程的進度與各隧道公司聯絡。營辦海底隧道的香港隧道

有限公司表示，他們需要額外 14 個月，進行詳細的研究、購置所需設備和

進行改善工程。通風系統可在 1999 年 2 月底達到新訂的標準。  

 

 

 

  香港隧道有限公司已委聘顧問公司進行研究和購置設備，預算費用為

250 萬元。我們會審核有關的成本估計，以確保估計是公平而適當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推薦本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7 年海底隧道（海底隧道規例）

（修訂）條例 1997 年（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第 54 條 (4)款，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則

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主席：運輸局局長。  

 

 
《 1997 年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規例）（修訂）條例 1997 年（修訂）條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60 

例草案》     

TATE'S CAIRN TUNNEL (TATE'S CAIRN TUNNEL REGULATION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AMENDMENT) BILL 1997           
 

運輸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1997 年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規例）

（修訂）條例 1997 年（修訂）條例草案》。  

 

    這項修訂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把《 1997 年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規例）

（修訂）條例》的生效日期押後 16 個月，由 1998 年 1 月 1 日改為 1999 年 5

月 1 日。  

 

    有關此修訂條例草案的背景資料，我在剛才有關海底隧道修訂條例草

案的發言中已交代過，不再在此重複。  

 

 

 

 

 

 

    跟海底隧道相似，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亦表示不能於 1998 年 1 月 1 日

前完成改善隧道通風系統的工程，需要把有關條例的生效日期押後 16 個

月。  

 

    大老山隧道有限公司已獲董事局撥款 4,000萬元，以進行改善隧道通風

系統的工程。隧道公司已將有關的工程設計和預算費用提交政府部門審批，

整項工程預算將於 1999 年 4 月底完成。  

 

    主席，我謹此陳辭，推薦本條例草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7 年大老山隧道（大老山隧道

規例）（修訂）條例 1997 年（修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第 54 條 (4)款，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則

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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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 1997 年公積金計劃立法（修訂）條例草案》  

PROVIDENT FUND SCHEMES LEGISLATION (AMENDMENT) BILL 
1997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 1997 年公積金計劃立法 (修訂 )條

例草案》。  

 

 退休保障問題已經在香港討論了數十年，政府和市民都非常認真地考慮

過這個問題。兩年前，香港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制定了《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條例》。這條條例為香港推行強制性私營退休制度，確立了明確的方向。這

個制度是與工作掛，規定在職人士及他的僱主須作出供款，以致僱員在退

休時，可獲得他在工作年期中所累積的供款及投資回報。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雖然載有不少賦權條文，但仍需附屬法例的

補足，詳細列出推行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的具體細節。在過去

兩年間，政府十分努力草擬所需的附例。由於強積金對香港社會影響深遠，

我們一直採取了極為認真的態度來負起這項草擬的重任：  

 

─  我們設立了一個正式的諮詢架構，協助我們制訂一個力求精簡、方

便使用、安全穩健而又具成本效益的強積金制度。這個諮詢架構包

括一個由 13 名成員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和一個由 22 名成員組成的專

家委員會。  

 

─  我們亦廣泛地諮詢工會、僱主團體、專業團體、退休計劃行業及其

他有關組織的意見。  

 

─  此外，在上一個立法年度，我們向前立法局的強積金制度小組委員

會，提交了有關建議，並且行了超過 20 次小組委員會的會議，

詳細討論我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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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向各位議員提交的條例草案，是政府在過去兩年作出廣泛諮詢的成

果。對於曾經給予我們寶貴意見的所有顧問，不論是個人或團體，我均擬在

此向他們衷心致謝。這些顧問協助我們詳細地考慮相當多的政策及技術性問

題，更協助我們制訂適當的措施，照顧各類強積金參與者的不同需要。因

此，我們深信，我們建議中的強積金制度細則，已在各方不同利益及要求之

間取得了適當平衡，制定了最適當的規定。  

 

  在草擬具體細節的過程中，以及在我們的諮詢過程中，我們清楚了解

到，有實際需要對《強積金計劃條例》作出修訂及增補，以便強積金制度能

夠有效運作及執行。這些修訂在刊登憲報的條例草案中，所佔篇幅合共 126

頁。但是，我希望在此強調，我們無須為這篇幅而擔心。因為，有關的修訂

分類清晰易明，有條不紊，共劃分為 87 項，大部分都是用來澄清及補足現

行主體法例的條文。我們亦藉此機會提出一些輕微及相應的修訂，目的是令

法例更容易明白及方便查看。  

 

  為利便計劃有效運作及執行，修訂所涉及的主要範疇包括：  

 

(a) 首先，對強積金計劃管理局施加額外制衡措施，規定管理局每年須
就重大事件、財務報表、財政預算等，向財政司司長報告；  

 

 

(b) 其次，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以便就任何與條例有關的政策問題，
向強積金計劃管理局提出意見；  

 
(c) 第三，加強執法措施，以便更有效保障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利益：  
 

(i) 例如，規定拖欠供款的僱主支付罰息，補償計劃成員在利息
回報方面的損失，以及向管理局繳交罰款；  

 
(ii) 另一例子為訂立“警報”條文，規定參與管理強積金計劃的

服務提供者（包括核數師），須就一切對計劃財政狀況有嚴重

影響的事情，向強積金計劃管理局作出報告；  
 

(d) 最後，制訂特別措施，照顧某些類別的計劃成員的特別需要，例
如：  

 
(i) 為流動性高的行業設立行業計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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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加入“不可拒收”的要求，禁止受託人拒絕加入強積金計劃
的申請，以避免任何人士因無法參加計劃而被迫違反條例規

定。  
 

  我在此希望在這裏向各位議員解釋一下“不可拒收”的規定。這項規

定，是前立法局強積金小組委員會經多番激烈爭論補遺公積金計劃後，才同

意加入主體法例當中的。  

 

  補遺計劃設立的目的，是為無法加入強積金計劃的人士，提供加入計劃

的最後途徑。其實，我們相信未來的強積金市場，將會競爭激烈，足以照顧

各方面對強積金的需要，包括佔強積金市場極大比重的小僱主。但是，為了

確保強積金制度的結構完整性，在 1995 年通過的條例，訂明了須要設立補

遺計劃，以致萬一真的有僱主或自僱人士不能加入一般的強積金計劃，也不

會被迫犯法。  

 

  換句話說，補遺計劃設立的目的，由始至終都是為那些不能加入一般強

積金計劃的人士而設；這計劃跟其他強積金計劃一樣，都是由市場上的信託

公司營辦。政府由始至終，都沒有意圖在私營的強積金制度下，同時設立一

個由政府營辦，讓各方人士自由選擇加入的補遺計劃。因為，這樣做只會扼

殺私營市場的競爭性，而這競爭性正正是提高服務水平及降低收費的關鍵力

量。而最重要的，就是這樣是會完全違反“私營”這一個最基本的政策原

則。  

 

 

  前立法局強積金小組委員會在討論補遺計劃時，不少議員曾擔心合資格

加入這個計劃的人士不多，令計劃未能享有成本效益，以致計劃成員須要負

擔較高昂費用。經過詳細的討論，小組同意“不可拒收”的規定，對不能加

入一般計劃的人士，能提供更佳的保障。因此，我們建議修訂條例加入這個

規定，並在附例中訂定推行細則，以杜絕受託人以拖延、不合理要求及不合

理收費等手段拒收申請人。加入“不可拒收”的規定後，已再沒有需要設立

補遺計劃，因此，我們在修訂條例草案裏，刪除有關條文。  

 

  除條例草案外，我們亦已草擬了兩套規例，提交各議員參閱。兩套規例

都是依據條例草案中的條文而草擬的，並且是為了有效推行強積金條例而制

定的。兩套規例涉及下列數方面：  

 

─  現有自願性退休計劃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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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強積金計劃成員的資格和計劃的註冊；  

 

─  強積金受託人的批核；  

 

─  投資標準；  

 

─  作出強制供款的安排、強積金權益的調動和支付；及  

 

─  其他運作事宜。  

 

  我今天動議二讀的《公積金計劃立法 (修訂 )條例草案》將按照一般程序

提交本會處理。至於強積金的附屬法例，政府曾承諾將有關附例提交立法會

正式審核批准，這個承諾亦已在 1995 年通過的主體法例內列明。因此，按

正常程序，兩套強積金規例應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後，才提交本會

正式審核批准。但是，為了加速強積金法例的審議工作：  

 

─  我們已經把兩套規例的擬稿提交本會；  

 

─  議員在審議條例草案之餘，亦可審議兩套規例的擬稿；  

 

─  在審議規例擬稿的工作完成後，我們會就議員討論的結果，修訂兩

套規例的擬稿；  

 

 

─  最後，我們會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將修訂好的附例擬稿提交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制訂，然後再提交本會正式進行議案辯論，以便通

過成為法例。  

 

  我們會與各位議員緊密合作，一同審議條例草案及兩套規例所載的各項

建議。我們的目標，是在今個立法年度內，盡量盡快完成條例草案的三讀及

附屬法例的議案辯論。  

 

  我們的下一項目標，是在 1999 年開始推行強積金制度。其實，政府在

1995 年頒布《強積金計劃條例》時已承諾，倘若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政府

將會撥款 50億元，用以成立強積金計劃管理局，另再撥款 3億元，設立強積

金制度下的補遺基金。為了加快我們推行強積金制度的籌備工作（例如，為

強積金計劃管理局裝設一個電腦化資訊管理系統，而此項工作需要很長時間

的籌備才能完成），所以我們計劃在 1998 年，當條例草案及有關的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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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法程序大致完成時，會向本會申請撥款進行注資。  

 

  主席女士，強積金是一個切實可行、符合成本效益、穩健理想的制度。

強積金將會為本港大部分人士提供退休保障。無疑，社會上將有一部分人

士，如家庭主婦，即將退休或已退休的人士，不能享受強積金所帶來的保

障。但是，這些人士在有需要時仍可透過其他途徑獲得經濟援助。因此，我

們絕不應該因為強積金不能保障所有人，而將之擱置或無限期地拖延，令廣

大的勞動人口得不到任何保障。  

 

  相反地，我們應該加速推行強積金制度，為本港工人提供他們應得的退

休保障。他們已等待了多年，政府有責任立刻採取行動，不再有任何拖延，

或再糾纏於沒有結果的爭論。我衷心希望大家能攜手合作，同心協力，盡早

落實推行 1995 年法例曾承諾設立的一個正式退休保障制度。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7 年公積金計劃立法（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第 54 條 (4)款，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則

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議案 

MOTION 
 

主席：議案。根據《印花稅條例》動議的議案。庫務局局長。  

 

 

《印花稅條例》  

STAMP DUTY ORDINANCE 
 

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依照議程，動議通過我名下的決議。  

 

    決議的目的是延長向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徵收印花稅的措施的有效期兩

年，直至 1999 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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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簡單介紹實施該印花稅措施的背景。在 1992 年以前，只有在

轉讓物業時，才須繳納印花稅。但政府為了遏抑住宅物業炒賣活動，實施了

一連串的措施，包括自 1992年 2月起向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徵收印花稅。該措

施規定所有在住宅物業實際轉讓前所作的買賣均須繳納印花稅。這項措施亦

讓稅務局可以取得有關資料，及早查出這些物業炒賣個案，從而評定其須繳

納的利得稅。向這些炒賣個案徵收印花稅及利得稅，增加了以確認人方式炒

賣物業的成本，因而對炒賣活動產生遏抑作用，但該措施對真正置業人士並

無實質影響。此外，該措施亦令政府得以搜集物業市場運作及樓價變動最新

情況的資料。這些資料對政府監察市場狀況及在有需要時制訂適當的措施，

以應付物業市場的轉變，極為重要。  

 

    印花稅措施原來的條文規定，除非根據《印花稅條例》第 29I(2)條以決

議形式將該措施的有效期延長，否則該措施應在 1993 年年底失效。在 1993

年 11月及 1995年 12月，當時的立法局兩度作出決議，批准延長該措施的有

效期，每次為期兩年，以維持致力遏抑住宅物業的炒賣活動。 1995 年 12 月

的決議將該措施的有效期延長至 1997年 12月 31日。政府現在建議將該措施

的有效期再延長兩年。  

 

    主席女士，我要多謝由李家祥議員任主席及陳鑑林議員任代主席的委

員會，有效率地完成了對該決議的研究，使我們可以盡早在大會討論該議

案。  

 

    實施了印花稅措施已經接近 6 年。由 1992 年 2 月至今年 9 月期間，總

共有 664 559 宗物業買賣協議須根據該措施繳交印花稅，其中只有 29 982

宗，即 4.5%，為牽涉確認人的買賣；而這些確認人個案中所牽涉的物業，

超過 92%在轉手至真正用家前只涉及一次確認人的買賣，而只有少過 8%的物

業涉及兩次或以上確認人的交易。因此，我們確信這項措施實際上是有效地

遏抑了物業在賣至真正用家前的多次轉手炒賣。  

 

    有些議員以為，政府要求延續向住宅物業買賣協議徵收印花稅的措施

的真正目的是增加庫房收入。我要清楚指出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已詳細解

釋實施該措施的目的，而該措施只針對以確認人方式炒樓的人士，對真正置

業人士並無影響。政府亦非常了解議員對減輕中下階層真正置業人士買樓負

擔的期望，因此，我們在過去幾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數度減低買賣中下價樓

宇的印花稅。例如在 1997-98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我們削減了 400 萬元或以

下的樓宇交易印花稅，每年少收稅款超過 6 億元。  

 

    印花稅措施現已成為住宅物業買賣的一項既定程序，並已為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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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受。倘若該措施在今年年底後失效，我們便不能就住宅物業在轉讓前所

作的買賣徵收印花稅，以確認人方式進行的炒賣活動的成本將會因此而減

少。我們向炒賣活動徵收利得稅的工作，亦會受到嚴重的影響。這樣極可能

會引致炒賣活動再度熾熱，因而損害物業市場的穩定運作，影響真正置業人

士。這樣亦會給予市民一個錯誤的信息，表示政府再無意決心遏抑住宅物業

市場的炒賣活動。此外，政府搜集物業市場運作最新資料的能力，亦會大受

影響。  

 

    因此，我促請各位議員支持我今天所動議的決議，延長印花稅措施的

有效期兩年，直至 1999 年 12 月 31 日。  

 

    夏佳理議員對決議提出修正，只延長印花稅措施的有效期 6個月，至明

年 6月 30日。我稍後會就夏佳理議員的修正作出詳細回應，但我須向議員清

楚指出，夏佳理議員的修正如獲通過，在執行上會引起實際的問題。由於臨

時立法會將於明年 4 月上旬休會，以配合 5 月間進行的立法會選，而特區

首屆立法會在選完畢後最早亦只能於明年 7 月開展工作，因此，假如夏佳

理議員的修正得到通過，立法機關將無法於印花稅措施在明年 6月 30日到期

前，有充足時間詳細討論再延續該措施的有效期，而市場屆時亦會對該措施

的延續及 6月 30日後的情況作出各種不必要的揣測。這樣會對物業市場的穩

定運作帶來不明朗的因素及構成不良的影響。所以，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政

府的建議，將印花稅措施的有效期延長兩年，並反對夏佳理議員的修正。  

 

 主席女士，我謹提出議案。  

 

 

 

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將《印花稅條例》第 29I(1)條修訂，廢除“ 1997 年 12 月 31 日”而代

以“ 1999 年 12 月 31 日”。”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將《印花稅條例》第 29I(1)條修

訂，廢除“ 1997 年 12 月 31 日”而代以“ 1999 年 12 月 31 日”。  

 

 夏佳理議員已作出預告，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已載列於議程

內。我提議進行合併辯論，一併辯論原議案及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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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現在請夏佳理議員發言並動議修正案。在

我就修正案提出待議議題後，各位議員可就原議案及修正案發表意見。夏佳

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move my 
amendment to the resolution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Treasury, regarding the 
Stamp Duty (Amendment) Ordinance 1992.  Prior to the amendment first 
introduc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rough the Ordinance, agreements for sale and 
purchase of property were stamped with a nominal amount whilst the assignment 
was stamped on an ad valorem basis. 
 
 The 1992 amendment Ordinance was introduced originally as a temporary 
measure against excessive speculation and would have expired on 31 December 
1993 unless extended.  Since then as Members know, it has been extended until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 Amendment Ordinance made it mandatory so that each 
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is charged with ad valorem duty whilst the 
assignment is charged nominal but a fixed amount of $100. 
 
 In seeking to extend the law for another two years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Brief to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has made it plain that it will seek 
to make this measure a permanent (and not a temporary) measure by introducing 
a bill to that effect when the First Legislature is in place. 
 
 
 I am told by Mr K C KWONG that is no longer the Government's intention.  
If that is so, then perhaps he would make it clear in his reply to my speech that it 
is firm government policy to come back to this legislature periodically for 
extension or for any change of law if need be. 
 
 Madam President, essentially the Administration puts forward three 
arguments in support of the extension: 
 
 (a) During the subcommittee meeting, they said to us, although the 

Administration cannot gaug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amp duty 
provisions to dampen speculation, they maintain that it is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moderating speculation (and I refer Membe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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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ef that was given to this Council on 12 October 1997); 
 
 (b) the second reason is to assist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IRD) 

to gather information for profits tax assessments (and it is in the 
same paper); and 

 
 (c) the third point is that home-buyers as end-users will not be adversely 

affected. 
 
 I took part in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Subcommittee under the 
chairmanship of the Honourable Eric LI and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The Subcommittee examined in depth the assertions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I would not repeat figures that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has given 
Members other than to say that only 4.5% of transactions in excess of 600 000 
over a five and a half-year period were there confirmer sales or I would call them 
re-sale of the same property.  In respect of 92% of them, there was one re-sale, 
and in respect of some 2 000-odd, there were two or more re-sales. 
 
 The IRD also told us that the tax collected from property trading activities 
annually as a result of these measures is something in the order of $480 million 
and that the current law assists the Department in getting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the third point is that, if the measure is changed in some fashion, then 
it could be a revenue loss of $1.3 billion per annum. 
 
 I believe that most, if not all, of us in this Chamber, Madam President, will 
agree that assisting the IRD in assessing and collecting profits tax is worthy of 
support.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to stick to the existing stamp duty 
provisions.  I believe we can retain this element of the current law with different 
stamp duty charges.  I will deal with this a little later. 
 
 As for anti-speculative measures, I believe the existing stamp duty 
provisions has really not achieved its original objectives and the numbers indeed 
speak for themselves.  Other measures like prohibiting re-sale of new 
developments have been far more effective.  Secondly, contrary to assertions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current stamp duty provisions does add to the cost of 
genuine end-user home-buyers.  There cannot be any doubt that in the rising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70 

market that we have seen since the change of law in 1992, the additional stamp 
duty has been passed on to the end-user home-buyers, but it has not, in my view, 
effectively reduced any anti-speculation activities. 
 
 As for the revenue implica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is not relying on this, 
so I will not dwell on this for Members. 
 
 My proposal, Madam President, has three objectives: 
 
 First is to reduce the cost and burden of end-user home-buyers; 
 
 Second to continue to assist the IRD in collecting profits tax where such is 
properly due; and 
 
 Third, to dampen excessive speculation if it surfaces again at the same 
time as attaining the objectives I have just now refer to. 
 
 But how do we achieve all these three purposes? 
 
 In my view, the first thing we must do is to extend the current law until the 
end of June next year.  This will give me time to discuss this matter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failing the agreement, to introduce by way of a Member's 
Bill in January 1998 to amend the current law, so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1) a fixed stamp duty of say $1,000 or thereabouts is payable on all 

agreements for sale and purchase instead of ad valorem duty; 
 
 (2) to make the ad valorem duty be payable only on assignment of the 

property; but 
 
 (3) in the event that after the third sale, there is a second or subsequent 

sale of the same property then each agreement (including the first 
agreement) will be liable to their ad valorem duty which is the 
current regime; and 

 
 (4) I will say that the amendment Bill, if passed, will only take effe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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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uly 1998 because I cannot do anything earlier than that without 
running foul of our Rules of Procedures. 

 
 Like the present law, the bill, if passed, will have a shelf-life and 
extendable shelf-life of two years, so that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can review 
the situation as things develop. 
 
 By agreeing to my amendment, it does not mean that Members here have 
committed themselves one way or another to my bill.  If I hav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bring it forward in January next year, by agreeing to my 
amendment, you really give yourselves, and indeed, perhaps some home 
purchasers, the opportunity of lowering their costs in future and not in the next 
six months, but then you do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examining the provisions of 
my bill in detail.  It gives you the option to see whether it is worthy of your 
support.  If it is not passed by this Council next year, then I am quite sure we 
can extend the present law before it expires on 30 June, so that it will then expire 
on the original date, let us say, 31 December 1999. 
 
 My proposal, Madam President, really deals with each and every single 
element and argument of the Government.  The fixed stamp duty will allow the 
IRD to keep the paper trail they say it is necessary to assist them in assessing 
profits tax.  The deferment of paying ad valorem stamp duty reduces the initial 
burden of home-buyers particular those home-buyers buying new developments 
because we know that between the signing of an agreement and the signing of the 
assignment, there is generally 12 months or more time between the two events.  
But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are dealing with existing property and if there was, 
in the unlikely event, a re-sale, then the first and any subsequent agreements 
would be liable to the ad valorem stamp duty. 
 
 One other aspect, of course, is that if there is an agreement in the sale and 
purchase on existing property, if there is a cancellation before an assignment 
because of reasons best known to the buyer and seller, then the buyer would not 
have paid the ad valorem stamp duty.  The cancellation, I will hasten to add, is 
not allowed with a view to enabling the original owner to re-sell the property to a 
second purchaser at a higher price, thereby circumvent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mp duty and ad valorem stamp they would otherwise be required to pay. 
 
 So it is not a terribly complicated matter, it is a matter that will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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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echnical solutions, if I could put it in that way.  So I hope Members 
would support my proposal in due course, and at least support my amendment 
today to at least give themselves and myself the option of looking at whether my 
proposal works without in any way diluting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of the law or 
indeed affecting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修正庫務局局長會於 1997 年 11 月 26 日的臨時立法會會議上根據《印

花稅條例》（第 117 章）第 29I(2)條提出的議案，刪去“ 1999 年 12

月 31 日”而代以“ 1998 年 6 月 30 日”。”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庫務局局長的議案，按照夏佳理議

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進行辯論，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內務委員會曾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庫務局局長動

議的上述決議案。我是該小組委員會主席，我想藉此機會，多謝陳鑑林議員

在我出外時，為我很有效地總結這項決議案的討論。首先，我會闡述該小組

委員會的商議過程，然後再向各位議員發表我自己個人的意見。  

 

 

 鑑於《印花稅條例》在 1992 年實施時，是作為遏抑住宅物業投機活動的

一連串措施之一，小組委員會的研究工作集中於兩方面，分別是該項措施在

遏抑投機活動方面的成效，以及須否將有關條文的有效期再延長兩年。  

 

 小組委員會曾要求當局就該項措施在遏抑物業投機活動方面的成效進行

分析，但政府當局以其他因素同時亦有影響為理由，不能提供有關分析。然

而，當局強調，該等條文可阻嚇投機活動，並使稅務局從中期交易的資料

中，得到在有需要時評估利得稅的資料。  

 

 部分委員贊同政府當局的意見。他們擔心，如果容許有關條文失效，公

眾人士可能會產生錯覺，以為政府將會撤銷對投機活動的管制。然而，其他

委員並不贊同當局的意見，並堅持認為投機活動是一項自由市場應予容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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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他們相信限制措施只應在有跡象顯示情況失控時實行。無論如

何，該等委員特別關注的問題是投機活動的成本究竟會否轉嫁至真正置業人

士身上。  

 

 雖然小組委員會全體委員均同意，對付物業投機活動的長遠辦法是房屋

供應量能滿足需求，但對於當局的意向，即長期實施該項措施，所有委員都

有所保留，並對須否將延長期訂為兩年意見分歧。部分委員支持將有關條文

的有效期延長兩年，因為政府當局有關建屋量的承諾，可能最快亦需兩年時

間方可看到成效。其他議員則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最初導致當局決定實施

該等條文的因素已全部改變，而現時的物業市場對物業投機活動已沒多大吸

引力。委員建議將延長期限縮短為 6 個月或 1 年（現在大家也知道，夏佳理

議員正式提議縮短為 6 個月），以便政府當局在此段期間檢討須否長期實施

該項措施。正如據委員所知，政府當局並無接納該等建議。  

 

 主席女士，總括而言，小組委員會委員對該項決議案意見分歧，無一定

的共識。以上是我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的陳辭。  

 

 以下發表的純粹是我個人的意見。首先，作為稅務的專業人士，我對於

一些懲罰性的稅項作為指導社會目標的行政手段，素來也沒有好感。我覺得

這些是政府引入的很危險先例，鼓勵不同政見的人士要求政府以這些手法來

作為一種手段，達到他們自己的社會或政治目的。如果政府先放火，想要百

姓不點燈也很難。  

 

 香港運作了這麼多年的稅務政策，是簡單、易執行的。政府的收入只須

足夠支付支出，而不是用來作政治手段。如果在極端的情況下短期執行，相

信本會也可能會勉強接受，好像這例子一樣；但如果要長期執行，是絕對不

可取的。這是小組委員會一個很清楚的共識。我同意夏佳理議員的說法，希

望政府明確告知我們，而不要好像最初提這意見時，說將來一定會長期實

行。我想如果這樣，我們這立法議會要慎重考慮。  

 

 第二，我也是一個受過經濟學術訓練的議員，我完全相信經濟市場的自

由運作。我覺得以稅務作為行政手段的成效是非常有限的。這不但是我的想

法，也是多位財政司在預算案中經常提及的說法，說政府的稅務根本不能影

響這些市場運作。今次很例外，實際上也頗令人費解。  

 

 事實上，這項措施實施了 6 年，對遏抑炒樓有否作用呢？大家知道炒風

依然非常熾熱。以確認人方式的炒賣情況可能會略為減少，但在整體市場

上，一些人不以確認人方式炒賣，他們可以炒籌、可以炒實貨、炒樓，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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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公司的股份。政府只做這件事，打擊確認人的所謂效用對整體樓市的樓價

究竟有甚麼成效呢？我們很多同事對此存疑，是完全怪不得他們的。  

 

 我覺得，這數年以來，市場用家始終是在支付市場給他們的價格。我也

同意一些議員所說，客觀的效果是，實際的得益者是庫房。無論是有意抑或

無意，庫房分了紅，即分了其他炒樓人士的一些利益。  

 

 在有否轉嫁賣價給用家方面，基本原則上，我們要看兩件事。政府的答

案很有技巧，說當樓宇的供求平衡時，是不會轉嫁給用家的。我百分之一百

同意這點，因為如果供求相同，有人加高成本，買家當然不會買價格較昂貴

的樓宇，而會買較廉宜的那間。不過，所有人都知道， 6 年來供求從來未平

衡過，將來兩年也不會供求平衡。如果在供求不平衡的情況下，買家只可以

承受給他們的賣價，炒樓的人可以在成本中加上他們想要的溢利，賣價是多

少也可以。這數年來，樓價的升幅完全不合經濟邏輯、不合理，因為無論是

甚麼價格，買家都會購買。如果說增加了這項成本，是不會轉嫁給買家的

話，如何能令人相信呢？  

 

 我們有些同事多次提出（這不是我說的），這項措施實行了這麼久，作

為政府的生財工具是成功的，但作為打擊物業市場的措施是注定失敗的，是

必定會失敗的。如果加入我自己的看法，增加了成本後，政府有甚麼辦法可

以保證、我們所有議員或任何人如何可以保證，成本沒有轉嫁給用家？如果

有人說可以保證，我覺得他是完全不顧事實。  

 

 很多同事對這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未必可以完全掌握，或甚至不大明白

議題的中心。他們受到政府游說，不想反對政府，我是完全明白的。作為專

業人士，我與鄺其志局長也曾多次合作，我絕對不是“大反派”，我從來不

會反對制度；而我也同意夏佳理議員，我完全支持保留印花稅制度，我完全

沒有任何意圖改變這制度，我希望改變的只是在樓市淡靜時，將懲罰稅的稅

率稍為減低。我沒有要求改變制度，我支持保留制度，認為這制度可以保留

一些核數資料及軌跡   ─  “ audit trail”，讓我們追收利得稅，我完全認同
這點。我與夏佳理議員現在不約而同在討論時有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將稅率

稍為減低，有需要時才增加。保持這概念，讓別人深入研究這稅項對市場的

影響，這只是一些比較開放的意見。  

 

 夏佳理議員要求 6 個月的時間來做這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如果這項決

議案在 12 月底還不決定，即今天或下次會議還不決定，我們已經沒有時

間。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要議員提交其他建議是根本不可能的，技術上是辦

不到的（雖然夏佳理議員很聰明，做事很快）。因此，夏佳理議員要求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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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來辦這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不是拖延這件事，而是想給政府

“ benefit of the doubt”，即讓它繼續運用這條例，讓它有 6 個月時間。大家

在這 6 個月內，不但可以研究夏佳理議員的新建議，還可看看樓市是否穩定

下來。我們現時所見的比較淡靜的情況會否持續呢？如果樓市淡靜，大家可

以看看買樓人士面對的情況。首先，銀行會否辦按揭？現時很少銀行辦按

揭。即使有銀行這樣做，買樓人士也要付出四成現金，還有律師費，再加上

2.75 印花稅，他們還未買樓，就要先付樓價的一半，這對他們的現金流轉

有很大影響。在炒樓不太熾熱的情況下，我們是否要幫助這些真正置業的人

士呢？如果我們對樓市有存疑的話，是否應該定一定，看看情況如何呢？  

 

 我不想說這麼多理論，只想談談議會精神。作為一個開放的議會、作為

一個為香港議事的議會，我們其中的一位同事、我們尊敬的夏佳理議員只想

提出一個很微小的要求，就是希望我們給多些時間聽他說話，而他今天的解

釋，我覺得是值得我們大家研究的，這是我們應該考慮的一件事。只是一個

這麼小的要求，難道我們作為議員也不給一個機會我們的同事嗎？如果這樣

也做不到，我會對這議會很失望，亦會覺得這議會非常奇怪。是否只是政府

說一句，便要封殺一個好意見呢？我希望議員和我一樣支持夏佳理議員，支

持給我們自己一個機會，給予 6 個月時間看看這條例。  

 

 謝謝主席。  

 

 

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民建聯支持政府延續徵收印花稅措施兩年的決議案。  

 

  民建聯認為，決議案自實施以來，確實取得一定的成績，包括有效地阻

止物業炒家透過確認人逃避繳交利得稅；同時，更重要的是，加重炒樓者的

負擔和風險，從而起遏抑炒賣活動的作用。  

 

  根據政府提交臨時立法會的資料，在 92年 2月至 97年 9月期間， 29 900

宗確認人的個案中，只有 573 宗是轉售 3 次或以上。由於轉售次數越多，最

後買家的負擔越高，因此打擊確認人轉手的次數，有助保障真正置業人士的

利益。另一方面，數據亦顯示，現行措施對真正置業人士的負擔不會有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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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相信大家如果不是善忘的話，會記得行政長官公布施政報告後，

有巿民曾經表示不滿，因為施政報告沒有具體行政措施遏抑樓價。民建聯認

為提前徵收印花稅是目前唯一一項加重炒家負擔和風險的措施，我們不應輕

易放棄。何況，近期因金融股巿風波而稍為回落的樓巿只屬短暫情況，炒家

仍有機會侍機出動。倘若我們今天取消印花稅，就會發出一個誤導性信息，

讓他們以為政府已放棄打擊炒賣活動，而助長炒風重燃。這是民建聯所不願

見的。因此，我們支持政府延續印花稅徵收措施兩年的決議案。  

 

  至於夏佳理議員提出修正，改為延期 6 個月，我們認為在未來一段時間

裏，臨時立法會的工作已非常繁忙。我們是否須就兩年時間修訂為 6 個月來

進行研究呢？我們覺得這措施可以先延續兩年，然後由第一屆立法會進行審

慎研究。因此，民建聯對於夏佳理議員的提議，會表示反對。  

 

  另一方面，夏佳理議員亦提出一個新的徵收印花稅方法，我們雖然沒有

詳細與夏佳理議員作出研究，但我們也初步看過他的方案。他的方案似乎與

政府的現行措施分別不大，所以暫時來說，我們會再進行研究。  

 

  另一方面，在小組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有議員擔心提前徵收印花稅並

不能打擊炒賣活動，而且會令炒家將成本轉嫁用家，我們並不能同意這種說

法，因為物業巿場是一個自由巿場，物業的最終價格是由巿場決定，不會因

為經過多少重炒賣而令成本轉嫁用家。我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是，如果能夠

遏抑炒賣，樓價便能保持在一個較合理的巿場價格水平。  

 

  主席，民建聯最後一定要強調一項意見，就是遏抑樓價及打擊炒風，提

前徵收印花稅並非唯一招數。最主要和更有效的方法是增加房屋供應量，所

以我們希望政府在延續這項措施的同時，要繼續保持供應的房屋數量，以達

致供求平衡。  

 

  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的決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庫務局局長，你是否想就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發言？  

 

 

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夏佳理議員提出修正，只延長印花稅措施的有效期

6 個月。政府反對該項修正。我現在對夏佳理議員所提出的論據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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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不應以最近數個星期樓市回軟的情況作為根據，以決定應否

延續印花稅措施或延續該措施有效期的長短。事實上，住宅物業市場在過去

數年也曾經歷起跌，但數字清楚顯示，在樓市回落時，依然有若干確認人炒

賣的活動。例如在 1995-96 年樓價回軟時，平均每月仍有 170 宗確認人的交

易。實施印花稅措施不可能完全杜絕確認人的炒賣活動，但我剛才在動議今

天決議時向議員所提供的數據，已經顯示印花稅措施對減少樓宇於轉讓前作

多次確認人炒賣的成效。因此，政府認為應根據以往做法，延長印花稅措施

的有效期兩年，以維持有效地遏抑確認人炒賣活動。  

 

 延續該措施對樓市正常運作及真正置業人士並無影響，與政府提供充足

樓宇供應的承諾亦並無矛盾。反觀假如將措施取消或將有效期縮短，則會對

市場發出錯誤的信息，使其以為政府可能會逐步放寬或取消針對炒樓的措

施。這樣可能會刺激炒賣活動，因而影響市場的正常運作。  

 

 夏佳理議員認為向確認人買賣徵收印花稅，炒家會將印花稅成本轉嫁與

最終接手的真正用家，我不同意該論據。物業價格是根據市場供求而決定

的，由炒家所承擔的印花稅成本並不一定會或可以轉嫁至真正置業人士身

上。炒家向用家出售物業的價格是該用家所願意付出的最高價格，該價格是

由市場供求及個人因素所決定的。在樓市暢旺時，即使在沒有印花稅措施的

情況下，炒家亦不會收取低於市價水平的價格，而在物業市場供求平衡的情

況之下，用家在市場上有其他選擇，不一定須接受某一炒家的價錢。取消住

宅物業買賣協議的印花稅，只會令炒家省卻應用作繳付印花稅的金額，增加

他們的利潤。假如期望炒家會由於不用繳交印花稅而將售價調低，這純屬是

一廂情願，不切實際，與市場現實運作情況脫節。  

 

 夏佳理議員提出改變印花稅措施機制，只要求買賣雙方在住宅物業買賣

協議簽署後，向稅務局申報資料，以便稅務局向有關個案作出調查及徵收利

得稅，但在此階段無須繳付印花稅；只有在物業實質轉讓前，有多過一次買

賣的情況下，才向該買賣以前的買賣協議徵收延遲繳交的印花稅。我認為此

建議並不可行，因為實施印花稅措施並非只為向炒賣個案徵收利得稅。過往

12 個月的數據顯示，每宗確認人買賣平均繳交的印花稅接近 10 萬元。假如

在買賣協議簽署時，不用繳交這印花稅，或只是象徵式徵收小額的手續費，

則以確認人方式炒賣物業的成本將降低，因而會刺激炒賣活動，尤其是多次

轉手的確認人買賣，影響真正用家。  

 

 至於建議延遲徵收印花稅，是否表示夏佳理議員同意政府的論點，即向

確認人徵收印花稅有助遏抑物業炒賣活動，因此，當物業轉讓時，假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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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有關買賣是確認人交易後，我們便應該徵收印花稅；而上述論點亦與夏

佳理議員提出印花稅成本會由炒家轉嫁至用家身上的說法，自相矛盾。因為

根據夏佳理議員的論據，雖然確認人會延遲至物業轉讓時才繳交印花稅，但

炒家亦可以將預計須繳交的印花稅轉嫁至用家，所以他的建議根本不會減輕

（如果根據他的論據）實際買家的支出。  

 

 此外，在實際執行上，夏佳理議員提出的機制亦頗有問題。譬如，在現

行印花稅措施下，買賣物業人士必須繳交印花稅，否則有關買賣文件便不能

在土地註冊處登記，有關物業的業權亦不能有效地轉讓予買家。這機制有效

地確保買賣物業人士向稅務局提供買賣的詳盡資料。反觀夏佳理議員建議的

機制，如何訂立出有效的罰則，以確保買賣物業人士自動自覺地向稅務局提

供資料，便複雜得多。  

 

 至於延遲徵收確認人印花稅，在執行上亦會有困難，主要原因是由於物

業已經轉手給用家，因此，沒有有效的機制可以令確認人自動自覺地向稅務

局繳交延遲徵收的印花稅。如果要求最後的買家負責物業較早時經確認人買

賣的印花稅，又有欠公平。此外，如果確認人以各種方式，例如以空殼公司

進行交易，稅務局便會有困難在交易完成物業轉讓後，才徵收印花稅。因

此，我們的結論是，夏佳理議員的建議實際上不大可行。  

 

 如果夏佳理議員提出以私人法案形式對《印花稅條例》進行修訂，以實

施其建議的機制，該法案能否在短期間內提交臨時立法會審議，並得到本會

議員於 4 月中之前通過，實屬一大疑問。因此，我懇請各位議員不要因上述

可能會提出的法案而影響對延長印花稅措施有效期的決定。  

 

 

 

 

 總結而言，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既欠缺充分理據支持，在執行上亦有實際

困難，對樓市也會發出錯誤信息，影響真正用家。最後，我明白部分議員對

長期實施印花稅措施表示關注或有所保留，政府會很小心考慮議員所提出的

意見及樓市的情況，才作出建議。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庫務局局長的議案，按照夏佳理議

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贊成修正案的請說“贊成”。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79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夏佳理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Ronald ARCULL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夏佳理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請各位議員表決。  

 

 

主席：如果沒有疑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鵬飛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馬逢國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

員、黃英豪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及霍震霆議員贊

成。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李啟明議員、杜葉錫恩議員、林貝聿嘉議員、胡

經昌議員、唐英年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員、莫應帆議員、許賢發

議員、陳財喜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

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

員、詹培忠議員、廖成利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

明訓議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羅祥國議

員、譚耀宗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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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及吳清輝議員棄權。  
 
 

主席宣布有 16人贊成修正案， 35人反對， 2人棄權。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16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35 against and two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庫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庫務局局長表示不答辯）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議案。李鵬飛議員。  

 

 

《釋義及通則條例》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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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LLEN LEE: Madam President, pursuant to Rule 29(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I wish to move the motion to 
amend subsidiary legislation namely the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Bylaw, which is Legal Notice 504 of 1997.  The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Corporation Ordinance (Cap. 1156) established a Corporation to run that 
farm and garden.  Section 23 of the Ordinance gives the Corporation the power 
to make Bylaws.  Such bylaws were drafte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is year.  
Publication was delayed and it was not until 31 October 1997 that they were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Because the Bylaw was drafted several months ago, prior to 30 June this 
year, reference is made in section 22 to th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Due to an oversight, this reference was not alter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Bylaw was published after 1 July 1997. 
 
 I therefore move the motion that the Bylaw be amended by deleting the 
words "Attorney General"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words "Secretary of 
Justice". 
 
 Madam President, I beg to move. 
 

 

李鵬飛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將於 1997 年 11 月 5 日提交臨時立法會會議省覽的《嘉道理農場暨植

物園附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7 年第 504 號法律公告）第 22 條修

訂，廢除“律政司”而代以“律政司司長”。”  

 

PRESIDENT: I now propose the question to you and that is : That section 22 of 
the 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Bylaw, published as Legal Notice No. 
504 of 1997 and laid on the table of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on 5 
November 1997, be amended by repealing "Attorney General" and substituting 
"Secretary for Justice". 
 

 

主席：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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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將於 1997 年 11 月 5 日提交臨時立

法會會議省覽的《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附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7 年第

504 號法律公告）第 22 條修訂，廢除“律政司”而代以“律政司司長”。現

在付諸表決。贊成議案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法律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有 15 分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及其他議員則每人各有 7 分鐘發言。

根據《議事規則》第 37 條，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

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檢討本港金融市場運作機制。劉漢銓議員。  

 

 

檢討本港金融市場運作機制  

REVIEW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HONG KONG’S 
FINANCIAL MARKET 
 

劉漢銓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近期的亞洲金融風暴，特別是香港股市在 10 月下旬的暴跌，引發歐美

股市大幅下挫。這充分表明在全世界經濟市場一體化的趨勢下，任何國家和

地區都難以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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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場國際性金融風暴尚未停息，對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造成創傷，

香港也不例外。對此，如何應付金融危機和復甦經濟，總結經驗，尋找對

策，正是本人代表港進聯提出這次檢討金融市場運作機制議案的基調。儘管

特區政府在金融風暴中能成功擊退炒家、儘管相對於亞洲其他國家，香港經

濟發展受到金融風暴的打擊最少，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炒家仍然虎視眈眈，

擇肥而噬；我們更不能不承認，特區政府雖然成功捍了港元聯繫匯率，但

付出的代價卻異常沉重。此外，儘管金融衍生工具有助香港金融市場過去數

年的蓬勃發展，但這些衍生工具使金融市場的運作日趨複雜，也使市民更難

了解箇中的運作；假如這些衍生工具在管理上稍一不慎，則可以牽一髮而動

全身，遺害甚廣。面對如此情況，大家應對金融風暴的問題痛定思痛，居安

思危，方為上策。  

 

    港進聯提出這次議案辯論，正是希望促請政府在檢討金融風暴給香港

帶來的種種問題之餘，更要集思廣益，採取主動，共同商議出更多更有效的

方式擊退炒家，使金融市場的運作更健康、更有效率、更有助香港整體的經

濟發展。港進聯重申，今次議案辯論要檢討的不是金融制度本身，而是金融

市場的運作機制；不是質疑聯繫匯率的制度，而是完善捍港元聯繫匯率的

技術和策略，使再遇上狙擊時，能盡量減低反擊措施對香港經濟不利的副作

用。  

 

    主席，香港在金融風暴中所面對的最大困難，在於我們既要堅持港元

與美元掛的聯繫匯率，又要在失去港元幣值浮動這一最靈活、最有效的市

場調節機制的情況下，對付炒家在外匯市場、股票市場和期指市場聲東擊西

的立體狙擊。因此，盡快檢討上述 3 個金融市場的連鎖關係，尤其須改善股

票借貸活動及拋空期指的監管，以加強政府對突發性投機活動和金融危機的

應變能力，可說是當務之急。此外，鑑於本港金融市場日益蓬勃，衍生工具

又發展迅速，以致越來越多市民參與金融市場的買賣活動。港進聯希望，政

府要多做一些工夫，加深一般股民對股市運作及金融衍生工具的認識，讓他

們參與買賣時，能知道投資和投機的風險如何，以作出理性判斷。股民理性

與否，對於政府將來能否有效消解金融風暴的襲擊，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沒

有股民理性的支援，則無論金融制度如何完善，運作機制如何有效，都不免

流於外強中乾，難以經得起考驗。  

 

    港進聯認為，政府捍港元的決心是正確的。聯繫匯率不僅是過去 14

年及今後相當時期香港繁榮的基石，也是國際投資者的信心保證。如在此時

放棄聯繫匯率，港元匯價很可能隨其他亞洲貨幣大幅下跌，隨之而來的信心

危機，將使利率推至更高水平，並會令股市及樓市進一步下調，抑止投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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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意欲。  

 

    令人憂慮的是，香港這次捍聯繫匯率的代價，十分沉重。由於政府

視加息為對付狙擊港元炒家的首要武器，港股在銀行拆息曾高至 300 厘的情

況下暴跌，由 8 月 7 日歷史性高位的 16 820 點，跌至 10 月 28 日最低位的 8 

755 點。利息持續高企和股市暴跌對樓市、銀行業、旅遊業和急須借貸的中

小型企業造成嚴重打擊。當大家都預期本身財富會有所損失的效應下，消費

萎縮、經濟低落的後遺症便逐漸顯現。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國際投資者之所以侵襲香港，原因是香港的

金融體系並非完美無瑕、牢不可破。事實上，香港正存在“兩個膨脹”的問

題：一是資金價格的膨脹，即股市急升、樓市高企，商業成本持續高昂，以

致炒家認為港元位高勢危，因此乘機狙擊港匯，並在股市和期指市場大發橫

財；二是炒家看準香港因享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意識膨脹”的問題，以

致只顧自由開放而疏於採取必要的監管及有效的保護措施，結果有利炒家不

斷“搵香港人笨”。  

 

    資產價格的膨脹問題，雖然經過是次的金融風暴重創，恒指已跌至 1萬

點水平左右，整體市盈率大約有十倍，客觀來說，港股投資價值已具吸引

力，而樓市在重創下亦已出現明顯調整。問題在於因今次金融風暴使香港見

到一定程度的泡沫經濟的現象，加上韓國金融危機及國際炒家隨時來犯的多

重威脅，所以股市和樓市的走向未容樂觀。政府對此應採取固本培元及放鬆

銀根、壓低利率的雙管齊下措施。  

 

    要消除“自我意識膨脹”，我們必須客觀地認清香港在國際金融市場

的地位和實力。老實說，雖然港股市值有四千多億美元，排名世界第六，但

總市值的規模遠遠被紐約、東京及倫敦所拋離；股市市值只相等於紐約八萬

多億美元的 5%。只要多個基金大戶處心積慮、審慎部署，聯手狙擊香港，

則他們必定有可乘之機。儘管多個基金大戶聯手狙擊的情況不容易出現，但

不怕一萬，最怕萬一，我們必須時刻警惕，不要因享有國際金融中心的稱號

感到飄飄欲仙，而忽略香港須建立完善嚴密的風險管理系統。  

    我們要深入探討一下，捍港元是否只有挾息一招。金融管理局（“金

管局”）實行的固然不是純粹的貨幣局制度，而是既要保 7.8 匯價，又要

保外匯儲備。實際上，現在金管局在 7.75 的“警戒”價位即拋美元，

過早收緊港元銀根，正好使炒家達到一襲擊港匯便扯高港元利息的目的。不

過，正如不少學者和商界人士建議，金管局不應過早依賴挾息一招，而應先

以市場力量對抗炒家，具體措施可包括取消套戥須以現鈔進行的過時規範，

改以無鈔化或無電子化套戥的結算方式進行，降低交易成本；也有學者建議

增設美元流動資金調節機制：銀行可以外匯基金票據作抵押，向金管局借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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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限的美元，還款時可選擇以美元連本帶息償還，或按 7.8 的固定匯

價，以港元連本帶息償還。在這新機制下，銀行不用擔心港元貶值，可以放

心賣出美元買入港元，賺取匯價及利息的差價，從而穩定港元匯價。港進聯

希望，政府不要只聽支持聯繫匯率的聲音，同時亦要聽社會各界對改進捍

港元措施的各種建議，以減低反擊炒家的行動給香港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  

 

    主席，完善風險管理機制還應與依法管理相結合。一個明顯的例子

是，穆迪評級公司把匯豐和恒生銀行評級降為負面的前一天，市場突然出現

三百多萬股匯豐被沽空的反常現象；到第二天穆迪發表不利香港銀行業的報

告，匯豐和恒生股價應聲大幅下跌。兩者之間為何如此巧合？政府有無依法

深入地、認真地調查有關事件？  

 

    對於內幕交易、造市謀利、在歐美許多國家都有嚴格法律禁止及懲

罰，港府應加緊研究其他國家有關法律，完善香港金融市場的法律規範，並

依法管理，勿使投機者“無法無天”，利用法律漏洞奪取市民多年累積下來

的血汗錢。  

 

    主席，在維持自由開放市場的原則下，香港通過檢討和完善金融運作

機制，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系統，及其加強股民對衍生工具和港匯港股的認

識，是可以加強政府對突發性投機活動和金融危機的應變能力的。同時，政

府對金融風暴中暴露出來的香港經濟的隱憂，亦應透過固本培元的方法，消

除這些隱憂，增強競爭力和對抗危機的能力。稍後，港進聯的楊釗議員和胡

經昌議員會分別從宏觀經濟層面和證券運作層面，對本人的議案作進一步探

討，並提出具體建議。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鑑於近期發生國際金融風暴，本會促請政府在維持自由開放市場的原

則下，盡快檢討本港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包括股票市場、外匯市場

和期指市場的連鎖關係，尤其須妥善監管股票借貸活動及拋空期指的

情況，以加強政府對突發性投機活動和金融危機的應變能力；政府亦

應採取有效措施，加深一般股民對股市運作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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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鑑於近期發生國際金融風暴，本會

促請政府在維持自由開放市場的原則下，盡快檢討本港金融市場的運作機

制，包括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和期指市場的連鎖關係，尤其須妥善監管股票

借貸活動及拋空期指的情況，以加強政府對突發性投機活動和金融危機的應

變能力；政府亦應採取有效措施，加深一般股民對股市運作及金融衍生工具

的了解。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顏錦全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經濟實力雄厚，基調良好，但是當世界銀行組

織及國際基金會年會剛剛結束，各國財經要員盛讚香港的經濟表現之後，一

場金融風暴卻即時掩到。恒生指數在兩個月內下跌七千多點，帳面損失高達

二萬多億元。這次股災，顯然是國際炒家利用東南亞貨幣動盪的機會狙擊港

元而引致。但眼看這一個月來港元利息高企，工商企業經營困難，市民生

活負擔百上加斤，人心惶惶，我們不禁要問，政府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將金

融風暴所帶來的影響減少到最低？  

 

 借此機會，我想討論一下聯繫率的問題。民建聯認為聯繫率作為香

港繁榮穩定的信心標誌並不能動搖更改，但政府必須正視聯制度運作中所

存在的問題。建立更穩健的市場機制，發揮市場調節功能，使聯繫率的優

點可以充分體現，更有效地應付國際炒家的狙擊。  

 

 聯繫率的原來設計，並非依靠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直接干預

來穩定價。香港聯繫率這種貨幣局制度完全具有市場自動調節機能，但

這種機能在今次的港元危機中並沒有發揮作用，背後的原因值得我們三思。  

 

聯繫率運作形式改變導致市場套戥活動減少  

 

 九十年代大量資金流入，再加上金管局有意維持港元強勢，以致港元兌

美元價從 7.8長期偏離至 7.73的水平，聯繫率的二級鈔票結算制度結果

被取消。銀行同業參與美電市場因而逐漸減少，港鈔套戥功能減弱。另一方

面，價長期偏離至 7.73的水平，這跟以 7.8作為套戥水平有異。市場人士

難以捉摸港元價合理水平，這亦導致套戥活動的減少，使港元外市場的

發展受到限制。  

 

金管局積極干預反而減弱市場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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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管局的一向政策是以加息對付港元炒家，而且金管局把 7.75 視為警

界，積極於該水平入市捍港元，以致港元利率高漲。港元與美元之間龐

大息差，顯示持有港元的風險溢價非常高，利用兩者去套息的風險大增，因

此業界反而對港元失去信心，不為高息差所動。美元套戥的活動減少，自然

無法使息差收窄。  

 

金管局破壞銀行的協調運作  

 

 10 月 23 日金管局曾向主要港元拆出銀行大量拆入港元，導致港元拆放

資金市場短缺，利率升。金管局單獨行動，這和以往協同發鈔銀行共商協

議對策的手法有異，破壞了銀行的協調運作。這不單止增加了市場的恐慌

性，更加重了事態的危機感。銀行既擔心金管局罰息，又恐怕利率短期內不

會回落，因此，他們不敢把港元排出，以致利率一直維持於高水平，影響整

體經濟。  

 

正視問題，積極解決  

 

 聯繫率在香港維持了十多年，行之有效，但現時其運作所存在的漏洞

卻不能忽視。民建聯促請政府從以下數方面入手，疏導外來港元的沖擊，切

勿堅持獨步單方的高息政策。  

 

 第一，港鈔結算制度應由一級還原為兩級制，使商業銀行與發鈔銀行回

復以 7.8 兌換港鈔，增大港元與美元之間的套戥功能，以對沖投機買賣，平

仰利率急促向上。  

 

 第二，設立外基金債券回購市場，使持有外基金債券的市場人士可

用該債券抵押給金管局，以借取港元並同意以預先訂立的價格及日期贖回債

券。從而既加強金管局對港元供應的調節，又可向市場提供一個中長期的利

率動向參考。  

 

 

 第三，加強市場監管，既要監管港元現貨、調期及遠期買賣，更必須掌

握期權買賣及拆放市場的動態。  

 

 第四，加強與銀行的合作協調，在同業市場的抽資，應在迫不得已的情

況下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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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朱幼麟議員。  

 

 

MR DAVID CHU: Mr Deputy, you are either lamb or lion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For seven weeks we have been battered by speculators who first 
moved against our currency and then against our stocks.  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refuse to be victims.  We must fight back, both tooth and nail, if we are not 
to be prey, we have to be lion, not lamb from now on.   
 
 I agree with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that we in Hong Kong are not 
operating a free market, only the illusion of one.  A free market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trade and in which no one is dominant.  We do not have such a market 
because ours is prone to manipulation by a f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houses. 
 
 Our market is small and extremely vulnerable.  We are not like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the sheer size of which daunts speculators.  Our market 
capitalization has been assessed at less than US$150 billion by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Our Exchange on a typical day records US$2.1 billion in 
turnover when the world over more than US$1,300 billion will be traded. 
 
 Mr LAU is right about Hong Kong having to "review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market" to thwart the speculators who thrive on others' 
insecurity and indulge in conspiracy.  Back in January 1995 I had also ask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to re-examine trading derivative regulations to curb the 
excesses of several suspicious brokerages and merchant banks.  They have the 
money and the cunning to manipulate the market to the harm of small investors. 
 
 I mentioned that back in December 1994 some players had fanned rumours 
to scare investors and then traded heavily in futures to gain from the jitters.  On 
that day the Hang Seng Index futures deals reached 30 000 contracts 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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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1.5 billion compared with only US$1 billion trading in stocks. 
 
 To this very moment we have brokerages and merchant banks periodically 
making calculated remarks through the media to frighten investors.  They can 
do this with impunity because the tactic is legal, even when it is immoral.  I 
fully appreciate why Mr LAU is calling on the Government to "enhance the 
general stock buy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stock market to save them from 
injury by others' malice and manipulation.  We remember how some brokers 
allegedly spread lies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Bank of Asia (IBA) earlier this 
month to start a nervous chained reaction.  The run was halted by prompt 
statements of support from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the Monetary Authority and 
the three note issuing banks and by sound IBA senior management.  I am sure 
we would like to get a piece of those who this week started the rumours about a 
local bakery and caused a run on cakes.  I regret that the Government 10 years 
ago repealed a Public Order Ordinance clause that would have mandated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the rumourmongers. 
 
 We must now be proactive in our defence.  This is why I advocate that 
the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the Monetary Authority, set up a bureau to 
monitor all markets ─ stocks, precious metals, derivatives, futures, and so on.  
No, not just the markets in Hong Kong but also elsewhere to detect speculative 
trends.   
 
 This bureau, unde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shall have access to an 
undisclosed pool of funds drawn from the foreign reserves, the fiscal reserves, 
Land Fund and future proceeds from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shall have the discretion of using the resources to counter 
moves by speculators from time to time.  This way the speculators will not go 
unchallenged. 
 
 I also concur with Mr LAU that we need to review all regulations.  We 
should, for example, raise requirements for index trading.  We must reduce the 
heavy weighting of a few major Hang Seng Index shares to prevent manipulation 
of key stocks to influence the Hang Seng Index.  There should also be a uniform 
closing time for the stock market and the index market.  We must also scrutinize 
all futures instruments and regulations with a view to protecting the small 
shar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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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es, every economy these days operates like 
a branch of an extended bank, exposing each to speculation and conspiracy.  
The days of unilateral action in isolation by any economy are past.  Before lo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and World Bank have to form a kind of 
financial police who can mobilize enormous sums of capital to deal with 
speculators on an international basis.  If not, the IMF and World Bank will just 
have to keep on bailing out economies ravaged by speculators and by their own 
mismanagement.  Only then, with the protective measures in place, would there 
be a genuinely free market. 
 
 Mr Deputy, I vote for the motion.  Thank you. 
 
 

代理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上周末我去了曼谷數天，昨天才回來。我想到那裏

了解一下近來亞洲金融風暴的起源點，最大的理由是甚麼，以及與香港有甚

麼很大的不同。其實道理也不是很難看見。在財政上來說，統治一個國家或

香港這個地區，便猶如做生意和管理一個家一樣，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錢便

不要亂花錢。即使銀包內有錢，也要留意這些錢是自己的，還是借回來的。

泰國的問題出於她向很多外國銀行告貸，投資建設基建；工商界又向很多外

國銀行告貸，興建了很多樓宇；普通市民也有告貸，用來買名貴房車、金

表，把所有錢都花光。現在外國人來討債，便出現很大問題。香港並沒有這

問題，也許香港在英國政府管治多年來，實行量入為出的理財哲學，即每年

的支出不可以高於增長，即通脹加實質增長，這是值得讚許的。此外，最大

的不同之處，是我們有一個運作良好的廉政公署，在貪污問題方面處理得很

好，所以我對香港中長期的經濟是樂觀的，因為我們的基礎非常穩定，與泰

國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情況不同。  

 

  不過，代理主席，在短期來說，即這數個月至一、兩年內，我便沒有政

府這般樂觀。我亦不同意財政司司長較早時在溫哥華說到了 12 月，所有問

題便可能解決。當然，我希望政府是對的，我亦希望問題可以解決，但近來

我們看見旅遊業的不景氣影響到香港所有零售業，百業蕭條，這是有目共睹

的。其中最大理由是因為利息高企，令所有從商的人在經營上有困難，亦令

很多“打工仔”在供樓、就業或加薪方面都不大看好。在這情況下，我們明

年的經濟會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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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曾說，我們現在已轉以服務性行業，不再以工業為主，所以不用擔

心，但從廠家的角度來看，直至目前為止，明年的訂單依然很少。事實上，

東南亞國家貨幣貶值，奪去香港不少生意。明年 1 月至 3 月，便會影響香港

其他服務性行業，例如貨運業和空運。沒有貨運便無須購買保險，亦無須到

銀行贖單，這些服務性行業早晚會受到影響，政府必須審慎地處理這問題。  

 

  所有問題的其中一個最大根源，便是為了大家都同意的捍港元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政府在上次的風暴中，在 10 月 24、 25 日當日只懂空談，並

沒有做任何事。因為它只懂得說捍港元，收緊銀根，把工商界及市民當作

炮灰。我們的錢沒有了，指數下跌了數千點，總值從 4 萬億元下降至約二萬

七千多億元。政府當然說他們是為了擊退炒家，這是對的，但是最糟的是我

們得不償失。我相信這次劉漢銓議員提出說要檢討，便是包括了我們在連鎖

關係中，外匯市場、利息、股市及期指全部都要兼顧，不要給外國炒家有機

可乘。我相信很多市民都希望恒生指數能回升或樓市不再下跌，但是如果它

們稍為回升，炒家又會出現，政府屆時又是只得“一招”，再次加息，這是

沒有用處的。我希望政府在檢討後，可以有更好的方法來處理這問題。  

 

  有些事我們是可以做到的。由於近期經濟很差，政府應該考慮是否實行

政府收費中的“用者自付”、收回成本原則。現在政府提交臨時立法會考慮

的建議，都是說加幅不會高於通脹，希望我們支持。但基於現時的經濟情

況，我希望政府考慮在這 6 個月內不要再提出這些建議了。即使政府提出，

我亦會呼籲其他同事盡量否決。當然，在“還富於民”的政策下，我亦希望

政府考慮應否削減利得稅及薪俸稅。為何我會這樣建議呢？因為過往政府常

說我們有一個強大儲備來保障港元（美元有黃金支持，但港元沒有），但是

在這次事件中，政府並沒有這樣做。這筆七百多億的美元儲備，在捍港元

的行動中根本沒有動用過。這是否說明這筆儲備已經足夠？如果是的話，是

否仍要有那麼多盈餘撥到政府的庫房呢？如果是沒有需要的話，我呼籲政府

在未來這數個月應該還富於民，留多些錢在市場。“市場”的意思是指工商

界、大財團、中小型企業及市民大眾，因為我認為香港在未來這 6 個月將會

是十分難度過的。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代理主席，今天這項辯論，可能是遲了少許，但始終涉及香港

未來很重要的一環，所以甚麼時候提出也可以。我也想在這裏代提出議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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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向其他議員呼籲，雖然很多人不熟悉金融事務，但是你們可以把家人的

感受說出來，要求政府作出檢討。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這次金融風暴，我認為可說是一場“另類戰

爭”。為甚麼呢？因為這基本上是世界上擁有資金、擁有資本的正式戰爭，

例如特別 301、反傾銷，人人現在都把儲備放在美元上。我們要了解到，為

甚麼會發出美元呢？以前美國政府曾作出承擔，說在任何時間，只要人們拿

 35美元，便可以兌換 1安士黃金，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時這沒有了，

但有紙黃金。不過，即使我們儲備美元，有一天可能也會發覺財產減少了一

大截。這會在甚麼時候發生呢？如果我說得出是甚麼時候，我便會較很多人

優勝了。不過，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件事。  

 

 代理主席，今天就這辯論，我會提出 3 件事作出討論，我希望財經事務

局局長花多點心思聆聽。稍後我會批評他。他可能會說我只得 7 分鐘，盡

也只是 7 分鐘，但是我的一句說話，影響是很深遠的。  

 

 我們首先談談聯繫匯率。目前到了這個環境，坦白說，我絕對支持要有

聯繫匯率，因為十多年以前沒有聯繫匯率，香港曾經受到很重大的沖擊。至

於以後會否改變，我堅信是會改變的，可能會與很多強勢貨幣掛，而不單

止是美金。  

 

 任志剛先生作為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局長，他所做的，理論上沒

有錯。他捍聯繫匯率，別人受到傷害是他們自己的事，任先生做了他自己

的工作。他已獲得獎章，成為全世界第一銀行家，但他還希望香港市民給他

嘉獎，因為他在 10 月 22、 23、 24 日這數天內，實為香港賺了很多外匯，

但他沒有評估市民和銀行所受到的沖擊，較他賺取的那一筆還大。因此，理

論上，在他的立場而言，他是沒有錯的。稍後我會說是誰錯。不過，他的疏

忽、他的囂張，令香港，特別是銀行界嚇了一跳。甚麼時候會出現一晚的拆

息高達 300 厘的情況？這是從沒聽聞過的。這會給他作為人生上的一個警

惕，也是一個紀錄。因此，金管局局長不是絕對沒有責任，他是有責任的；

但他也完成了自己的責任。問題是正如他自己所說，他下的藥太重，殺傷了

全港其他市民。  

 

 第二個值得我強烈批評的，當然是證監會。它的全名是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但現在很多人，包括我在內，稱它為“證奸”，即“證券的內

奸”。雖然將市場公開化是政府的政策，但這並不代表不用監管。證監會對

香港部分的小型上市公司動輒停牌、動輒調查、動輒譴責、動輒控告，它的

權力很大。我們財經界人人都支持它，但它對那些外資卻束手無策。它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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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時候說過別人不對？有人說若有任何不對，便即是說外資不要來，但我們

是自由市場。情況不是這樣的，我們的確需要自由，香港政府奉行的是自由

政策，但自由並不是說要被人搶。別人明明是要來搶東西，你們卻說自由、

自由，搶吧！搶吧！這種態度，又怎對得起全港市民呢 ? 

 

 整個證監會內五大董事巨頭都是律師。我不是說律師不對，律師很對、

很聰明，因為他們曉得保障自己，薪金照支，但自己卻置身事外。對於其他

事，只推說政策如此，政府要開放便開放。不過，捉的卻是那些無力的，誰

如果捉錯那些有力的，誰便會被辭退。證監會主席梁定邦先生究竟有多少天

在香港 ?由於他縱容下屬，令他的下屬只須向他報告一聲，便可辦事。他們

是對的，因為主席不在香港，怎樣說他們不對呢？這個架構在形式上可能沒

有錯，但整個架構是非常值得檢討的。  

 

 代理主席，說了這麼多，那麼誰要負上這個責任呢 ?自然是財政司司長

和我們的行政長官。為甚麼呢？因為在用人方面，僱主要絕對負責。我的下

屬做錯了事，我從來不會怪責他們，因為誰叫你僱用他們呢 ?當然，第三個

要負責的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因為他的職位是要負上這個責任的。香港的局

長級官員，人人以為自己是技術官僚，不錯，他們確實有官僚作風、確實官

官相、確實打官腔；但何來有技術？何來有洞悉先機呢？這是對香港很重

要的事情，如果我們把它放在是不正式技術官僚的官僚手中，對香港其實是

一件很不幸的事。我不說是要絕對批評他們，但我們要看我們的局長、我們

的財政司司長過去是哪一科出身的。他們只不過是政務官罷了。作出調動

後，便擔任這些職位，認為自己很棒。他們實在要接受意見，否則便會出

錯。  

 

 今天即使給我 70 分鐘，也不足夠我發言。現在還有一些時間，我想忠

告投資者。如果今天之後，香港特區政府還不能夠訂出政策來保障投資者的

利益，我只能忠告小投資者和股民遠離市場，因為政府對你們的保障不足，

這已不是你們賺錢的地方了。  

 

 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代理主席，在 10 月份的股市大災難中，香港股市帳面損失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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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港元。股市大崩盤所帶來的信心危機，影響之深遠，現在實難以全面評

估。在回歸前後，在所有的民意調查中，認為對香港最有信心的是甚麼呢？

都是經濟。如果現在再作調查，局面會完全不同。在這災難中，我們眼看

那些國際大炒家怎樣魚肉香港人，掠奪香港人的財富。諷刺的是，他們運用

的手段和招數並不是甚麼秘密。大家早已談論，連巴士上的乘客也說他們一

定會沖擊聯繫匯率，迫香港特區政府加息，於是他們在股市的期指市場上一

定會賺上一筆。果然，他們是這樣做。事情依足預言發生，他們照樣可以賺

了一筆。在這過程中，我們的財經官員告訴我們，匯市和股市，只可以救其

中一個，救得這個便不能救另一個，真對不起。情況是否這樣呢？  

 

    大家都知道，香港股市全部以港元資產結算。 10 月初香港股市市值四

萬二千多億元，而外匯儲備折現只有六千多億元，如投資者信心崩潰，大家

都變賣股票套現外幣，試問金融管理局能否有效地維繫聯繫匯率呢？  

 

    最妙的是我們聽到國際炒家索羅斯先生的忠告，說股票市場過分波動

“會造成社會解體”，必須規限造成各國金融市場大動蕩的沽空衍生工具。

這些說話，香港的財經官員聽到後有甚麼看法呢？  

 

    代理主席，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對維持一個穩健的股票市場責無旁

貸，所以必須從以下多方面入手，促進香港股市和期市的健康發展。  

 

    第一，我們認為要發展股市期市外幣資產投資工具。香港的經濟體積

有限，財經官員不應頭腦過熱，只催谷港幣資產股票，而應發展外幣資產的

投資工具，避免對本港經濟體系的直接沖擊。  

 

    第二，期指期貨等衍生工具應與現貨對盤。現時期指期貨到期，投資

者無須買回現貨，因此，炒家到期可以“一味直沽”，促使股價大跌。雖

然，我們知道西方期貨的交易只有非常低的比例是實物交易，其餘都是賭博

性質的帳面遊戲，但由於本港市場以中小投資者為主，缺乏大投資機構和外

國過江龍對盤，因此“大鱷吃小魚”十分容易，本港小股民的權益毫無保

障。  

 

 

 

 

    第三，要設立預警制度，監控炒家對股市期市的出擊行動，保護小投

資者。這些措施包括：（一）設立沽空期指戶口制度，沽空期指，必須預先

登記；（二）利用期指期貨套戥，應先以現金或現貨抵押；（三）提高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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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及（四）發行認股權證必須先向聯交所繳納按金等規定。  

 

    第四，加強風險管理。無論市況好景或蕭條，都必須加強證券行的風

險管理，嚴格核實各證券行的資本，設立類似銀行監管制度的“充裕資本比

率”規限，並且限制經紀行的孖展買賣借貸，核實客戶的資金水平。  

 

    第五，監管標準應一視同仁。以現時的恒生指數成分來看，拋空期

指，無異於拋空大藍籌股，但證監會卻對此置之不理。我們看到，同樣是價

格和交投量有不尋常波動，對於大藍籌股的波動，證監會視若家常便飯，但

三、四股如有波動便動輒被停牌交代。例如本年 10 月 28、 29 日匯豐單日

波幅達三成多， 29 日又被異常大額拋空，證監會卻視若無睹，並沒有展開

任何調查詢問，這態度是很令人懷疑的。  

 

    第六，加強小投資者對衍生工具的認識，提高其風險意識。最近一項

針對散戶的調查顯示，期指沽空作為股市的主要對沖工具，受訪的三百多人

中卻只有 4 人表示曾經試過，比例之低，令人咋舌。  

 

    代理主席，香港的財金官員表示今次的股市下挫有助減緩本港資產價

格過度膨脹的現象，這句說話民建聯只能認同一半。特區政府如沒有正視股

市期市發展存在的問題，不去尋求一個更穩健的基礎，再發展衍生工具，今

次股市大跌，難保以後股市資產價格不會再度膨脹，國際炒家再次有機可

乘，令香港經濟再次動蕩。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楊釗議員。  

 

 

楊釗議員：代理主席，鑑於一般股民對股市運作及衍生工具缺乏認識，以致

在較早時發生的股災中損失慘重，港進聯建議政府須採取有效措施，加強股

民這方面的知識及了解。本人認為，政府可透過香港電台的公共資訊節目以

及其他傳媒，通過具體實例，生動活潑、深入淺出地傳播此方面的知識。同

時，要針對整個社會形成的投機心理，宣傳多元化而腳踏實地的人生事業取

向。  

    不可忽視的是，以炒樓、炒股推動的泡沫經濟迷像，極大破壞了香港

人過去拼搏、踏實的價值觀，而金融風暴帶來的股市下挫及樓市調整，恰好

擊碎了過去十數年來炒樓、炒股穩賺不蝕的神話，因此，政府實在應因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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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通過宣傳教育淡化社會的投機心理。  

 

    當今世界經濟高度整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國決定策略時不能

不兼顧各種反饋效果。雖然香港經濟受今次金融風暴影響，很大因素是由於

一些國家的經濟體制不良、管理不當而受到牽連；但另一方面，炒家亦看準

香港因享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而“意識膨脹”的問題，以致只顧及無限度的

自由開放而疏於採取必要的監管措施，結果形成現在的一些金融運作機制有

利這些炒家不斷“搵香港投資者笨”的狀況，這有如開門迎盜，且還以好客

開放的態度自我陶醉一番。資產價格的膨脹及“自我意識膨脹”，兩者結合

起來，就是國際炒家有機可乘的癥結所在。  

 

    主席，對於資產價格的膨脹問題，雖然經過這次的金融風暴重創，恒

指已跌至 1 萬點水平左右，整體市盈率大約有十倍，客觀來說，港股投資價

值已恢復正常，而樓市在重創下已出現明顯調整。問題在於因今次金融風暴

使本港浮現一定程度的泡沫經濟爆裂的危險，令致人心不安，加上韓國金融

危機，以及國際炒家隨時來犯的多重威脅，政府對此應採取固本培元及放鬆

銀根的雙管齊下措施。  

 

    固本培元是長期措施，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德蘇本月 13 日在

新加坡所說，波及亞洲的金融危機，使該地區“因禍得福”，因為人們由此

看到了經濟中存在的薄弱環節。香港亦是如此，今次暴露出來的薄弱環節應

通過固本培元方法解決。過往十多年來，投資物業及股票幾乎成為穩賺不蝕

的虛假“規律”，形成了社會上普遍的投機心態，紛紛投入於炒樓、炒股的

狂潮中，以致形成能使香港真正安身並保持強大競爭力的行業少人問津。  

 

    與此相同的香港銀行物業按揭已超過 40%，接近日本泡沫經濟九十年代

初爆裂之時的 50%水平。而香港股市，特別是恒指成分股也過於依賴地產股

和銀行股，其中銀行股又依賴於地產股；在這種“本元不固”的情況下，炒

家一旦來襲，價格膨脹的股市及樓市便會應聲而落。因此，趁今次金融風

暴所暴露出的香港經濟薄弱環節，正好促使我們全面檢討香港的金融體制運

作，這亦是港進聯多年來所關注及促請政府作出檢討的事務。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蔡素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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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近期的金融風暴，牽連甚廣，不單止香港、美國，

甚至整個東南亞都受到波及，香港要繼續在國際金融巿場上站穩位置，港府

實在有需要盡快檢討香港金融巿場的運作機制，以鞏固香港的金融實力。  

 

  今次的風波，牽涉面大，無論是股票巿場、外匯巿場和期指巿場，都有

影響，而地域上，被波及的地區也不少，因此，香港要設立一個調查委員會

作全面的檢討，引入外界專家與政府內部人員一起深入調查及研究今次事

件，探討問題之所在，並找出解決及應變的方法，以期總結經驗，防止再有

同類事情發生時，可立即作出相應措施而防未然。  

 

  此外，香港的金融體系實行聯繫匯率，在現今世界上，香港這種做法並

非獨一無二，我懷疑政府有沒有在這方面參考外國的做法，看看外國有沒有

值得借鑑和取經的地方？  

 

  近一、兩年來，香港報章雜誌上有很多關於改善聯繫匯率機制的方法。

甚至有學者曾經往外國取經回來在報章上寫了很多他們的看法，認為香港應

在這些地方加以留意，但是政府似乎沒有將這些學者的意見當成一回事。今

次港元、股巿與期指受狙擊的方式，可能不是唯一可以發生的狙擊方式，可

能還有其他的方式，回應的方式也應有很多種。政府應就這些問題多與本地

及外地的專家深入探討，找出因應之道，早為之謀，盡快檢討香港金融巿場

的運作機制。  

 

  與此同時，香港股巿近年體積持續擴大，很多大陸新股票上巿，這雖然

是值得歡迎的，但政府及業界監管機構應提高警惕，看看新股上巿的質素是

否十足十符合要求，上巿過程各方面監管有沒有鬆懈。但願政府盡快訂出有

效方法，確保香港各種金融巿場長遠的健康發展。  

 

  同時，本人贊成政府應採取有效措施，加深一般巿民對股巿運作及金融

衍生工具的了解，亦建議政府與學術界及金融業界多些溝通，一方面可以體

驗“港人治港”，另一方面亦提供了一個機會予學術、專業界及政府一同討

論，深入了解的機會，令官民有互相溝通的機會，不會有官民不相通之弊。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劉漢銓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羅祥國議員。  

 

 

 

羅祥國議員：代理主席，自 8 月泰國貨幣大幅貶值以來，東南亞各國金融制

度相繼出現不穩，港元在 10 月底亦遭受前所未有的沖擊，雖然在金融管理

局的預和市場變化下，高息已表面上擊退港元的國際炒家，但現時高息繼續

維持，股市已由最高峰下跌最多超過 40%，樓市亦回落約 15%。各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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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正把 1998 年的香港經濟實質增長調低最少一個百分點，明年的零售業、

房地產業、旅遊業和整體就業情況等，一定受到頗大的不利影響。  

 

 香港近日出現的銀行擠提、西餅店擠提，甚至兒童遊樂場的擠提，在在

都反映香港普羅市民的信心已受到嚴重打擊。  

 

 今天香港面對的金融風暴清楚反映香港的金融市場，在日趨複雜的發展

和運作過程中，其相互的關係和運作，已非政府所能理解；而聯繫匯率的運

作亦已偏離了 1983 年訂立時的客觀環境和實際情況，因此，為了穩定香港

的經濟和保障市民的利益，本人及民協同意劉漢銓議員的議案，促請政府盡

快檢討本港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包括股票、外匯和期指市場的連鎖關係。  

 

 就今次的風暴，本人並沒有簡單而可行的處理方案，但在整體政策的檢

討範圍內，本人提出兩個重點，大家一定要關注。  

 

 第一，香港在 1983 年訂立聯繫匯率制度時，曾經指出在這制度下港元

和美元的利息會維持一致，多年來，情況大致上沒有改變。但香港通脹期維

持高企，較美國的通脹高出很多，因此，港元的實質存款利率和大企業可以

用港元銀行同業拆息市場借貸的實質利率都是負值。這負值的實質利率嚴重

破壞了市民和企業的儲蓄、消費、投資行為和泡沫經濟亦因而產生。經濟學

最初階的教科書都清楚告訴我們，一個長期維持負值利率的金融制度，早晚

會全面崩潰的。  

 

 第二，有關香港現時衍生工具的發展，不少調查亦清楚顯示，該等工具

並非市場人士主要作為套戥和減輕風險的工具，成為了類似“買大細”的賭

博工具，而且很容易受大戶所操縱。政府實應檢討和引用有關賭博的條例中

的一些條文，以監管現在證券市場的衍生工具。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胡經昌議員。  

 

 

胡經昌議員：代理主席，詹議員剛才的發言，用心良苦。他說他不知道金價

何時升或金融市場的走勢，其實他是知道的，不過避免引致擠提式排隊買金

或買賣金融產品現象，又避免被認為造市受調查，所以他便不說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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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0 月 31 日的財經事務委員會就“有關現時圍繞港元及香港股市的金

融危機簡報”特別會議上，我曾經指出， 87 年的全球性股災和 10 年後近期

的全球性股災，均對香港的金融市場影響十分大和深遠，但其原因卻有很大

的分別。經過 87 年股災後的證券業檢討和大事改組後，基本上證券業得以

穩定及健康發展，雖然期間亦出現過不少風風雨雨，特別是在監管外資、華

資及大、小經紀方面出現不公平及不合理情況。華資小經紀怨聲載道，並認

為當時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經驗不足，欺善怕惡，

而且部分工作與聯合交易所（“聯交所”）重疊，特別是監察會員方面。  

 

 近數年證監會及聯交所在互量互讓的大前提下，改善重疊工作的問題，

改善市場運作，增加各方面的透明度和風險管理等，使香港股市得以穩步上

揚。在近期的金融風暴下，雖然股市大幅度下挫，股民損失慘重，但股市基

本上可以說是正常運作，反映出香港股市已經進入成熟期。  

 

 代理主席，今次金融風暴，很明顯，股市受到港元匯率被狙擊影響而出

現股災，而此因素是 87年股災所沒有的，因此，我於 10月 31日的會議上提

出請政府應就香港整體金融運作機制作出一個詳盡的檢討，其中當然包括外

匯，證券及期貨衍生工具的協調和相互配合，減低受狙擊的風險，確保香港

金融的穩定運作。在芸芸眾多的可改善項目中，我將選出下列數項為例：  

 

一、  增加期指和相關衍生工具買賣的透明度  

 

 增加市場買賣的透明度可以減少金融市場被控制或造市的情況。聯交所

已使用電子交易買賣，而期貨交易所（“期交所”）亦已於個別產品實行這

種措施。交易電子化不但使買賣快捷及準確，更可提高透明度，減低不法活

動。  

 

二、  聯交所及期交所收市時間需要統一  

 

 設立期指市場或其他衍生工具的原意是方便投資者進行套戥活動，使市

場交易更活躍及使用家得以減低在市場波動時的風險，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但現在期指收市時間較聯交所收市為遲，使套戥活動不可能在相對的方式下

進行，容易出現被炒家利用作為造市的渠道，而且對投資者產生不公平的情

況。  

三、  增加恒生指數成份股所佔市值比率  

 

 由於恒生指數只有 33 隻成份股，在買賣市場增大的情況下，往往不能

反映其所佔整體市場市值的代表性。為確切反映市場發展的實況，並使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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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輕易受數間大規模上市公司股價的波動而大上大落，減少不必要的被利

用風險，擴大恒生指數成份股是恰當的。  

 

四、  提高股票拋空的透明度  

 

 根據本港的證券法例，投資者只要證明手上有股票或擁有股票權，便可

合法拋空，但一定要在沽售前指出，而且要交付一定的按金。但現在沒有一

個機制可以使公眾得知拋空的貨源屬誰，使一向以公開公平運作的機制蒙上

陰影。為增加透明度及減低不法之活動，應該在特別顯注的拋空數量及其貨

源方面，準時向公眾公布。  

 

五、  加強對衍生工具的認識  

 

 香港衍生工具數目之多，是全球第三位。衍生工具的種類繁多，而且其

遊戲規則涉及非常專業的知識，我相信除了證監會和政府的財金官員有必要

加深對衍生工具的認識外，並須加強教育投資者，推行嚴謹政策，監管衍生

工具發行及其運作，使整體市場得到公平、公開及穩健的發展。  

 

 代理主席，我只能在短短的數分鐘內簡單出一些可以改善的例子，而

尚有其他如期指按金、認股證發行及匯率制度等問題是涉及多方面的，因

此，政府應盡快就香港整體金融運作機制作出一個詳盡的檢討。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代理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r Deputy, the motion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is both wide-ranging and subject-specific.  Wide-ranging 
because it makes reference to maintaining free and open market, reviewing the 
local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veness to the future 
speculative activities and financial crises.  Subject-specific because it seeks to 
include in this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foreign exchange and index 
futures on the one hand and to ensure proper regulation of stock lending and 
short selling of index futures on the other. 
 
 Our financial markets like others around the region have seen some fai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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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ty losses since summer, but that is where the similarity starts and ends.  Yes, 
the value of our shares in the stock market has gone down.  Yes, the value of 
property generally has gone down.  Yes, interest rates in our financial markets 
have fluctuated within a fair wide range.  Yes, most if not all of us have felt the 
pain of devaluation of our assets.  But look at our financial system.  It has 
repulsed severe attacks, and some say, concerted attacks on our United 
States/Hong Kong dollar peg.  It has remained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without 
any failures in either our banking or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s.  Why do we 
think this is so?  I will attempt to give a few reasons. 
 
 Firstly, Hong Kong is probably the most open and free market in Asia.  
With an open and free market comes a high level of transparency although I 
believe there is room for even further improving this transparency. 
 
 Secondly, our financial markets are properly regulated with sound laws 
and effective and professional enforcement although some may say that we are 
over-regulated and in fact too expensive.  But one has to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en years ago today, we thought then that Hong Kong had a 
pretty sound and well-regulated stock market, but we fell down along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The lesson learnt then was that governments and 
stock and financial markets must, and I repeat, must, anticipate crises on the one 
hand and market developments on the other and be ready for it.  An even better 
approach to market development is to be a leader, and not a follower.  I would 
have little more to say on this point. 
 
 Thirdly, in Hong Kong we welcome competition with no entry barriers for 
sound and properly manage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xpect them to make their 
contribution to Hong Kong's development side-by-side with their local 
counterparts. 
 
 Fourthly, we have a sound and robust economy that has seen growth in real 
terms consistently over the past decade despite our relatively high inflation rate.  
Even today as we speak we expect our economy to have real growth this year 
although even the most optimistic economist, he or she will not be willing to 
adhere to earlier forecasts of 5.5% real growth.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ny real 
assessment of our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due partly if not large to external 
factors.  But our sound and robust economy is the result of teamwork between 
our entrepreneurs, our workforce, our Government and our reg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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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 community we should look at the events of recent months and see 
how well our financial markets have held up to the storms that put our systems to 
some of the most severe tests.  The bad news is that our assets have lost some 
value.  The good news is that we have n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some of our 
neighbouring countries are experiencing and therefore suffer less pain than most 
of them both now and in the medium term. 
 
 Mr Deputy, I said earlier that I would say a few words on the issue of 
transparency.  Some years ago, directors of companies listed on our stock 
exchanges had relatively simple obligations regarding their positions in such 
companies.  Today our laws and stock exchange requirements put on them 
pretty heavy duties in terms of disclosure on say, their shareholdings and dealing 
in shares of their company.  There are also periods during which they are not 
allowed, for instance, to deal in shares of their companies.  Substantial and 
principal shareholders like directors have statutory obligations regarding fairly 
strict disclosures as well. 
 
 Right now, the perception is that it is easy to push the Index down by 
shorting key stocks in the Hang Seng Index and that this is facilitated by stock 
lending.  The criticism is the lack of disclosure in this respect.  The disclosure 
requirement for stock lending and borrowing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look at 
and examine to see whether greater transparency will in fact help to reduce 
volatility and, in fact, also help to educate the market where there is again an area 
that I feel we can usefully venture down. 
 
 Another aspect is whether the current regime needs change.  At presen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Financial Services Branch,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Futures Exchange have some overlapping rules and 
perhaps on occasions, inadequate co-ordination, in both enforcement and perhaps 
development policies.  We should also examine this aspect. 
 
 
 On a broader basis, our regulations, trading and execution,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re perhaps in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thus creating 
higher costs, both in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erms, not to mention the use of 
high technology in development of our financial markets.  Perhaps it is ti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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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these matters, so as to see whether our current system and modus 
operandi are the best models for Hong Kong. 
 
 Mr Deputy,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Hong Kong has gone a long way in the 
last 10 years.  Although I listened with great sympathy to some of the 
suggestions put forward by some of my colleagues today, I would hasten to add 
that, from my perspective, what we should look at is system examination.  In 
terms of whether or not there should be a little bit more for deposits, for stock 
borrowing or in the Hang Seng Futures Index trading, this is where I believe the 
free market mechanism will work.  What we must not do is to look inward.  
We must continue to look outward and look forward.  I think that will sustain 
Hong Kong well into the next decade. 
 
 Thank you very much. 
 

 

代理主席：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代理主席，今天劉漢銓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我覺得是今年的辯

論中，對香港最重要的一項議案。最近香港出現了金融風波，我相信在過渡

後或過渡前從來都沒有人會質疑香港的經濟表現，亦沒有人會質疑有人來狙

擊港元的結果，所以我們的政府官員坐在這裏，以為可以輕輕鬆鬆。  

 

  剛才詹培忠議員那番說話，在議會中引來笑聲，但其實並不是一件可笑

的事。我們現在已是國際大家庭的一分子，不再是獨立的經濟體系，所以我

們除了要面對這個問題外，還要想辦法應付將來如果再有人狙擊港元時，我

們應怎樣做，以及對香港經濟會造成甚麼影響。我不是 “馬後炮 ”，現在香港
的經濟事實出現了問題。是甚麼問題呢？就是香港的消費很貴，香港的旅遊

業不景，來港的人數下降；香港的零售業也受到打擊，香港的酒店、酒樓也

受到影響，所以今天政府的官員不敢說我們的經濟增長率為何，亦沒有人敢

說明年的情況會如何。現在已經是 11 月底了，他們還未敢說，為甚麼呢？

便是由於這次風波所造成的後果。  

 

  自由黨是非常支持政府和聯繫匯率的。我們認為聯繫匯率如果更改，不

但會令香港人，更會令全世界人士都對港元失去信心。不過，在捍聯繫匯

率之餘，我們一定要考慮到這是一場 “戰爭 ”。在上前作戰時，一定要兼顧
後方，兼顧自己的家，大後方不要被人燒光才好。上一次的情況便是如此。

因此，我覺得政府官員要客觀。他們並非好像詹培忠議員所說的那樣無能，

只得官僚，沒有技術。不過，我相信今次除了是一個學習機會外，我們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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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整個機制。其中一項便是監管。  

 

  很多人說香港是自由經濟體系，監管甚麼？何用監管？於是有人便以為

有機可乘，有些罅隙可讓他們進來搗亂。他們的目的是甚麼？其實只有一個

目的，很清楚，全世界都很清楚，便是他們想賺錢。如果來搗亂是要虧蝕的

話，他們一定會走。因此，我們應該與國際其他監管機構設立聯繫，因為現

在這已是一個國際性問題，誰會想到香港股票市場下跌，會影響紐約股巿一

天下跌了五百多點？人人都說紐約股巿龐大，如果真的很龐大，便不會被影

響了。  

 

  我認為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可以做很多事，阻止那

些人來玩弄我們，來這裏賺錢。香港人這麼多年來賺回來的金錢、使我們可

以經濟繁榮的金錢，忽然間消失了，財產不見了，實在不值得。我們要了解

到，現時香港人有如驚弓之鳥，否則，哪會出現聖安娜排隊取餅事件？連西

餅也要排隊，我也不知道那些人取 20 盒餅做甚麼。他們就是害怕餅店會倒

閉，所以政府一定要注意這些問題，一定要檢討整個機制，一定要檢討為甚

麼別人認為有機可乘。  

 

  我承認我們的情況與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和日本都有很多不

同的地方，但是香港如此強大的經濟實力都可以被人玩弄、被人狙擊。在

10 月 30 日的會議上，任志剛先生說我們勝利了，但我卻看不到他有笑容。

財經事務局局長也沒有笑容，為甚麼呢？因為他知道香港很多人輸了。這是

一個大問題，因為那些是我們積蓄得來的。因此，今天我們不要太激動，而

是要靜思對策。這些人一直存在，他們隨時會與我們開戰，如果有機可乘便

會再來。如果我們坐在這裏，以為甚麼也不用做，那麼，不要讓詹培忠議員

不幸言中了。因此，我覺得現在正是時候要作出檢討。我相信香港有很強的

經濟實力，這次事件不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我認為政府官員事實上要負起這

個責任，而且要有責任心，不要以為數位議員出來說數句，便以為我們是彈

劾政府。我們事實上是為了香港的利益出發。大家要有共同目標，才能辦好

這件事。我希望政府官員慎重考慮。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  

 

 

財經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剛才多位議員發言支持劉漢銓議員的議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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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留心聆聽。議員們對近來金融市場的波動和這些波動對本港經濟的影

響，都表示非常關注。這當然也是政府當局極度關注和應該謹慎處理的事

情。  

 

  政府為了維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穩定的經濟環境，尤其是維持

貨幣穩定，一直都通過有關的金融監機構審慎監察市場的運作和發展，特別

是當今年下半年，東南亞地區的金融市場開始不穩定，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

更沒有鬆懈。因此，當港元兩度受投機者狙擊時，我們均能成功地捍港

元，及擊退投機者。  

 

  議員們提及在這次風暴中，有不少市民和投資者也蒙受損失，做生意的

和要供樓的人士要負擔較高的利息，在未來的一段日子，零售和消費行業將

會受到壓力。政府對這些困難並非無動於衷，但在我們這個自由開放的經濟

體系裏，這些困難是無可避免的；而更重要的是香港的良好經濟基礎，足以

讓我們更快度過這些困難，而進入下一個經濟周期。  

 

  我很感謝剛才議員們一致的表示支持政府的看法，同意香港是不可以也

不應該改變我們已經使用了 14 年的聯繫匯率。雖然財政司司長對議員就施

政報告發言作出的反應，以及我在財經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都曾談及這

個問題，但我仍然想在這裏再次簡單地強調聯繫匯率對香港經濟的穩定和發

展的重要性。  

 

  香港是一個對外完全開放的經濟體系，我們也是國際金融體系中重要的

一環。在過去的經歷裏，特別是最近的風潮中，我們清楚地體會到香港的經

濟和市場狀況，必然會受國際和區內市場影響，而我們也會影響其他國際市

場。因此，香港除了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也要有完善的金融制度，特別是穩

健的幣值，以抵禦外來的沖擊。反之，一個浮動的貨幣制度和它引起的波動

和不穩定，對香港這樣的一個經濟體系，只會有百害而無一利。  

 

  在過去數星期的市場波動中，我們不但成功的捍港元，也看到股票和

期貨市場的交易和結算均運作正常。政府當局和監管機構合作無間，證明過

去 10 年來我們在市場監管、風險管理等方面所下的工夫是有成效的。剛才

議員們對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在維持聯繫匯率時的所採取的措施，以

及一些在匯市、期貨市場和股票市場的連鎖發展，提出了不少意見。正如財

政司司長和我本人所承諾，在這次亞洲地區金融風暴平靜下來的時候，政府

和有關的監管機構和交易所，會檢討這次市場波動所反映出要改善的技術和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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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議員的議案中，清楚指出維持自由開放市場的原則的重要性，加上議

員們一致支持維持聯繫匯率不變的政策，正好就是這次檢討的兩項最大和最

重要的基礎。檢討的內容將針對金融市場的運作機制和在技術上可以改善的

地方。  

 

  在上月底財經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主席已馬上發信給兩間交易所和中央結算公司的主席，要求

他們就風險管理及衍生工具、會員監管及行為、以及投資者投訴和教育 3 方

面提供意見，政府對此積極的合作表示歡迎，因為我們堅信政府不應該不必

要地直接干預市場或指導市場做些甚麼檢討，而是應該由下而上的。  

 

  我們在檢討的過程中，也會聽取學者、媒介和市場人士的意見，財政司

司長會分別約見他們，並由金管局和證監會跟進其中較技術性的意見。  

 

  主席，剛才議員們對這些問題所提的意見，我們都會在檢討中一併考

慮，我不打算在這裏逐一回應，我只想就劉漢銓議員的議案中提及的兩個問

題簡單討論一下。  

 

  股票借貸，正如一般資產借貨活動一樣，一方面為資產的擁有人提供穩

定而風險較低的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又解決了借貸人急需股票以應付結算上

的需要。透過股票借貸活動，令原本由私人持有的股票得以再次在市場上流

通，相對地提高了市場的流通性，又可以減低市場中介人和莊家的風險成

本。在其他國際金融市場，這類活動是很普遍的。  

 

  我們一方面接受股票借貸活動對市場的流通性和成熟發展的正面影響，

同時，也沒有忽略監管的需要。證監會和香港聯合交易所對經紀進行沽空股

票活動，也有詳細的守則要求，包括必須已借得同數量的股票，並有詳細的

記錄。根據聯合交易所的統計，沽空股票的交易，平均佔每天成交額約

1%。  

 

  剛才有議員提出，目前參與股票借貨活動主要是國際和海外投資者，會

否對本地投資者造成不公平的情況。這個問題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

通過中央結算公司，為一般市場人士提供股票借貸。有關計劃的詳情將廣泛

諮詢市場人士。  

 

 

  無論如何，我們會在檢討中進一步研究這題目，特別是考慮這方面的監

管夠不夠慎密、遊戲規則是否公平，以及交易的透明度是否足夠。如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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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定會採取行動，予以改善。  

 

  指數期貨在國際主要金融中心，亦是非常普遍。除了對後市有一定的指

導作用外，指數期貨還為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和金融投資工具莊家提供必需的

對沖作用，減低他們的市場風險。正如其他市場投資工具一樣，買入和沽出

恒指期貨，同樣是正常的市場活動，而在投資者買入和沽出的決定上，就反

映了對後市走勢的不同看法，從而幫助現貨市場尋找到合理的價格水平。  

 

  證監會及期貨交易所經常提醒投資者，在進行投資前，要充分了解有關

投資工具的特性和風險，以及考慮到本身的資金情況，以免招致不能承受的

損失。  

 

  由於在最近的金融風潮中，恒指的波幅較大，期貨交易所已把恒指期貨

合約的按金相應提高，以維持合理的風險管理水平。  

 

  此外，我了解期貨交易所亦會就期指市場的運作，特別在透明度方面，

作出檢討，以提出是否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並就期指買賣自動對盤化這項提

議，研究其實際的可行性。  

 

  無疑，大量的沽售期指對現貨市場會造成壓力，議員們剛才對這個問題

表示了關注。但作為一個開放、成熟和流通性高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為市

場人士提供充分的套戥和對沖工具，因此，我們認為完全否定期指工具的市

場作用，是不明智的，亦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以香港現時的經濟特質，金

融活動一定要國際化，而過去幾星期中，更證明了我們有這地位，也有這實

力。因此，任何改革均不可損害這難能可貴的地位，否則，不但違背了香港

特區的利益，也妨礙了國家經濟發展的機會。因此，維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

金融中心，不是因為我們意識膨脹，甚至並不是因為《基本法》第一零九條

的限制，而是與香港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我們在肯定期指工具的市場作用的同時，參考今次的經驗，進一步改善

有關交易的運作，以及加強期指作為一個套戥和對沖工具應有的穩定市場的

正面作用。同時，聯合交易所和證監會也會研究其他衍生工具，包括備兌認

股證的發行和交易，是否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在這一段金融波動的日子裏，我們留意到一般投資者的反應非常冷靜和

成熟。即使在股票和期貨市場波幅最大的幾天，市場運作仍然非常有秩序，

買賣和交收程序也運作正常。歸根究柢，今天的香港投資者與 1987 年的投

資者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明顯地進步了、成熟了。不過，我們知道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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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教育的地方還有很多，例如大家還會記得，在股市升幅的後期，不少投資

者，尤其是散戶，只知股票的號碼和聽“貼士”，因此，投資者教育是不容

忽視的。在這方面，證監會和兩家交易所將會按實際的需要，設計一個全

面的投資者教育計劃，加強市民對市場及各類型投資工具的認識。  

 

  我剛才說過，相信香港將會很快的度過這個調整階段，這並不是基於盲

目的信心，而是因為香港的經濟基礎依然非常穩健。我們的經濟系統靈活而

適應能力強，經過這次資產價格調整，加上目前內地推動的經濟改革，我們

作為中國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正好一方面為國家的經濟發展發揮貢獻，另

一方面也為本地的經濟帶來新的契機。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他的施政報告中已清楚指出，我們要維持香港在

國際金融體系裏的優勢，必須進一步提高香港的競爭能力，包括在生產方

面，要朝高增值的方面發展；經濟的生產要素、包括房地產的供求方面，

要確保不會出現嚴重的失衡情況。在這個政策下，我們將會加強金融系統的

基礎建設，提高各種運作系統的效率、可靠性和相互聯繫，致力培訓本地金

融界的人才，加強投資者教育，並為金融市場的發展作出長遠的策略。這次

檢討所得的結論和建議，也必然會使這制度更趨完善。  

 

  主席，我謹此支持議案。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劉漢銓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共有 2 分 49 秒。  

 

 

劉漢銓議員：主席，我非常感謝各位同事就今天的議案辯論提供了多項富建

設性的意見。今天的熱烈辯論，已經達到了集思廣益，務求政府加強本港金

融市場運作機制的目的；同時我亦很高興財經事務局局長承諾會進行有關的

檢討，以及在檢討的過程中會研究各位議員發表的意見。雖然臨時立法會內

的金融專家不是很多，但是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所以我很希

望政府在檢討和研究過程中，能夠認真和客觀地深入探討一下本會各議員所

提出的意見，從善如流，盡快就本港的金融市場運作機制，提供有效的改善辦法。 

 當然，將來如果真的遇到另一次金融風暴，要有效地擊退炒家，成功抵

禦，單單只靠完善的金融運作機制仍然是不足夠的；最重要的還是香港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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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一致，眾志成城，千萬不要自亂陣腳或趁火打劫，為個人的私利而損害

了本港的整體利益。港進聯深信香港 880 億美元的儲備，是本港穩固金融體

系的基石。只要大家能夠居安思危、痛定思痛、提高警覺，不斷改善本港的

金融運作機制，再加上港人同心協力，對香港經濟前景充滿信心，香港才可

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漢銓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

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議案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出售公屋予住戶計劃。馮檢基議員。  

 

 

出售公屋予住戶計劃  

SALE OF FLATS TO SITTING TENANTS SCHEME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民協一向認為房屋乃人的基本需要，而要處理得

宜，人民得以安居樂業、社會穩定，房屋除了要有足夠數量外，居民當然要

有能力負擔租金，或可自置居所，此外，負責任的管理，亦非常重要。當

然，亦有人將房屋當作一種商品，是保值、投資甚至是炒賣的工具，藉以增

加財富。但是對一般居民來說，擁有一個居住單位，解決基本的住屋問題，

意義遠較將住屋作為一件商品拿來炒賣，換取財富為大。  

 

  最近政府準備第三度推出出售公屋計劃，聽說條件比上兩次更為優惠，

以期吸引更多公屋居民購買，而其他政黨亦順應其勢推波助瀾，惟恐將來政

府正式推出出售公屋計劃時沒有功勞。誠然，若只將出售公屋計劃的目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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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樓價及將業權由政府轉移到公屋居民身上，當作是對公屋居民一大公德的

話，則其實背後只是一種推卸責任及陷公屋居民於不義的行為。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經歷了兩次失敗，今次捲土重來，似乎想促

銷大平賣、賣大包，大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味道，而背後的最重要指導

思想，自然是如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所說的 10 年內希望有七成人擁有

物業的宏圖大計。但民協覺得必須提醒政府，如果政府以出售公屋計劃，作

為推卸對低收入人士的住屋承擔，作為將管理、維修、保養及重建公屋責任

完全轉嫁到出售公屋計劃的業主身上，最終受害者不單止是公屋居民，也是

特區政府。出售公屋計劃若要成功，必須要真心真意地將公屋居民的利益作

為主要目的和眼點，才可以能夠安頓公屋居民的民心。以下是我們對出售

公屋的一些基本建議：  

 

（一）公屋不應作為商品出售  

 

  公屋是甚麼呢？公屋是政府為低收入家庭人士提供的居所，公屋也是公

有資產，政府和公屋居民也不應該透過出售公屋計劃，將公屋轉移至私人市

場，而減少對低收入人士提供有關住屋方面的資源。  

 

  我們認為出售公屋目的有兩點。第一，讓公屋居民擁有自置居所，安居

樂業，從而可以努力建設香港，回報社會。第二，建立公屋第二市場，與私

人樓宇市場脫，使低收入人士可免受私人樓宇市場的炒賣，囤積活動的影

響。要達到以上目的，出售後的公屋須確立第二市場。我們建議出售公屋要

以當時重建的建築成本作為售價賞予租客，而購買自住公屋的人士，則只可

透過銀行供樓，或以租代供等不同方式購買。而若出售公屋後業主欲將這單

位賣給其他人，則該單位只可轉售予其他公屋業主、公屋租戶、輪候公屋登

記冊合資格申請者及其他準公屋住戶。買賣雙方可自由議價，而且也無須補

地價，因為最後的業權仍歸政府所有。由於再轉售的對象受限制，加上每戶

不能夠亦不應擁有超過一間的出售公屋單位，基本上排除了壟斷和炒賣這些

市場上惡劣的因素，出售公屋的樓價因而不會被扭曲和偏高。  

 

（二）房委會負責日後出售公屋的重建  

 

  公屋近幾年給人的印象其實沒有好轉。公屋的質素比較差，我們亦不停

在電視、報章上看到石屎剝落的情況，而且還有問題公屋。大家還記得在

26 座問題居屋中，其中 3 座的樓齡只有 22 年。因此，公屋的質素時常受到

質疑。再者，以私人樓宇重建為例，經常也會出現以不法手段收樓的情況。

如果議員還記得的話，裕興大有人曾以恐嚇、騷擾的方法收樓，迫使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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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小業主遷出。在出售公屋的樓宇中，我相信不會百分百賣出，通常仍有部

分租戶比例，大業主便是房委會。當樓宇有問題時，房委會也逃不了承擔重

建工作的責任。  

 

（三）出售公屋後的管理工作  

 

  第一點是房委會應負責管理工作。民協認為出售公屋後的大管理，基

本上最後仍是由房委會及房屋署負責。我強調是最後，未必是直接由他們負

責。由於出售後的公屋，通常仍有租戶，故此屆時租戶交租，而業主則交管

理費。而房屋署無論是由其屬下職員直接負責管理，還是委託予其他管理公

司負責管理部分或全部屋的管理工作，房屋署最後仍需承擔管理上出現問

題的責任，以確保屋維持有效率及合理的管理人手。另有一些說法則建議

將屋的管理工作全交予住戶，或由住戶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來處理，這基本

上有以下 3 項困難。  

 

  第一，居民沒有充分的訓練及知識去管理一條通常有 4 000 至 9 000 戶

的屋，而不是單指一座樓宇。政府部門，如民政事務總署，對現有協助業

主立案法團管理自己大的支援其實已經不足，加上業主缺乏法律及專業智

識，往往不能有效管理大。例如新興大便是很好的事例，最終導致小業

主在金錢上無辜損失。第二，房屋署在這兩年已將新建屋交予私人管理公

司管理。根據房屋署的名單，合資格公司只有十多間，待將來出售公屋後，

會有超過 20 至 30 條屋出售，市場為何會突然出現大量合資格的管理公司

呢？第三，在一般情況下，以一幢出售公屋大為例，相信仍會以房委會擁

有比例最大的業權，而以民協的方案，基本上業權是房委會的。因此，無論

以任何業主組成任何形式的組織，最後業權最多，或以民協的角度，基本上

業權都是屬於政府的情況下，房委會及房屋署仍是權力在握的。如在管理上

出現問題，不論租客及業主均會想盡辦法，迫使房委會處理。如安寧花園雖

然被政府推許為私人建築的居屋，與房屋署、房委會無關，但最後房屋署亦

逃避不了，要辦妥了維修工程，才可控告有關的地產公司。而有關的地產公

司可能得數萬元，不能作出任何賠償。最後房屋署仍要負責處理問題，但如

果房屋署本身擁有最後的負責權，一直跟進、監察待出現問題時，才會容易

找出問題所在。  

 

（四）成立維修保養基金，並對有困難業主予以援助  

 

  在管理工作中，除了是日常工作的開支外，最大的開支可算是維修及保

養。為了將平時儲蓄下來的金錢留在急時使用，加上屋宇署最近對樓宇安全

檢查計劃的建議，即 20 年以上的樓宇必須定期檢驗及維修，而根據屋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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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計這筆檢驗費用以 200 伙的樓宇來計算，則約為 200 萬元，但尚未計算

維修項目的費用，故此民協建議在出售公屋樓宇中，設立維修保養基金。此

基金可以在出售公屋時，將部分樓價比例，如 5 至 10%作為這筆基金首期的

金錢，然後每月每戶向基金繳交約 100 元的費用，作為維修保養基金的增

額，以便儲蓄起來留待將來急需時使用。當然在出售公屋過程中，會有住戶

受到吸引而購買，其實他們未必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後來或會因經濟的改變

而不能繼續供樓。民協建議公屋住戶如果在購買單位後出現經濟困難，而又

可以提出證明的話，我們覺得這單位可以售回給房委會，恢復租戶的身份。  

 

  主席女士，政府自 1987 年的“長遠房屋策略”檢討開始，便實行以私

人樓宇為主導的房屋政策。政府不斷減少對房屋問題的承擔，結果是未能入

住公屋的人士慘受高樓價、高租金之苦。直至今天的出售公屋計劃，政府仍

然擇惡固執，不斷威迫利誘市民自置物業，政府賣無可賣，公屋也要推出售

賣。但過分催谷的結果是低下階層也受到影響，削弱了公屋市民將來買樓後

的消費能力，直接影響其生活質素，同時亦可能間接削弱香港整個社會的經

濟環境，到頭來最後受苦的可能是香港政府。  

 

  民協從八十年代開始，就認為這個房屋政策的大方向是錯誤的，政府應

該及早回頭，改弦更張，為有需要的市民，特別是輪候冊上 15 萬戶家庭及

未來 10 年可能近 10 萬名從中國內地來港的新移民，盡快提供出租公屋。通

過房屋政策合理而公平地分配資源，才是一個回應人民需要的政府。  

 

  房委會在過去 5 年通過出售居屋，賺取了 300 億元，未來 5 年更估計可

能再賺取 1 200 億元。房委會在如此巨額的利潤下，其實不應該仍希望藉出

售公屋以圖利。所謂“取諸於民，用諸於民”，在全民一致共識要求政府還

富於民，藏富於民的情況下，政府的出售公屋計劃是否應朝向同樣的共識

呢？本人在此警告政府及房委會，不要為富不仁，在坐擁巨額儲備及盈餘的

情況下，應考慮如何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而不是以“洗手不乾，與我無

干”的態度來解決香港居住問題，將責任交由市場來解決。  

 

  本人重申，以居民可承擔的樓價，通過出售公屋計劃去滿足居民自置居

所的願望，以及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這個原則，民協是表示支持的，但房委

會必須負責出售公屋後的管理及重建責任，並設立公屋第二市場，限制出售

公屋，以確保售價是維持在一般低收入市民能負擔的水平。本人相信民協的

出售公屋方案，是得到公屋居民的支持，這樣才可以使居民安居樂業，對社

會穩定作用，有利香港社會的長遠發展。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馮檢基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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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政府打算推行出售公屋予住戶計劃，本會促請政府採取以下具體

政策：  

 

(1) 以在出售公屋單位時的重建建築成本價出售公屋單位；  

 

(2) 出售後的公屋單位仍由房屋署負起管理責任；  

 

(3) 設立維修保養基金，作為保養維修大廈之用；  

 

(4) 出售後的公屋單位只可轉售予公屋業主，公屋租戶或輪候公屋登

記冊的申請人；  

 

(5) 容許有真正財政困難的業主將單位售回給房屋委員會，並可恢復

租戶身分；及  

 

(6) 房屋委員會須負起重建業已出售公屋的責任，並承諾如他日重建

業已出售的公屋，必定負起賠償及安置業主的責任。  

 

 

主席： 11 月 22 日發給各位議員的通告已知會各位，李鵬飛議員及程介南議

員已經分別作出預告，表示準備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我提議進行合併辯

論，一併辯論原議案及兩項修正案。  

 

 

主席：本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請李鵬飛議員先行發言，然後請程介南

議員發言；但在這階段不會動議任何修正案。各位議員隨後可就議案及兩項

修正案發表意見。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主席女士，自由黨在四年多前成立時，房屋政策已是我們黨綱

中其中一個我們主要關注的民生政策。自由黨在四年多前，已在我們的黨綱

中倡議出售公屋。我現在引述我們的黨綱：“目前本港有三百多萬人為公屋

的住戶，公營房屋的計劃向來都有高度的評價，為香港的一大成就。然而，

房屋仍是最大的問題，大量的市民仍然在輪候公屋的分配，問題有待政府來

解決。自由黨認為政府在公屋資源分配和資助方面，應該優先照顧最有需要

的人士，例如低收入的家庭和單身老人。我們認為政府應該隨社會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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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發展，經常檢討公屋資助的政策，使資源可以更公平的分配。我們認為房

屋計劃的最終目標是居者有其屋，使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機會實現自置物業的

理想。自由黨支持推行一個周詳的出售公屋計劃，我們建議房委會容許以更

低廉折扣的價錢，將公屋單位售予現在的住戶，並且放寬轉讓的限制，這一

計劃所得到的收入應該再投資於公屋的建設，加快更多公屋和居屋的單位落

成，讓更多輪候上樓的市民可以早日得償所願”。  

 

  主席女士，其實在奕信擔任總督的時候，我已經向他提出以廉價出售

公屋。為何要以廉價出售呢？主要原因是公屋的居民是香港的基層，一般來

說，他們沒有足夠的金錢購買私人樓宇，但是，他們亦有一個願望，就是擁

有自己的物業，可以安居。政府後來推出了兩次出售公屋的計劃，但是價錢

與私人樓宇掛，結果兩次也不成功，乏人問津。公屋樓宇與私人樓宇的價

錢掛的建議是注定失敗的，有了以往的經驗，在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上任

後，他亦作出承諾，我們感到十分高興。經過數年的努力，他答應以廉價出

售公屋。他亦承諾在 10 年內， 70%的香港人將有自置居所。如果出售公屋再

次失敗，那麼根本就達不到行政長官訂出的目標，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所

以今次，我希望可以告訴房屋局局長知道，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馮檢基議員在臨時立法會提出的議案，其中訂出了很多出售公屋的條

件，有些我們是不同意的。例如我們認為在重建成本方面，為何當年建築成

本不是計算的基礎呢？同時，馮議員亦提及出售公屋單位後仍然由房屋署負

責管理，為甚麼呢？而且賣出的公屋單位只可轉讓給公屋業主、公屋住戶或

輪候冊的申請人。我們認為條件多多，吸引力一定會減弱。單位出售後就是

業主的私人物業，應該由他負責管理。我試一個例子，大埔的宏福苑是私

人參與興建計劃的，馮檢基議員說這麼大型的屋苑沒有房屋署的管理是不行

的。宏福苑最近作出決定，他們雖然擁有 9 980 個住戶，但仍決定不用房屋

署管理，自行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再找別人管理。所以馮檢基議員所說的並

沒有事實證明，我所說的則有事實證明。  

 

  有些人老是認為廉價出售公屋就是“數”了公屋居民，我認為問題並

非如此，而是我們要達到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令大多數香港人，不論任何

階層也能居者有其屋，可以安居樂業。如果要達到這目的，程介南議員便認

為出售公屋時要補回地價，這又是顧及“數”和“不數”的問題。我們

不可以忘記現時仍有三百多萬人住在公屋，我希望他們能全部購買公屋單

位，不用在政府加收少量租金時便橫額處處。我希望他們能擁有私人的物

業、私人的產業，令他們保護自己的利益，令他們有保障，不要將居住問題

政治化。所以我才提出我的修正，既簡單、又快捷，而且在這四年裏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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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問卷調查，就這問題還取得八成公屋居民的支持。  

 

  本人謹此陳辭，提出修正。  

 

 

主席：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謝謝主席女士。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他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提

出預期在 10 年內，希望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  

 

    政府打算推行的公屋出售計劃，可算是達成這個目標的其中一件秘密

武器。不過，不管政府的意圖怎樣，市民在自置居所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

公屋往戶渴望成為社會上的資產擁有者是一個事實。  

 

    根據民建聯最近就出售公屋計劃在 26 個 5 至 15 年樓齡的屋進行的調

查結果顯示：六成被訪者都表示有意購買公屋，而我個人在過去十多個屋

行的出售公屋居民大會，每次出席的街坊數目均有數百人。顯然，公屋居

民是有購買的意欲。不過，出售公屋計劃能否成功，主要視乎售價是否可以

負擔、維修保養是否有保證、轉售條件是否吸引、以及會否設立每幢出售比

例限制。我們不要忘記， 91、 93 年的其中一個失敗原因，便是設置每幢樓

宇的出售限制。李鵬飛議員提出出售公屋單位的售價以有關單位原來的建築

成本為計算基礎，我認為這種計算方式並不符合現實。因為，最少李議員的

建議並不將有關建築費用的累積通脹率計算在內。民建聯建議以出售公屋單

位時的重建建築成本價，加上該出售公屋單位的折舊率，作為訂定出售公屋

單位售價的基數。再計算單位所處地點、方向、樓齡等相關因素後而定出一

個售價，但單位售價不可超過 30 萬元。此外，在按揭優惠安排上，房屋委

員會（“房委會”）應提供給公屋業主不低於居屋的條件：即貸款額最多可

達 95%、還款期最長可達 20 年、而最高年利率為最優惠貸款利率加 0.5 釐。

我們作出了一個計算：如公屋業主欲購買一個價值 30 萬的 500 呎單位來計

算，利息為 8.875%，該業主每月的供款額約為 2,500 元；再加上管理費、費

餉及地租，每月負擔共為約 3,500 元。  

 

    眾所周知，房屋署（“房署”）出售公屋志在卸掉管理公共屋這個大

包袱，但我們認為應以居民的置業安居為首要考慮。房署除要滿足公屋業主

享有業權和置業安居外，亦要確保公屋售前及售後樓宇的質素及保養。在大

單位出售前，房署要對大及有關單位進行檢查、維修及翻新，否則難以

期望有人問津，業主也無法安枕。我們特別要指出的是，有關出售的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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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接近例行維修或更換設施者，房署應落實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提前在出

售前完成翻新工程。  

 

    長期以來，公屋居民對屋管理不善的投訴多如滿天飛雪。因此，民

建聯認為，如售出的公屋單位超過一定比例，房署應該負責協助業主成立業

主立案法團，在管理的工作上，提供最大的配合。相反，若出售單位數目未

達到某一比例，則屋內所有售出及未售出的公屋單位仍應全部由房署繼續

負責管理。當然我們沒有忘記，房署會因此出現角式衝突，一方面仍然要管

理租戶的租務，另一方面又要管理包括已出售業權在內的整個屋事務。  

 

    房委員會在 95-96 年度轄下共有 66 萬個租住公屋單位。數目如此龐

大，而公屋居民又長期詬病其維修保養，的確會令想成為業主的人士卻步不

前。據 95-96 年度帳目統計，房委會在該年度動用在維修各類公屋及改善工

程的費用約 26 億元。可想而知，公屋業主將要負擔的維修費用的確不少。

要確保業主及居民安心居住，設立維修保養大基金是必不可少的。房署應

在出售公屋單位的樓價中，規定一定比例的數額作為設立維修保養大基金

的本金，而售後的維修保養期應不短於 3 年。  

 

    市民非常關注公屋出售後的轉售條件。民建聯認為轉售公屋的條件不

應較居屋轉售的條件苛刻。例如單位出售滿 3 年，可轉售予其他公屋業主、

或綠表的輪候者。並可經補價後在市場上將單位自由轉讓。在此，我要說

明，我們不覺得是補地價，而應該是補償。馮議員的議案只容許已出售公屋

轉售給公屋居民及綠表輪候者會大大削減公屋居民購買的意欲。當然居民會

憂慮，如一旦在買樓後出現經濟困難而不能繼續負擔供款的問題，會出現

“無瓦頂遮頭”的情況。我們建議房委會應充許有困難的業主將單位以原價

賣回給房委會，可以有條件恢復租戶身份。  

 

    馮議員提出要求房委會在日後重建業已出售的公屋時，必定負責賠償

及安置業主的責任。本人並不表示贊同。因為公屋業主在購買公屋後，已擁

有業權；在補價後亦可在自由市場轉讓，這方面是房委會不可干涉的。即使

在三、四十年後公屋進行重建，房委會對公屋業主作出合理的賠償當然是責

無旁貸的。既然在賠償上已有安排，在安置上就不應與其他租戶作相同的考

慮。總括而言，我們希望能夠在未來 10 年內出售 25 萬個公屋單位。謝謝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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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程議員，請停止發言。許賢發議員。  

 

 

許賢發議員：謝謝主席女士。我相信所有同事都會記得，大半個月前，旺角

新興大業主立案法團因為一名為該座大修渠的工人，從高處墮下跌致全

身癱瘓，被法庭判令賠償苦主二千五百多萬元，平均每戶須要負擔六萬多元

的賠償費用；這宗案例，暴露出私人樓宇管理不善的後果，同時令很多小業

主突然醒覺，原來大管理涉及多方面的責任，以至一些專門的知識。雖然

我同意以一個合理、住戶能夠負擔的價錢出售公屋，有助滿足一些沒有能力

負擔私人樓宇的住戶，實現他們置業願望，但政府絕不能夠只求達致七成家

庭置業的目標，不負責任一面倒地“唱好”出售公屋，因而忽略其他售後的

責任，包括提醒那些將有機會成為小業主的租戶，他們要成為業主其實須要

面對不少義務和責任。  

 

  主席女士，我的憂慮不是沒有根據的。政府有意出售公屋，已經差不多

是 10 年前的事；房屋委員會曾經在 1989 年成立專責小組，計劃試行出售 7 

000 個公屋單位，及至 91 年年底申請限期完結時，只有約 500 戶，即是不足

一成的住戶表示有興趣，歸根究柢，是政府當時將公屋售價與市值掛，令

住戶置業的意欲大減。今天，私人住宅樓價仍然高於一般公屋住戶所能負擔

的時候，政府舊事重提，以一個很低的價格吸引住戶，大家的討論焦點，都

集中在公屋單位的售價之上；但我們絕對不能不談售後責任的問題，而且，

政府有需要在正式出售公屋之前，向大家詳細交代清楚一切有關的問題。  

 

  雖然我同意馮檢基議員的議案概念，促請政府將公屋單位出售之前，解

決所有售後衍生的管理、維修、轉讓、重建責任等安排。但我仍對原議案有

所保留，正如我剛才所說，“做業主”也有責任和義務，我們討論出售公

屋，不能將出售後責任單方推向政府；未來的“公屋小業主”亦應該對他們

自置物業的決定有所承擔。  

 

  我們須了解到，根據現時《房屋條例》和《屋宇條例》的規定，現時所

有公營房屋物業是不受《屋宇條例》的規管，但是，當公屋單位出售後與居

屋的情況一樣，豁免條款就會根據法例失效，該樓宇部分設施（例如消防設

施、結構規格等），以至維修等問題，小業主便要根據他佔有業權的分數，

以及《屋宇條例》的管轄，承擔對整座樓宇的責任。所以問題並不是單單設

立維修保養基金便可以解決；如果一如政府建議出售 5 年至 10 年樓齡的公

屋，同一座樓宇在混合業權受不同法例標準規管的法律問題，根據一般私人

樓宇維修的規定，問題在未來 5 年至 10 年便會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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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亦須要注意政府對已出售物業的重建責任問題。我對於李鵬

飛議員及程介南議員的修正案，完全替政府刪去重建的責任，我是有所保留

的。我認為重建責任的問題同樣是相對的。政府固然有責任，因為公屋樓宇

質素不能夠與很多私人樓宇相提並論，出售後 10 年至 15 年便可能開始有重

建的需要；公屋住戶自願購買自住單位，亦已明白終有需要重建的一天。主

席女士，所以我促請政府居安思危，及早考慮如何以一個對政府、對“公屋

小業主”都是公平的方法，處理日後的重建問題，以及其他種種繁複的出售

後責任問題，以免出售公屋的政策，予一般人覺得政府只顧賺錢，卻將房屋

問題推卸到市民身上的印象；更不想日後有市民譏笑公屋價錢便宜質素差。

或令市民怨聲載道。這些都是我們不想聽到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謝謝主席。公屋是政府、亦是公眾的寶貴資源，這些年來一直

幫助低收入階層解決住屋問題，在促進港人安居樂業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現時香港已有大約半數的家庭居住在廉租公屋。而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

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未來 10 年出售 20 萬套公屋單位的計劃，以滿足低

收入家庭的置業需求。據我了解，為了推行和落實是項計劃，政府有關部門

聯同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已在積極研究和制訂有關出售公屋的具體辦

法，我作為房委會成員，也有參與考慮和研究有關問題，對此，我基本上有

以下看法。  

 

  第一，出售公屋計劃能否順利推行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是價格的釐定。這

方面，政府應充分照顧住戶的承擔能力，但也不能不計算成本，因此需要的

是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做到合情、合理，各方面亦能基本上接受；同

時亦為今後的資源安排，作出打算。  

 

  第二，出售公屋本身就是將公屋商品化，或私有化的過程，應該按照巿

場原則辦事。公屋售出後，產權亦應全部轉移。因此，公屋的維修和質量檢

驗工作應在出售之前進行，並嚴格把關。一經出售，今後的維修保養自然應

轉由所有者負責。  

 

  第三，售出的公屋，在住滿一定期限、並經補回一個合理的地價後，應

允許在巿場自由轉讓，其做法與現行居屋屋苑的做法應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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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認為上述 3 個基本條件若得到落實，應可以符合各方利益，並

保證公屋出售計劃的順利推行。  

 

  至於本會同事提出的建議，例如容許有真正困難的業主將單位售回房委

會，並可恢復租戶身份，或房委會須負起重建業已出售公屋的責任，並承諾

如他日重建業已出售的公屋，必定負起賠償及安置業主的責任等條件，我認

為已背離了出售公屋本來的意義，因此並不可取。  

 

  最後，我想說的是，政府和來自多個階層人員組成的房委會已擁有一批

十分熟悉情況並具豐富經驗的專家，出售公屋的具體政策應留給政府的專業

部門去制訂，本會在現階段提出出售公屋動議，精神可取，但對出售公屋問

題提出太多太過具體的方案，似乎容易將事情複雜化，因此並不合適。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蔡根培議員。  

 

 

蔡根培議員：主席女士，為了落實特區行政長官提出的 10 年後全港有七成

市民能自置居所的承諾，擴大現有的資助自置居所計劃和推行出售公屋予住

戶的計劃是成功的關鍵。特區政府預算在未來 10 年內出售 25 萬個公屋單

位，並將於明年首先出售 25 000個單位。有關方面現正研究具體措施，務求

在售價、保養、維修及轉售各方面，制訂較寬鬆和優厚條件，吸引公屋住戶

購買，具有事在必行的決心。  

 

 港進聯一直支持此項計劃，原因是：  

 

(1) 部分公屋住戶希望自置物業，除了有安居之所外，更希望可藉此投

資保值，但是沒有足夠經濟能力購買私營房屋，只好購買公屋單位

做其小業主；  

 

(2) 加強市民歸屬感，對穩定社會起一定作用；  

 

(3) 間接遏抑樓價，住戶購買公屋後，減少對私人樓宇的需求，可紓緩

樓價上升壓力；及  

 

(4) 如果此計劃推行理想， 10 年內可出售 25 萬個公屋單位，以每個單

位估計最低售價為 20萬元計算，房屋署即可得 500億元，這筆巨大

收入可興建更多公屋及居屋，既可令更多有需要人士能自置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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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滿足低收入家庭的租住公屋需要，縮減等候申請入住公屋的時

間。  

 

 為確保出售公屋計劃成功，必須總結上次售價過高的經驗教訓，在訂價

時要考慮住戶的負擔能力。據願意購買公屋的住戶表示，他們較接受樓齡

低、面積大、售價在 20 至 30 萬元之間的單位。本人希望房屋委員會（“房

委會”）在訂定售價及出售公屋樓齡方面，充分考慮住戶這些意見。另一方

面，希望政府為這些購買公屋的住戶提供擔保，使他們可獲銀行提供高達九

成半的銀行按揭，並以漸進式供款，減少供樓初期的負擔。這樣，他們每月

所繳付的供款額、管理費及差餉總額，也不致比原來支付的租金高出很多，

令業主能夠負擔，而不會因此大幅削減目前已令他們捉襟見肘的其他生活開

支。  

 

 至於出售後的保養及維修責任，房委會必須在推行前清楚解決有關問

題，在出售單位前預先進行徹底的檢查和維修，以免戶主日後承擔沉重的壓

力。房委會可考慮設立維修基金，為業主提供 3 年免費保養期。在出售初期

仍由房委會負責有關的管理及保養工作，以後則可積極考慮一如目前公屋一

般，把公屋管理權逐漸交由私人物業管理公司負責。本人相信物業管理私營

化可有助避免官僚作風、提高效率及管理質素，管理費也可以較為廉宜。當

然，為長遠計，應當鼓勵成立業主立案法團，而房屋署作為大業主之一，應

參與監察大的管理質素及維修的工作。  

 

 至於在購買公屋後，業主能否轉售是一個關鍵問題。本人建議業主可隨

意轉讓給其他公屋住戶或公屋輪候冊上的申請人。但若轉售予其他公屋業

主，則必須符合一項先決條件，那便是該業主須把原來物業售回給房委會。

總之，當局必須確保公屋業主只能擁有一個物業。若業主出現經濟困難，可

把該單位賣回給房委會，房委會須讓業主恢復租客身份，繼續租住原來單

位。除了以上有限制的轉售條件外，亦應容許出售單位於若干年補地價後，

可在自由市場轉售，而有關的具體措施可參照現時居屋的轉售辦法。以上各

種靈活辦法，相信會有助推行公屋出售計劃。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PRESIDENT: Mrs Elsie TU. 
 
 
MRS ELSIE TU: Madam President, the Member's Motion and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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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to the Motion spell out some detailed proposals.  They sound very 
much like political platforms, especially because their movers belong to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Mr FUNG offers an attractive housing package of reasonably cheap flats 
for sale to his constituents, who will then face no responsibility for management, 
and very little for maintenance of their premises.  Mr LEE offers even cheaper 
flats but insists, reasonably enough, that their owners must maintain and manage 
them. 
 
 Mr CHENG reasonably offers his constituents some assistance in setting 
up owners' organizations, and some maintenance.  And all three offer some kind 
of opt-out in case owners need to resell.  Mr CHENG sensibly suggests selling 
back to the Housing Authority and I would agree with that.  There is merit in 
many of the suggestions.  But to vote on the motion, we are all required to 
support the platform of only one of the three parties.  A bland motion calling for 
ideas on the subject of selling public flats would have enabled all of us to suggest 
ideas and to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to pay heed to our proposals. 
 
 In the event, Madam President, how can we make a choice among these 
three platforms?  Since I agree with bits and pieces of all three platforms, but 
can accept none of them as the ideal solution, I intend to vote against all of them, 
but in doing so, I call upon the Government to take heed of all the opinions 
expressed today, as well as the opinions expressed by the public and by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s, so that a package can be put together to be fair to all ─ 
including fair to the taxpayer, and also fair to those living in appalling conditions 
in private housing, and paying high rents for the privilege of living in those 
hobbles.  Madam President, as an independent Member, I find it difficult to 
support the whole or any of the housing platforms of the debate today.   
 
 I think the whole issue requires open discussion, and it cannot be tied 
down to the proposals made in this motion and the amendments. 
 

 

主席：陳鑑林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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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香港的房屋建設自五十年代以來，已為全港一半人

口解決居住問題。這項成就曾經為鄰近地區和國家的榜樣，故此，為我們討

論政府出售公屋予居民的時候，便不應一心以此作為推卸責任的途徑。  

 

 香港的公營房屋，包括公屋和居屋的質素，一直以來備受市民抨擊和質

疑，近期引起社會上激烈討論的私人參建居屋安寧花園，以及入伙僅半年便

出現問題的秀茂坪曉麗苑事件，更令市民關注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在

即將推出的出售公屋計劃中所擔當的維修和管理的角色。  

 

 由於普遍預期私人樓宇有升值潛力，所以絕大部分公屋住戶在家庭經濟

環境改善後，都會購買居屋或私人樓宇，因此，房委會即將推出的出售公屋

計劃，其目的應該是針對這些沒有經濟能力，但又希望能夠擁有自己物業的

普羅基層市民，給予他們一個另類的自置居所途徑，而不應視為房委會卸下

重大責任的藉口。  

 

 房委會在現時的居屋屋苑中，能夠成立業主立案法團而能自行管理的，

可說是絕無僅有，即使是交由私人公司管理的屋苑，房屋署亦會委派屋經

理進行監管。至於公屋單位，目前居民已習慣了由房屋署管理，事無大小，

只知找房屋署解決，即使居民購買自己的單位後，這種心態也肯定不會立即

改變。因此，房委會期望公屋單位出售後，可以由居民自管，是不切實際

的，當然我們亦不應剝奪小業主自行管理屋的權力。  

 

 民建聯建議在出售的單位到達一定的比例後，房委會應協助居民成立業

主立案法團或管理委員會。同時，除非有關樓宇是已經全幢售出，否則房委

會作為部分單位的業主，亦應按照其業權分數參與法團的工作，以保障租戶

的權益。  

 

 為確保出售公屋的質素，房委會在出售之前，應對大及有關單位進行

徹底的檢驗及維修，並須向準業主提供由獨立的專業人士發出的驗樓證明，

以免業主在購買單位後須付出鉅款進行維修。單位出售後，房委會亦要為業

主提供不少於 3 年的維修保養期，同時，一旦日後樓宇出現結構性的問題，

例如類似安寧花園的地陷問題，則應由房委會負起發展商全部的維修責任。

民建聯建議，房委會應將公屋單位售價的 5%，作為成立屋維修基金的本

金，日後則由業主每月繳交的管理費中撥出部分作為供款。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123 

 

 主席，公屋的售價方面，民建聯認為不應超過 30 萬，主要原因是，我

們認為公屋居民主要是社會上較低收入的階層，而他們購買公屋後，每月除

供樓外，更要繳交管理費、差餉和地租，負擔肯定比租住公屋大大加重，因

此，民建聯認為，他們每月可承擔的住屋開支，即包括供樓及差餉管理費，

應為現時租金的倍半至兩倍，並且不應佔超過住戶入息的 25%。以房委會現

時的計算，即 4 人家庭入息中位數為 13,000 元，則住屋開支不應超過 3,250

元。另一方面，倘若一旦他們面對失業或其他經濟困難而無能力繼續供樓

時，我們認為應容許他們將單位售回給房委會，並且恢復租客的身份，繼續

租住原來的單位。  

 

 民建聯完全支持行政長官就解決本港房屋問題的措施，增加房屋供應

量，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以及出售公屋計劃，但能否成功達致出售公屋，我

們認為關鍵在於保證樓宇質素、維修管理和價格問題。民建聯認為，出售公

屋必須令房委會及公屋住戶雙方獲得好處，因此，售價低廉、保證嚴謹、限

制寬鬆是推行計劃的必勝策略，否則，出售公屋便會變成“出賣公屋居

民”，只會影響特區政府的聲譽，亦會帶來無盡的煩惱。  

 

 總括而言，政府真正要達到未來 10 年內出售 25 萬個公屋單位予公屋租

戶的目標，又要使公屋居民真正置業安居，就必須做到六不大原則：第一、

單位售價不超過 30 萬；第二、按揭優惠不低於居屋；第三、房屋署保養不

短於 3 年；第四、轉售條件不高於居屋；第五、每幢不限出售數目；及第

六、拒買租戶不受影響。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程介南議員的修訂。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剛才馮檢基議員似乎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自由黨一向提

倡的出售公屋政策。不過，當我們看回原議案，便發覺這項議案有一大敗

筆，就是“非公非私”。當業主擁有私有產權時，他既有權利，亦須負上責

任。但是在馮檢基議員提出的議案內，他似乎希望在兩方面都要得到好處，

既要業權，但卻要由政府或房委會負上責任，這方向自由黨是不能夠同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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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屋私有化是希望人人皆能成為業主，無論貧富都能有機會成為業主，

我相信這是絕大部分香港人的意願和期望。同時，自由黨認為這計劃能夠加

強香港人的歸屬感和加強業主對自己居所的責任感，更加上是一項可以投資

升值的行為，對自己和整體社會的升格均有一定的幫助。  

 

 自由黨和民建聯的最大分歧，從議案和修正案中可以反映出是在定價基

礎上。自由黨絕對反對以重置成本作為基礎，因為我們認為這個基礎比我們

提倡的建築成本不公平。我們知道房屋局局長提倡以重置成本為基礎，他可

能有更多機會可以向房屋委員會兩位成員，馮檢基議員和程介南議員進行游

說，但我不知道實情是否這樣。他們亦贊成局長提出的重置成本，但我們絕

對反對這建議。為何我們會反對呢？  

 

 

主席：馮議員，你是否有規程問題？  

 

 

馮檢基議員：我想作出澄清。  

 

 

主席：如果是澄清的話，須待周梁淑怡議員發言完畢後，你才作出澄清。  

 

 

周梁淑怡議員：試想如果以重置成本為基礎，必定會以現時最新的建築價格

作為單位的定價，那麼樓齡越舊的單位對他們來說便越不公平。我們希望以

建築成本來計算，即是說樓齡越舊，建築成本自然越低；樓齡越新的，例如

10 年、 5 年、 3 年樓齡的公屋的建築成本便越高。所以我不明白為何剛才有

議員說沒有顧及通脹，我們當然會顧及通脹，因為要視乎單位落成時的建築

成本，自然會涉及通脹問題。不過，我們在各種場合也曾經提及，在不同年

份建成的公屋，是可以酌量加上合理的利息的，這方面的問題應該再加以商

討。 

 

 程介南議員，對不起，我們認為民建聯的修正案所使用的方程式似乎有

點兒“縮骨”，因為一方面說要重置成本，但卻又不提折舊率，這樣便可以

讓他隨便怎樣說，少至 10 萬元、 5 萬元也可以。另一項“縮骨”的問題，就

是雖然他的演辭有提及那 30 萬元，但在修正案內卻沒有提及。我不知道那

30 萬元的來源，但是如果你說是以重置成本作為基礎，但卻又以 30 萬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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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限，到底邏輯何在呢？那 30 萬元是怎樣訂出來的呢？我相信程介南議

員必須作出澄清，但肯定邏輯上有問題，如果這樣做，重置成本便變得沒有

意義了。  

 

 馮檢基議員和程介南議員亦曾經提過，應該容許有困難的業主恢復租戶

的身份。如果任何人能夠證明符合入息審查，便可以申請成為公屋租戶。如

果購買了公屋的業主有財政困難，例如破產等，但若他們符合條件，也是可

以申請公屋的。不過，自由黨有一點不大同意，就是買了公屋的業主是可以

把公屋轉讓的，換句話說，他便會擁有一定的資產，但他們卻不用跟輪候公

屋的困難戶一起排隊，便立刻可以成為租戶，我覺得這做法並不符合公平的

原則。  

 

 此外，自由黨得悉居民在自由選購方面有很大的要求，所以李鵬飛議員

在修正案內亦有提及。總括來說，李鵬飛議員的修正案代表了自由黨對出售

公屋政策的意見。我們的修正案的彈性是最大的，在某程度上我們是同意吳

亮星議員的意見，在現階段我們不應該在瑣碎事情上過分執，但在原則性

的問題上，我們應對政策給予一定的彈性，以便房屋局提出進一步的細節。

我們的修正不但顧及最大的公平原則，亦能兼顧居民的意願和平衡公屋居民

和非公屋居民的利益，希望各位支持李鵬飛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馮檢基議員，你是否想作出澄清？  

 

 

馮檢基議員：我想澄清兩點。因為剛才周梁淑怡議員引述我的說話，我認為

她引述錯誤，所以我想澄清該兩點。  

 

 第一，其實民協的建議並不是只要業權而不要責任，我們不要業權，房

委會仍須負上最後的責任。剛才我所指的是在一幢出售公屋的大內，相信

房委會仍然擁有最大比例的業權，因為有些住客應仍屬租戶，所以業權仍屬

房委會所有；而民協的方案是，業權其實仍房委會所有，即是我們所買的是

“一隻殼”，而不是業權。大家可能覺得可笑，但事實真有其事，香港的平

房屋便屬這類例子。  

 

 

主席：馮議員，你是否已澄清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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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第二點是關於重置成本價。我們並沒有被房屋局局長說服，民

協以前的說法也是重置成本價。但在最近在房屋事務委員會內 ...... 

 

 

主席：是否有規程問題？  

 

 

陳鑑林議員：主席，規程問題。我認為馮議員正在演繹自己的見解。  

 

 

馮檢基議員：我正演繹重置成本價的定義。  

 

 

主席：馮議員，由於你的情況比較特殊，你稍後會有 5 分鐘就修正案發言，

故此請你利用稍後的機會作出澄清。  

 

 

主席：程介南議員，你是否亦想作出澄清？  

 

 

程介南議員：主席，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是重建建築成本，而並非重置成本，

兩者是有分別的。  

 

 

主席：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地少人多，房屋問題一直困擾我們多年，以往

在港英政府管治下是礙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在房屋政策上始終

未臻完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會在未

來 10 年，令全港七成家庭擁有自置居所，正式確立了本港未來房屋政策的

路向。  

 

  出售公屋予住戶計劃是本港未來房屋政策的重點之一。要令本港更多市

民擁有自置物業，出售公屋予住戶，無疑是較快及較直接達到目的方法，計

劃的基本路向是不容置疑的；不過，計劃中的具體細節卻仍有待跟進。今

天，港進聯喜見各位議員就此問題提供不少意見，當中有不少是相當合理

的，值得我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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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一個成功的推銷者，必定有其一套成功的推銷方法；出售公

屋計劃亦如是。以往兩次出售公屋的失敗經驗，可以作為今次出售公屋的借

鏡。如何成功將公屋推薦給住戶購買，很大程度決定於計劃的周詳及完善與

否，而價錢當然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如何定出一個既吸引又合理的價格，

確是一個惱人的問題。港進聯認為，以重置成本加上折舊率為基準，去釐定

公屋售價，是比較合理及切合實際的計算方法。因為若將樓宇以太低價格發

售（如以位單原來的建築成本為計算基礎），實有瓜分公共財產之嫌；房委

會從出售公屋所得的利潤，應用作日後興建房屋之用，若公屋以太低價售

出，將對日後房屋資源的分配造成惡性影響。另一方面，我認為應以重置成

本加上折舊率再加上單位的樓齡，座向及層數等因素，作為釐定價格的標準

則更為合理。我們須知道不同景觀、不同層數，均會影響業主將來出售公屋

時的回報率。雖然公屋出售計劃並不鼓勵轉售，但因為公屋居民是以“真金

白銀”購置物業，若不顧及回報率，相信是不切實際的想法。而層數或方向

等因素，均足以影響將來轉售的價格，所以，為在轉售物業時能獲得較佳

的回報率，很多人也不願購買較低層數的單位。  

 

  要吸引居民購買公屋，除了價格要吸引外，容許他們在日後轉售亦非常

重要。港進聯建議，當公屋出售予居民後，政府應設定年限，期滿後可作自

由買賣，以增加公屋投資的回報率。政府在制訂有關措施時，亦應要注意補

地價方面的安排，避免補地價的條款要求太高，減弱居民的購買意欲。私人

物業在市民心目中是一項重要的投資，若正如民協所說，已出售的公屋只能

轉售予其他在公屋輪候冊上的人士，回報率方面可能會太低，令居民沒有投

資的意欲。  

 

  至於出售公屋後的管理問題，港進聯強調，應繫於所出售的公屋性質，

若然是全幢出售，則應當由公屋業主自行負責；若是一半出售、一半租住的

情況，就應採取比例計算方法，在一定售出比例下，由房署負起協助業主立

案法團的責任。若未能達到理想比例，則所有單位應由房署管理，近年市民

已能接受這種混合業權的模式，當中並無解決不了的問題存在。故此，房署

應彈性負責混合業權的管理責任。  

 

  在公屋出售後的維修及保養問題上，港進聯認為，單位出售後，政府應

提供一段樓宇結構安全保證期，政府亦應注資及成立一個維修基金，以保障

公屋日後的維修問題，而公屋業主亦要分擔部分的維修費。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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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十分欣賞剛才杜葉錫恩議員的發言，但不可能亦同時

不應該仿效杜葉錫恩議員上次就有關聘請以英語作為母語的教師計劃而提出

空泛議案，因為始終議案須有具體的內容才比較好。但我今天聽到的這一項

議案，是由民協提出，不用說是由馮檢基議員提出了，另一項修正案是自由

黨提出，還有一項修正案是由民建聯提出。事實上，港進聯也可以提出修正

案，不過我想可能是花多眼亂。我聽到了他們的意見後，發覺其實內容也相

若，不過是有點大同小異的變化。無論如何，空泛的議案都是各政黨的政綱

表演場所，反而我認為這個出售公屋問題應該是針對我們整個臨時立法會。

我希望我們能有共同立場，或能達成共識，以便與政府和房屋委員會（“房

委會”）一同商討。我們倒不如在本會的房屋事務委員會內，一同商討有關

問題，在達成共識後再與政府商討，因為議案辯論的意義其實不大。  

 

    我一直認為政府興建了這麼多出租公屋，同時亦希望市民能自置物

業，在這情況下，如果將現有的 66 萬個公屋單位出售給現時的公屋居民，

應該以甚麼方式出售呢？我所指的並不是有關的細節方式，而是基本的構

想。我們應以居屋方式，還是以第二市場出售，即以有限制的第二市場概念

出售呢？我認為公屋既然是照顧入息比較低的市民，我們不能經常就租金問

題繁複地審查他們的入息，所以只需在最初時給予他們協助，待他們購買公

屋後，便可以於由香港永久居民的家庭組成的所謂第二市場，自由出售或出

租，但每個家庭只限一個單位。在這情況下，便不是以居屋的模式出售，因

為那個模式是有入息限制的，業主在購買後經過某個期限，便可在補折扣價

後在自由市場買賣，與私人樓宇完全沒有分別。因此，精神上我是較為同意

和較為同情馮檢基議員的議案，他主張應加以限制，因為他認為業主只獲得

一個空殼而沒有業權。但業主其實是有業權的，只是沒有地權的業權，他們

亦有住用權，這個住用權是可以自由買賣的，但只限於香港永久居民。因

此，市場是非常龐大的，而這些樓宇是具有價值的。在這情況下，我不能同

意房委會所建議的原地踏步的售賣方式，即以出售居屋的方式出售公屋。  

 

    當然，自由黨的意見亦是以出售居屋的方式出售，但放寬資格後必定

會有很多人認為地點非常偏遠，而買了居屋的市民又會認為地點非常遙遠，

但他們可以自由買賣而又無須補價，可能價錢還會便宜些。因為只是收取原

本的建築價，再加上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所提及的追回通脹；但所謂的通脹並

不是樓宇通脹，而是貨幣通脹，故此這建議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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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在短時間內全面地把公屋出售予公屋居民而構成一個較大的第二

自由市場，售價是不應以建築成本或重置成本為基礎，而是要根據其本身的

價值。如果樓宇售出後業主所有的是沒有土地權的業權，以後如要重建，必

定是由房委員作決定。如樓宇在得到 75%業主的同意下進行重建，重建成本

當然是由業主承擔。所以在這條件下，很明顯樓齡比較舊的樓宇的售價便不

能訂得太高，我認為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呼籲各同事   ─   我不會

就這項議案和兩項修正案作任何表決   ─   最好大家一同棄權，然後再返

回本會的房屋事務委員會上一同討論，以期真正協助政府達到“居者有其

屋”的目的，而不是繼續推行現在的居屋政策，而當公屋的出售亦變成與出

售居屋政策一樣時，地產市場便會變得更自由化，讓市民可繼續炒賣了。  

 

    主席，我準備在發言完畢後離席，以表示對這議案及兩項修正案的不

滿。（眾笑）  

 

 

主席：簡福飴議員。  

 

 

簡福飴議員：謝謝主席。在出售公屋的問題上，動議者與修正者均是政黨的

首腦人物，他們的立場我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的論據我並不全部苟同。  

我以作為一個土地經濟工作者的身份，對於動議及修正有以下的看法。  

 

  馮檢基議員及程介南議員對於政府出售公屋的態度均有所批評。馮檢基

議員說房委會現在好像要進行促銷大平賣、“賣大包”，大有只許成功不可

失敗的意味。同時他又說，出售公屋是政府推卸對低收入人士住屋的承擔，

把管理、維修、保養及重建公屋等責任完全推到購買公屋的業主身上，所以

他認為公屋是不應商品化。程介南議員說：“出售作為卸掉管理公屋的大包

袱”，在一定程度上我是認同這兩個說法，認為政府不應採取這種態度。李

鵬飛議員在這方面亦說了非常具鼓勵性的話，他鼓勵政府大膽進行，經歷了

以前的失敗，現在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在這方面，我覺得李鵬飛議員的言

論真是十分配合一首“卡拉 OK”的歌詞：“每每你大膽往前走，不需要回
頭”。 

 

  但如果政府真正採取李鵬飛議員的辦法，我估計後果就等如讓公屋居民

以最低廉的代價，瓜分了特區政府的資產；在這方面，我認為吳亮星議員對

於社會財產的看法是值得特區政府的官員考慮的。如果把公屋視為   ─   

用普通話說：“燙手的山芋”，即說是“燙手的芋頭”，要不惜成本把它棄

掉才高興，這種態度是不值得我們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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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值得政府考慮的是，政府如要分配資源，便要分配得公平。不惜代價

讓部分人瓜分了部分社會財產，分不到的人便會要求政府分別的資產。別忘

記，除了約 250 萬居住在公屋的人外，如以 600 萬人口計算，還有 350 萬人

是沒有分到公屋的好處，這些人之中不少還是“無殼蝸牛”，如果真的不惜

代價分配公屋，很可能有部分人將來會要求特區政府把特區的土地瓜分給他

們，讓他們自己出錢建屋居住，這一點政府是不可以掉以輕心的。  

 

  剛才杜葉錫恩議員說：“我很難於這 3 個方案中選擇一個”，這一點我

十分同意，因為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但若要從 3 個

方案中取其一，我認為民建聯的程介南議員所提的修正是較為可取，因為他

顧及到出售的價錢及出售條件，使公屋居民不會是以社會人士覺得是太低、

太廉宜的價錢購得公屋。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剛才簡福飴議員說 3 項議案當中，民建聯的程介南議員

的方案是較為可取。我卻認為程議員的方案是 3 項議案中最為可取的，原因

如下：  

 

 最近，我們在多個區內進行了好幾個諮詢會，接觸了不少公屋居民。這

是一個熱門的討論話題。其實，我覺得現時公屋居民的焦點並非在價錢方

面，當然，價錢如果能夠訂在 30 萬以下，這是最令人接受的。但是，市民

似乎已把焦點落在售賣綜合條件上，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當然，綜合條件

是包括了我們剛才所提及的一些方案，一些具體的原則。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今次是不容有失的。今天我們辯論的數個方案，我

自己認為要從兩個原則來看。第一，這個計劃成功與否，只是次要的目標；

最重要的是，這計劃的成功，是要令居民安居，這才是最重要的目標；第

二，除了照顧公屋居民的需要外，其實還要從整體的社會效益方面思考。這

兩個原則是引導我就以下所說的兩個範疇作出一個分析。  

 

 第一，李鵬飛議員所提的修正，特別之處在於他突出了要這個計劃取得

成功。其實，從他修正案的字眼可以看到，他是忽略了“安居”的目標。其

中一個例子是那些“困難戶”。事實上，在我們到過的每個屋，居民都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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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我們，如果他們在供款期間出現困難，他們強烈希望可立即成為租戶。如

果忽視了這點，我相信是會令他們不安心的。  

 

 剛才，周梁淑怡議員說轉為租戶這一點是多此一的。這一點其實是很

重要的，因為如果要他們重新開始排隊，他們便不會安心購買這些公屋。道

理很簡單，這些公屋質素差，現時來說市道也是很差。基於這些情緒，我認

為政府實應慎重考慮這一點。  

 

 馮檢基議員所提及的公屋居民，我認為他只是從公屋居民的角度來看這

問題，範圍比較狹窄，是忽略了整體的社會需要。個簡單例子，讓我們看

看是轉售的問題和轉售的條件。他剛才說到“買殼不買權”，我感到十分奇

怪。但大家可以看到，現時居屋的二手市場是不靈活、不活躍，原因是只可

以賣給公屋住戶。將來的情況如果仍是這樣的話，整個市場可能原全是一潭

死水。我們的目標，其實是要令公屋可以自由買賣，我預計這類較便宜的公

屋，可能是售予一群年青人。我剛才與一群年青學生談到這問題，我說預計

他們大學畢業後，是無能力可以買到私人樓宇。但如果這些公屋能夠自由買

賣，售予年青人，我相信必定可以對社會起很大的幫助。如果單是准許公屋

居民買賣，我認為對社會的整體效益是有所忽略。所以，程介南議員的修正

案，基本上是為困難戶提供了安全網，有了安全網才可令整個計劃成功。此

外，雙層轉售基本上亦可令整個市場更見靈活，更符合公屋居民的期望。事

實上，公屋居民是很希望在轉售方面能夠較具靈活性的。  

 

 第二個範疇是，李鵬飛議員的修正案是說“一賣便要賣斷”，這是原全

脫離了居民的現實。馮檢基議員的議案則是說“一包便要包到底”，這亦是

脫離了社會的現實。為甚麼我說“一賣便要賣斷”呢？李鵬飛議員的修正

案，是明顯是刪去了管理條款那一點，但卻沒有提出是否不須負上管理的責

任，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建議，還是他認為在開始時便應以業主立案法團的形

式管理。如果是採用最後一個方案的話，我覺得這是不可取的。現時的私人

參建居屋，在成立了業主立案法團後，政府便完全推卸所有責任。從這個例

子來看，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這是不切實際的。所以這一點是不可取的。  

 

 馮檢基議員的“一包便要包到底”，是指管理期，一直要由房屋署管

理，完全是無了期的，“一包便要包到底”，甚至將來拆樓也要由房屋署負

責。這是不大可行的。所以，程介南議員的修正案是較好的，在一段適當的

時間內，從由房屋署管理過渡至由業主立案法團管理，這是最為可取的。  

 

 主席，黃宏發議員現在不在席，剛才他認為我們無須討論，應交回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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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處理。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其實我們臨時立法會應要有一個方

向，現在有很多局方、署方的人員在席，如果我們議員作為市民的代表，能

夠提出一些方向性的建議，我相信對整個計劃是一定會有幫助的。所以他的

離席，令我感到莫名奇妙。  

 

 最後，我覺得民建聯的“六不”看法是最可取的。這“六不”的政策，

我要再讀一次，因為剛才程介南議員並沒有說，包括：單位售價不超過 30

萬元、按揭優惠不低於居屋、房屋署保養不短於 3 年、轉售條件不高於居

屋、每幢不限出售數目、拒買租戶不受影響。對於這些，我是很有信心可以

落實的。  

 

 謝謝主席。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謝謝主席。特區行政長官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到，將會在下個

月公布出售公屋計劃的內容。自從長遠房屋策略（“長策”）評論文章在上

年底公布後，有關出售公屋計劃一直備受市民關注。我在這一年內先後曾與

數千名居民討論這個問題；我想藉今次的議題，表達居民對出售公屋計劃的

心聲，以及工聯會提出的“以租代供”出售公屋的方案。  

 

 政府已經表明出售公屋計劃是志在必行，而工聯會從調查研究得知，公

屋居民對於購買公屋的態度，是較前兩次為積極。政府在公屋租金方面的政

策，迫使他們要購買公屋，因為近年公屋租金大幅增加，令居民非常擔心；

長策內亦說明公屋租金會增加 15-18%，這個信息令居民非常擔心。另一個

原因是，目前的居屋售價高昂，雖然在與私人樓宇比較之下是較為廉宜，但

卻仍是與市場掛。因此，對於公屋居民來說，自置居所雖然是一件困難和

遙遠的事情，但面對政府大幅增加公屋租金，他們覺得如果是負擔得來的

話，他們是會接受出售居屋這個政策的。在與居民接觸後，我們知道他們都

很關心有關售價、維修、管理和未來重建的問題，這些都是居民所擔心和要

面對的問題。  

 

 主席女士，有見及此，工聯會在今年初發表了長遠房屋策略評議文件

後，集結了社會人士的意見，向政府和房委會提出“以租代供”的供款方

式，讓居民購買自住中的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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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理念非常清楚，未來供樓的款項約相等於現時租金的水平，現時

大約是 1,500 元至 2,000 元。一般來說，大部分購買公屋的戶主，他們所要

付出的單位價格，應在 30 萬元左右或是更低。這個售價跟工聯會在 1 月和 4

月時向公屋居民所作的調查結果是一樣的，證明“以租代供”的理念是可行

的，以及得到居民的廣泛支持。我們當時並非只在一個屋內進行調查，而

是在全港所有公共屋內進行抽樣調查，得出上述結論。  

 

 不過，房屋署署長和房屋局局長就公屋的售價問題，曾經分別提出 60

萬元和 40 萬元的建議。我想說明一點，如果政府在沒有徵詢居民意見的情

況下作出此等言論，是會引起居民不安，也代表了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我

認為如果政府真的有誠意為公屋居民提供置業安居的選擇機會，我覺得上述

言論是令人感到羞，政府應該清清楚楚向居民交代，不能夠如放汽球般，

簡單地提出一些數字，使居民在這個問題上大受困擾。  

 

 主席女士，居民擔心的不單止是樓價問題，還有維修問題。現在無論是

新建或舊型的公屋，均存在維修問題。有時候，新建公屋甚至較舊型屋

有更多的維修問題。因此，居民擔心一旦出售公屋，所有維修責任便會落在

居民身上。事實上，我同意將來購買公屋的居民是須負上一定的維修責任，

不過，我們知道公屋質素一向欠佳，用料亦是最差的，質素難以與私人樓宇

比較，一下子要由公屋居民全部負擔，是不合理的。所以，工聯會建議政府

每售出一個單位，便應將該單位售價的 25%作為維修基金的本金，並將從停

車場和商場賺取的利潤補貼維修和管理的部分費用，我相信這才是特區政府

還富於民的做法。此外，很多居民擔心一旦購買了居屋，日後如果出現經濟

困難，可否租回單位？這反映出公屋居民對於未來的經濟能力存憂慮。出

售公屋計劃應為居民留一個後，例如當公屋業主出現經濟困難，難以繼續

供樓時，業主能夠把單位交還房委會，變回租客的身份，申請租金援助，減

低住屋負擔。  

 

 主席女士，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特別是在近幾年，香港的經濟結

構出現轉變，再加上經濟不景，我曾接觸很多這類人士，表示希望從居屋返

回公屋。我希望政府能夠接納我的意見。  

 

 主席女士，出售公屋計劃應不以增加現時公屋居民的負擔為大前提，如

果要增加他們的住屋開支，但實際上卻沒有改善住屋環境，怎可叫公屋居民

買樓呢？這點正正是不想購買樓宇的公屋居民的主要看法。我希望房屋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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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稍後就議題作出回應，不要再在政策上作出討論，不要提出太多理由。我

認為對於現時的計劃，政府是需要向居民具體提出計劃內容，不要繼續議論

下去。政府實在應已收到不少意見，那便是公屋居民如要購買公屋，價格只

可是在 30 萬元以下；購買方式只能是“以租代供”；政府須負擔當中的維

修費用；當居民出現經濟困難時，應給予他們一次機會，重新租住公屋。這

些問題已經談論了整整一年，政府必須在今天一一答覆，我不希望再拖至下

一個月。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謝謝主席。我們曾在數次房屋委員會的會議上，迫使政府說出

公屋的售價，但到現時我們仍未得到確實的答覆。  

 

  其實，價錢是否最大的考慮呢？剛才有很多議員也說了，維修問題才是

更重要的考慮。我想從一個較大的層面看出售公屋這個問題。  

 

  公屋基本上是公家的資產，在把公家資產轉為私人資產的過程中，我們

必須小心處理，不能為了要達到某些指標，例如在 10 年內要達到 70%巿民有

自置居所這個目標，便不惜一切，想盡辦法把公家資產變買。我們收到香港

公共房屋評議會的資料，其中多少也反映了一些心聲。究竟為何要出售公

屋？是否因為除了要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還要製造一個神話，要所有人都擁

有自置居所？我覺得這是一個神話，我不認為有了自置居所便會增加對香港

的歸屬感，我完全不覺得兩者是有直接關係的。因此，我認為應重新檢視出

售公屋政策背後的目的。  

 

  我不會感到奇怪為何各政黨最近十分勤力，每一個政黨（包括民主黨）

也到每一屋進行諮詢。到現時為止，我相信已進行的諮詢會數目已是過

千，但我告訴你們，這些諮詢會所得的結論，政府如果照單全收的話，那便

注定是第三次失敗。我不想看見你們第三次失敗，但我覺得如果你們繼續如

此下去，這一次可能也是失敗，因為我已經開始看到失敗因素的所在。從今

晚很多發言中已可以看到，政府可能又會面對一個新的失敗，當然，對於這

個新的失敗，黃先生未必須完全負責，只不過在特區政府成立後，我們再次

把出售公屋問題提出來討論。我希望大家小心處理這個問題，公屋是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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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在從公屋變為私人資產的過程中，我們須小心照顧其中的問題。  

 

 

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從下個月開始至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出售公屋計劃肯定

是公屋居民最為關注的問題。由於馮檢基議員、民協的議員和民建聯的議員

幾乎每晚均與公屋居民接觸，所以我們是清楚知道；我們是不會一方面遠遠

觀看別人開諮詢會，另一方面卻“潑冷水”，說公屋計劃注定會失敗，一定

不可行。  

 

 我們很高興馮檢基議員今天提出出售公屋計劃的議案。馮檢基議員在議

案內有很多建議都和民建聯一致，我們表示支持，除了其中有一、兩點是較

為古怪的，例如為何不准轉讓呢？在我們與公屋居民行的諮詢會中，很多

居民都問及能否轉讓，以及轉讓條件為何。這是決定他們會否參加出售公屋

計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們不能同意馮檢基議員提出的轉讓限

制。此外，議案的最後一項建議，也就是有關重建的問題，亦是較為古怪。

但是後來我明白了，稍後我會解釋為何他會有最後這項建議。由於我們覺得

議案內有些建議是可以改進，所以民建聯的程介南議員才提出修正。  

 

 至於李鵬飛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第一，他把馮檢基議員在原議案內所提

出，有關容許遇有經濟困難而不能夠繼續供款的業主恢復租住權的建議刪

除。如果我們一直有留意公屋居民對出售公屋計劃的反應，便會非常了解，

而馮檢基議員亦是非常了解，這一點是公屋居民很關心的問題。眾所周知，

公屋居民的經濟條件，在社會上是屬於劣勢的社群，他們對自己的經濟能力

會否發生變化，往往不會知道，亦沒有打算。每一個公屋居民都會問，如果

在供了兩、三年後，沒有能力再繼續供款，單位便會被房屋署收回，屆時他

們沒有了租住權，要從頭開始輪候，在無家可歸的情況下，最多只是獲得恩

恤的安排。作為公屋的租戶，他們本來是有一個穩定的居住環境，但忽然卻

要冒一個很大的風險，他們當然會有很大保留。如果把這一條刪除，對公屋

租戶來說，出售公屋計劃是很難有吸引力的。因此，我們不能夠支持李鵬飛

議員的修正案。  

 

 有關成本的問題，剛才李鵬飛議員的發言有少許誤導成分，因為一開

始，李鵬飛議員便說要以當年的建築成本為基礎，那豈非“賣大包”？十多

二十年前，一個單位的建築成本可能只是十萬八萬元，但後來周梁淑怡議員

發言補充說，是要把通脹計算在內的，那麼結果便完全不同了。自由黨的建

議其實是以當年的建築成本再加通脹，累積計算；民建聯則建議以現在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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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單位的成本再加上折舊計算，分別便在這裏。因此，我們不能夠支持自

由黨的修正案。  

 

 回看馮檢基議員的原議案，在他發言提出建議時，令我非常詫異，因為

他的發言內容完全是否定和抗拒出售公屋計劃的。馮檢基議員在發言時應該

直截了當提出反對出售公屋計劃，因為根據他的觀念，公屋是公有的資產，

不應該瓜分，不應該把它們賣給私人，這樣便會令人聽起來十分清楚。原來

從整個觀點上來說，所謂“出售”，業權仍然是在政府和房屋委員會（“房

委會”）手上，於是在管理等方面全部仍是由房委會負責。政府雖然是把公

屋出售給居民，但他們其實並非業主，真正的業主依然是政府，政府在把單

位售給公屋居民後，仍然保持業主的身份，負責管理的工作，將來拆卸的

話，也是由政府負責，這是包括重建在內，而並非由買了單位的人負責，因

為買了單位的人並非業主。  

 

 我們要問一問，這是否真的站在公屋居民的利益立場上看呢？公屋居民

會問：買了單位究竟有甚麼好處？在買了單位後，居民便會從租戶變為所謂

的“業主”，業主的責任，剛才周梁淑怡議員已有提及。馮檢基議員希望公

屋租戶兩者兼得；我則認為馮檢基議員的建議其實是兩者皆失。變為業主之

後，他們便會失去作為租戶時房屋署所提供的照顧，他們要負擔管理、維

修、差餉等費用，並非如以往一樣，在繳付了租金之後，一旦發生水喉漏

水、電燈出現問題等情況，只須打電話通知房屋署修理便可，因為屆時單位

已是屬於私人的物業。但他們又沒有享有業主的權利，例如不可把單位轉

讓。因此，他們其實是兩者皆失。又怎能算是“出售”呢？馮檢基議員是否

覺得由於這個名詞、這個計劃似乎已經為現時的公屋租戶所接受，所以惟有

取出這個“招牌”，稱之為“出售公屋”？就是用另一方面，現在從表面上

看，政府是把公屋出售，但實際上卻並沒有出售，就正如周梁淑怡議員所說

的“縮骨”。  

 

 民建聯對出售公屋政策的“六不”，剛才已經有兩位議員將之讀出，稱

它為民建聯的政綱也無不可，但我希望杜葉錫恩議員、黃宏發議員、其他獨

立議員、民協和自由黨的議員，不要因為它是民建聯的政綱，即使是合理也

不予支持。如果民協或自由黨把它抄了過來作為他們的政綱，我們是無任歡

迎，不會出現知識產權的問題，我們是歡迎抄用。因此，請各位支持程介南

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是否想作出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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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謝謝曾鈺成議員數次提到我的名字，他每次發言也會提我的

名字數次。剛才曾鈺成議員提到關於通脹的問題。如果他有看我的演辭，便

可清楚了解。我是說由於不同的單位是在不同年份建成，建築成本中是有通

脹的因素，定價因此亦會受通脹影響。同時我亦說，不同年份建成的單位，

可以一個合理的利息作補償，即是說舊的單位年期長了，年份多了，建築成

本中便有利息的成分，我希望他不要勉強將 ......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不可重複闡述先前的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所說的在剛才發言時已經說過，但曾鈺成議員卻把

我的內容扭曲了，所以我要澄清。謝謝。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想澄清甚麼？你只可澄清自己的發言，而不可澄清他

人的發言。  

 

 

劉江華議員：我不大清楚周梁淑怡議員剛才所作的澄清，我完全不能理解，

可否請她複述一遍？  

 

 

主席：你倒不如先聽聽何承天議員的演辭罷。請何承天議員發言。  

 

 

何承天議員：我本來是沒有預備發言的，但聽了數位議員的發言後，覺得明

年的競選好像已經開始了一樣：獨立議員攻擊黨派議員，然後黨派又互相攻

擊。  

 

 黃宏發議員要離席，我感到十分可惜，他曾任議會主席，應該很清楚議

會的運作。議案辯論肯定是有其功能，因為各個議員或各政黨可在辯論中表

達意見，亦可令公眾知道我們的意見。事務委員會亦有其功能，因為在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可以詳細聽取政府的簡介或建議，亦可向政府作出詳細

詢問。我覺得事務委員會不能取代議案辯論，如果我們因為不同意某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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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或意見便要離席，我感到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特別是他亦曾經出任

主席。  

 

 馮檢基議員說出售的原來不是業權，我聽後即時嚇了一大跳。究竟他是

說甚麼呢？其實，曾鈺成議員已說了很多，我不會重複太多。房委會是不會

把租戶趕走的，租戶有安定的住所，在繳付租金後，自然會有人負責管理、

代付管理費和差餉，那麼為何他們忽然要付更高的重建成本，而且還是沒有

業權的，這對他們有甚麼益處？況且，他們只可以把單位售予其他公屋居

民，但其他公屋居民為甚麼要向他們購買那些單位？現時我們提倡出售公

屋，主要原因是當社會人士，即基層人士需要資助時，可以租住公屋；但到

他們能力許可時，便讓他們有機會自置居所。這樣其實是減輕了社會的資

助。在他們當了業主後，便開始有自己的資產，可能不久便可改善他們的居

住環境，例如是買較大的單位等。屆時他們把單位轉售予別人，賺了金錢，

那便是他們自己的資產。  

 

 剛才簡福飴議員說不同意我們把公共財產瓜分。我認為這是關乎個人的

看法。其實，我們已經是在瓜分公共財產：正在租住公屋的居民，我們現時

每一個月也在資助他們，那些也是政府的公共財產；居者有其屋計劃及夾心

階層住屋計劃也是一樣，以較低的價錢出售單位，那亦是一種資助形式。  

 

 我們的社會能夠如此成功，是因為我們可以利用公眾資源幫助有需要的

人。當他們能夠獨立、自食其力、不需要其他人資助時，便給予他們獎勵，

讓他們自己照顧自己。所以，我們的精神，例如在管理方面，便不是像剛才

劉江華議員在評論李鵬飛議員的修正案時所說的“一賣便要賣斷”，即是說

將公屋售予居民之後，便變為他們的問題。我們並非這樣說。在出售公屋

後，房屋委員會是大業主，會幫助他們成立立案法團進行管理。但如果業主

本身已經是業主，他們是有權決定是否成立立案法團，他們可以選擇自己管

理，而不是永遠需要房屋署替他們管理的。剛才李鵬飛議員亦已了一些例

子，說明他們自行聘請管理人員是較便宜，效果也更理想。就這一點而言，

我認為是值得鼓勵的。  

 

 說到重建成本及建築成本，我猜想劉江華議員是想問清楚一點的。我們

建議採用建築成本，也就是說如果單位是在 1970 年建成的，便以 1970 年的

建築成本計算。但現在是 97 年，其間相隔了 27 年，於是每一年便加上利

息，那是指政府借錢予房委會的利息，以我所知是 5 厘。以前，該單位的建

築成本可能是 5 萬元或 8 萬元，但到了現在，建築成本已不是那個數字。可

以一個例子。假若單位建築於 1970年，建築成本可能是 5萬元。但單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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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建於 80 年，建築成本可能是 10 萬元。兩者之間的差額便即是周梁淑怡議

員所指的通脹。  

 

 但為甚麼我們反對以重建成本計算，其實雖然舊樓宇也可以計算折舊

率，令重建成本及建築成本的距離可以拉近，但我們仍認為以建築成本計算

是比較公平的，因為在標準、設施等方面，現在新建的樓宇跟以前的樓宇是

完全不同的。此外，我們亦很難向買家解釋，為何他們現在購買的是十數年

前的舊樓，但卻要以現時的重建成本計算，雖然我們是會把折舊率計算在

內。因此，我認為我們的修正案是最合理的建議。  

 

 謝謝。  

 

 

主席：我現在請馮檢基議員就修正案發言。馮檢基議員，你發言時限為 5 分

鐘。  

 

 

馮檢基議員：我希望在我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分析的過程中，可順帶回

答剛才一些議員的提問。  

 

  我們是有 6 個論點：第一點，重建建築成本價。自由黨建議採用單位原

來的建築成本，後來卻於演辭內加入通脹及利息，希望不要令人覺得是“賣

大包”。事實上，在加入了通脹及利息後所得出的結果，與我所提議的重建

建築成本價是相差不遠的，不會出現剛才何承天議員所提出的問題。例來

說，一個如愛民般屋現時的重建建築成本，跟一個沙田Ｙ型屋現時的

重建建築成本是兩回事，是有所分別的，故何議員所提出的價格，與我所提

出的定義是很相近，反而民建聯的定義卻不同，原因是他們以今天興建愛民

單位的成本計算，但由於愛民已建了 23 年，故此須減去折舊；這樣一

來，愛民現時的建築成本可能是 15萬元，減去折舊便只是 7萬元。但民建

聯有一“彈弓手”，那便是在訂定公屋單位價格時，這只是一個基數，巿區

便貴一些，新界便宜一些，任由官方說多少便是多少，“彈弓手”便是在這

裏。因此，就這一項分歧而言，我覺得民協跟自由黨的想法似乎是近一些，

跟民建聯便遠了一些。  

 

  第二點，管理的問題。明顯地，自由黨認為管理一事完全與政府無關，

我們卻認為應由房屋署負責管理。但正如我在演辭中說，房屋署負責管理，

並不等如房屋署直接管理，房屋署可以直接自己管理，也可以部分交予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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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又或是完全交予別人管理也可，但將來有問題出現時，責任應在於房

屋署。民建聯的建議，與我的意見的分別，正正是兩者之間。他們認為應以

售出單位的數目來定，售出單位的數目達到某一比例時，便可以成立業主立

案法團，由業主立案法團負責。其實這是自由黨的建議，如果未達到某一比

例，便由房屋署負責，即是由我建議的階段過渡至自由黨最後建議的階段，

這是 3 個政黨第二點的分別。  

 

  第三點，維修基金。有關這一點， 3 個政黨的意見是一致的。  

 

  第四點，轉售問題。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分歧，在這方面，自由黨與民建

聯是一致的，民協則與兩黨不同。我們認為這是居住的地方，出售公屋的目

的是要令公屋居民安居，而非把單位變為商品，從而可以跑進私人樓宇巿

場。我們是不同意把公屋單位投進私人樓宇巿場，而防止出現這種情況的唯

一方法便是運用業權，即黃宏發議員所說的地權。地權是不能變賣的，因為

一旦變賣地權，便可以把樓宇推出巿場。唯一能夠賣的便是黃宏發議員所謂

的居住權，即我所謂的“殼”，這即是重建建築成本價，意思是說購買單位

的公屋居民會支付相等於該單位的建築費，讓政府可建回同樣的單位，而那

個款額便是樓價。不能把公屋單位推出自由巿場的主要原因是，當自由巿場

有越來越多公營單位，公營單位的數目便會減少，低收入人士所能選擇的機

會也就越少，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也是大家最致命的分歧。  

 

  第五點，恢復租戶身份。剛才曾鈺成議員及程介南議員已說過，我不再

重複。這點我們與自由黨相近，但自由黨說不可能。不可能的話，公屋居民

在決定是否購買公屋單位時便會有問題，再加上種種限制，例如買了居屋若

干年內不能申請公屋等，倘若他們將來經濟上出現困難，但又不能申請公屋

的話，他們便不願意購買。  

 

  最後是有關重建。若採用我的邏輯，公屋居民根本是沒有買到業權，將

來若出現問題，大部分業權都在房委會手中，房委會自然要重建。我們的邏

輯是非常自然，故自然應放在這裏，你們若不同意這個邏輯，自然會將之刪

去。最後來說，民建聯與自由黨是很相近，反而我們與民建聯、自由黨及其

他的政黨在本質上是有分別的。謝謝主席。  

 

 

主席：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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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謂“盍興乎來”，我歡迎今次的辯論。首先，我必須斷然否認政府的

房屋政策是以私人房屋為主導，這說法是錯的。其實政府的目標，是幫助所

有家庭能夠按本身的負擔能力而獲得合適的住屋。其次，一個不負責任的

政府，亦可以有民建聯所謂的“六不”。不過，政府的“六不”是不同的，

我們不會“不講理想、不顧實際、不謀改善、不思進取，不聽民意，以及不

以社會的福祉為己任”。我們不會用“六不”。特區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

府，我們“講理想、顧實際、謀改善、思進取、聽民意，並且以社會的福祉

為己任”。  

 

 自從我們在今年 1 月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文件內建議出售

公屋計劃後，很多社會人士，尤其是希望置業的公屋家庭，都表示支持。馮

檢基議員說政府應“藏富於民”。其實，政府推出出售公屋予住戶計劃，正

符合這個原則，因為我相信大多數市民都會認為擁有自己的物業是等於有了

資產。行政長官在今年 10 月 8 日的施政報告中，宣布在未來 10 年，讓最少

25 萬個公屋租戶購買所住的單位，並且在明年年初出售第一批大約 25 000

個公屋單位。房屋局正在與房屋委員會商議這個計劃的細節，希望使計劃更

臻完善。今天的辯論，可以讓我們在作出最後決定前，有機會聽到議員的意

見。  

 

售價的釐定  

 

 在釐定售價方面，政府的立場是認為公屋單位的售價必須訂在一個合理

的水平，而亦是大部分公屋住戶可以負擔的。與此同時，我們亦必須確保所

釐定的售價對社會大眾公平。這兩個原則已被廣泛接納。  

 

 至於售價的計算方法，我聽到的建議可謂百花齊放。有些議員建議以公

屋單位的重建建築成本作為售價。有些議員認為應該以重建建築成本為基

礎，然後按照單位所處地點、樓齡及其他相關因素進行調整；有些議員提議

售價應以每單位的原來的建築成本價作為計算基礎；亦有些建議是認為售價

不應超過住戶所付租金的兩倍至兩倍半左右，即所謂“以租代供”。政府在

作出決定前，必定參考大家的意見。  

 

 一直以來，香港的金融體系，在政府所推行的資助自置居所計劃中扮演

一個積極和重要的角色。我們相信可以繼續借助這個金融體系，照顧參加出

售公屋計劃的家庭。房屋委員會正在與一些金融機構一同構思靈活的供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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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幫助參與出售公屋計劃的家庭。  

 

出售單位的管理問題  

 

 不少議員都關注將來如何管理已出售的公屋單位。馮檢基議員提議出售

後的公屋單位仍由房屋署負起管理工作，我想房屋署署長應該多謝馮議員對

該署的管理能力的沉默讚賞。固然，我們可以考慮仍然由房屋署負起所有已

出售單位的管理工作。另外一個安排是聘請專業物業管理公司負責。我同意

在業主立案法團成立之前，房屋署理應繼續負責有關屋的管理，但是公屋

的未來業主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有權參與將來的決定。故此，政府會協助已出

售的屋成立業主立案法團。這一點，程介南議員應該可以放心。  

 

有關出售公屋的維修  

 

 政府明白大家很關注已出售公屋的維修安排。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

已宣布了在單位出售前，房屋委員會會先查驗樓宇的狀況，並進行有需要的

基本翻新工程。在單位出售之後，亦會有一段樓宇結構安全的保證期，並且

會把部分來自出售公屋單位的收益撥作設立維修基金的用途。我們會繼續與

房屋委員會商議這些措施的細則。  

 

轉售條件的制訂  

 

 在轉售條件方面，馮檢基議員、李鵬飛議員、程介南議員和其他議員的

建議都有很不同的取向。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過緊

的轉售條件會降低公屋住戶的購買意欲。另一方面，轉售條件亦不能過於寬

鬆，否則，我們或房委會便會被人懷疑是鼓勵投機，政府必會被批評。我們

必須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經濟有困難的公屋業主  

 

 多位議員建議容許有經濟困難的業主把已購買的單位賣回給房屋委員

會，並回復租戶身份。對於有一些公屋業主可能因為經濟有困難而不能負擔

供樓的支出，我們同意應該小心考慮他們的需要。至於實際如何處理這些情

況，我們認為應該十分審慎行事。  

 

有關出售公屋的將來重建事宜  

 

 我感謝多位議員從長遠的角度考慮出售公屋將來可遇到的問題。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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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公屋的重建問題在短期內將不會發生，因為我們並無計劃出售行將需要

重建的公屋。至於將來如何解決重建的問題，相信要視乎到時需要重建的屋

的個別情況而定。  

 

 

 

 

結語  

 

 主席，政府是有決心推行出售公屋予住戶的計劃。這個決心是不可置疑

的。今天的辯論，更加強了我們推出該計劃的信心，因為大部分議員的演說

都支持這項計劃，只是在細節上有一些分歧的意見。我多謝各位議員的提點

和勉勵的字句，例如“居安思危”、“還富於民”、“只許成功、不許失

敗”等言論。我的回應是：“萬眾同心，其利斷金；集思廣益，良策可

覓”。讓我在此多謝各位議員就出售公屋計劃提出意見。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請李鵬飛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李鵬飛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馮檢基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李鵬飛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鑑於政府打算推行”，並以“為確保”代替；刪除“予住

戶”；在“計劃”之後，加上“取得成功”；刪除“以在”及

“時”；刪除“重建”，並以“售價以有關單位原來的”代替；刪除

“出售公屋單位”，並以“為計算基礎”代替；刪除“出售後的公屋

單位仍由房屋署負起管理責任；”；刪除“ (3)”；在“維修大廈之

用；”後，加上“ (3) 容許公屋租戶自由選購可供出售的公屋單位；

及”；在“出售”之前，加上“容許”；刪除“後的”；刪除“只可

轉售予公屋業主，公屋租戶或輪候公屋登記冊的申請人；”，並以

“的購買者在一定年限後將物業自由轉讓”代替；及刪除“ (5) 容許

有真正財政困難的業主將單位售回給房屋委員會，並可恢復租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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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及 (6) 房屋委員會須負起重建業已出售公屋的責任，並承諾如他

日重建業已出售的公屋，必定負起賠償及安置業主的責任”。”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馮檢基議員的議案，按照李鵬飛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修正案的請說“贊

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相信須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請各位議員表決。  

 

 

主席：如果沒有疑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李鵬飛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

理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詹培忠議員及劉健儀議員贊成。  

 

 

李啟明議員、杜葉錫恩議員、胡經昌議員、張漢忠議員、莫應帆議員、陳婉

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馮檢基議

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廖成利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漢銓議員、蔡

根培議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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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羅祥國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吳清輝議員、黃英豪議員及楊釗議員棄權。  
 

 

 

 

主席宣布有 10人贊成修正案， 24人反對， 3人棄權。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10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24 against and three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本會已處理完畢李鵬飛議員的修正案，程介南議員可以動議修正案。

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馮檢基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程介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建築成本價出售公屋”中的“出售”，並以“，加上折舊率，

作為訂定”代替；在“公屋單位”之後，加上“售價的基數”；刪除

“出售後”，並以“售出”代替；在“仍由房屋署負起管理責任”之

前，加上“數目如達到單位總數的一定比例，房屋署應負起協助業主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責任；若出售單位未能達到指定的售出比例，則

全部售出及未能售出的公屋單位”；在“設立維修保養”之前，加上

“房屋署應將出售公屋單位所得款項，撥出一定比例作為”；在“設

立維修保養”之後，加上“大廈”；刪除“，作為保養維修大廈之

用”，並以“的本金”代替；刪除“出售後的公屋單位只可”，並以

“容許業主將購入的公屋單位在 3 年後”代替；在“轉售予”之後，

加上“其他”；在“登記冊的申請人”之後，加上“，或經補地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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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及”；及刪除“；及 (6)房屋委員會須負起重建

業已出售公屋的責任，並承諾如他日重建業已出售的公屋，必定負起

賠償及安置業主的責任”。”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馮檢基議員的議案，按照程介南議

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修正案的請說“贊

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亦須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如果沒有疑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李啟明議員、胡經昌議員、張漢忠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

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黃英豪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

國謙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

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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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李鵬飛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

理議員、梁劉柔芬議員、莫應帆議員、馮檢基議員、楊孝華議員、廖成利議

員、劉健儀議員及羅祥國議員反對。  

 

 

吳清輝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及詹培忠議員棄權。  
 

 

 

 

主席宣布有 21人贊成修正案， 13人反對， 3人棄權。她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

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1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3 against and three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馮檢基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現在還有 3 分 05 秒。  

 

 

馮檢基議員：謝謝主席。  

 

    謝謝今天發言的 16 位議員，無論他們是贊成、反對或棄權也好。基本

上，這個題目對香港市民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我認為把公營房屋變為商品

化，這是“質”方面的改變，可能會令低收入人士在住屋方面出現困難。  

 

    主席，我嘗試在這裏讀出一篇收錄於公屋評議會論文集內，作者就公

屋私營化所寫的文章的其中兩、三句：“住既然是基本的需要，屋就不能被

簡單地理解為商品，更不能讓市場將需求 (Demand)製造為需要 (Need)。”現
在出售公屋最重要的目的，並不是要出售快、出售多，而是怎樣能令現時已

住在公屋的居民，在買了自己的公屋單位後，可以較從前住得更好、更安

樂、更有歸屬感，這才是出售公屋比租住公屋行上一步的目的。  
 
    主席，民協一向認為房屋是基本的需要，出租公屋便更是以解決這個
基本需要為主要目的，這樣才能令香港市民安居樂業，社會才會穩定。雖然

房屋有商品作用，有人利用這商品作保值、投資或投機用途，但作為出租的

公營房屋，在轉變作出售用途時，便不值得我們以此作為參考的基本目的。

我們應考慮的是，市民買了自己的單位後，從前能負擔租金，現在能夠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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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居住和管理情況比以前更完整、完善，住得更安樂，這才是出售公屋的

基本原則。  
 
    雖然在今天的辯論中，民協的基本方向與大家有些不同，但我希望政

府能參考我們的建設所帶來的效果。我可以向大家說，在民協行的諮詢會

內，很多居民認為能否把公屋變作商品出售，並不是他們重要的考慮因素，

因為今天的 30 萬，大約等於市值的兩成，如果 10 年後市價升值一倍，即由

30 萬元變為 60 萬元，當公屋單位由 150 萬元變為 300 萬元時，那 60 萬元在

市面上可能只可買到一個廁所般大小的面積。因此，市民是不會把單位在市

場上出售的。  

    在整個辯論中，我認為最重要的因素，在於是否把出租公屋推出市

場。民協是不同意這個方向的。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馮檢基議員動議，經程介南議員

修正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7 年 12 月 3 日星期

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臨時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46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ourteen minutes to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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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書面答覆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李啟明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根據政府現行政策，臨時員工通常受聘擔任臨時或專責職務，但如長期需要

人手擔任全職職位，則會考慮按聘用期較長的條款僱用員工。本局已在最新

的通告中闡明，臨時員工通常不應受聘超過 12 個月。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150 

Anne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to Mr LEE Kai-mi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Our current policy is that temporary staff should normally be employed on casual 
or ad hoc duties while other means of appointment of a more permanent nature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full-time jobs which are of a longer term nature.  We 
have made it clear in our latest circular that temporary staff should not normally 
be engaged for more than 12 months.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151 

附件 II 
 

書面答覆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鄭耀棠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懲教署拒絕讓越南語傳譯員與按常額或按月可享退休金條款聘用的人員看

齊，享有相同的遣散條款，這是正確的做法。不過，我們在調查期間發覺，

懲教署未有按照《僱傭條例》的規定，給予這些人員假期。在本局協助下，

該部門已採取措施修訂他們的假期安排。日後我們定當繼續協助各部門和有

關臨時員工，解決僱傭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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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to Mr CHENG 
Yiu-to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was correct in their refusal to allow the 
Vietnamese Interpreters to have the same redundancy terms as staff on permanent 
or month-to-month pensionable terms.  However, 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investigations, we discovered that the Interpreters had not been granted le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Through our 
intervention, steps have now been taken to rectify the leave arrangements.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departments and temporary staff when 
employment problems a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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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書面答覆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就詹培忠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是次選民登記工作約需要 30 000名臨時員工。這類臨時員工可享有的權利和

福利，與《僱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所訂的相同。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11 月 26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26 November 1997 
 

154 

Anne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to Mr CHIM 
Pui-ch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voter registration exercise, some 30 000 staff 
would be needed on a temporary basis.  They were employed as temporary staff 
and would enjoy the same rights and benefits provided for under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and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Ordinance. 
 

 

 


